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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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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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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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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
難

之
情

況
及

各
項

法
律

義
務

支
出

之
排

擠
，

為
支

應
各

項
教

育
業

務
 

之
正

常
開

展
，

教
育

部
除

應
積

極
開

源
外

，
尚

應
就

既
有

經
費

預
算

尋
求

有
效

之
整

合
、
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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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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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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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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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學
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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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的

消
長

變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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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
適
 

切
調

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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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導

致
高

等
教

育
及

技
職

教
育

經
費

不
足

之
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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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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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育
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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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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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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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查

報
告

壹
、

調
查

緣
起
：
本

案
係
委

員
自
動

調
查

。
 

貳
、

調
查

對
象
：

教
育

部
。

 

參
、

案
 

 
由
：

教
育

部
所
屬

預
算

分
配
結
構

之
檢

討
㆚

案
。

 
 

肆
、

調
查

依
據
：
本

院
九
十

㆓
年

九
月
十

五
日
︵

九
㆓
︶

院
台

調
壹
字

第
○

九
㆓

○
八

○
○

七
㆓

㆕
號
函

︵
協

查
㆟

員
：
調

查
官
歐
○
○

、
調

查
專
員
林
○
○
︶

。
 

伍
、

調
查

重
點
：

 

㆒
、

教
育

環
境

與
政

策
之

變
化

。
 

㆓
、

教
育

經
費

之
編

列
與

分
配

。
 

㆔
、

小
規

模
國

民
㆗

、
小

學
校

之
分

布
及

其
編

制
。

 

陸
、

調
查

事
實
：

 

﹁
十

年
樹
木

，
百

年
樹

㆟
﹂

，
教

育
之
成
敗
攸
關

整
體

國
民

經
濟

、
社
會

、
文

化
與
科

技
之
發

展
，
且

影
響
㆘

㆒
代

之
競
爭
力

。
我

國
憲

法
第

㆒
百

六
十

㆕
條

規
定
：
﹁

教
育

、
科

學
、
文

化
之

經

費
，
在

㆗
央

不
得
少

於
其

預
算
總
額
百

分
之
十

五
，
在
省

不
得
少

於
其

預
算
總
額
百

分
之

㆓
十

五
，

在
市
縣

不
得
少

於
其

預
算
總
額
百

分
之

㆔
十

五
，

其
依

法
設

置
之

教
育
文

化
基
金

及
產

業
，

應
予

以

保
障

。
﹂
即

明
文

規
定

對
於

教
育
文

化
經

費
之
比
率

與
專
款

之
保
障

。
八
十

六
年
發

布
修

正
之
憲

法

增
修

條
文

第
十

條
第

八
項

更
進

㆒
步

規
定
：
﹁

教
育

、
科

學
、
文

化
之

經
費

，
尤

其
國

民
教

育
之

經



㆓
 

費
應
優
先

編
列

，
不
受
憲

法
第

㆒
百

六
十

㆕
條

規
定

之
限

制
。
﹂
另

八
十

八
年

六
月

㆓
十

㆔
日
通

過

之
教

育
基
本

法
第

五
條
：
﹁

各
級

政
府

應
寬

列
教

育
經

費
，

並
合

理
分

配
及

運
用

教
育

資
源

。
對

偏

遠
及

特
殊

㆞
區

之
教

育
，

應
優
先

予
以

補
助

。
教

育
經

費
之

編
列

應
予

以
保
障
；

其
編

列
與

保
障

之

方
式

，
另

以
法

律
定

之
。
﹂

及
八
十

九
年
十

㆓
月
十

㆓
日

公
布
施

行
之

教
育

經
費

編
列

與
管

理
法

第

㆔
條

第
㆒

項
及

第
㆓

項
：
﹁

㆗
央

、
直
轄
市

及
縣

 
(
市
)
 
政

府
 
(
以
㆘
簡
稱

各
級

政
府
)
 
應

於
國

家

財
政
能
力
範
圍

內
，
充

實
、

保
障

並
致
力
推
動
全

國
教

育
經

費
之
穩

定
成

長
。

各
級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
預
算

合
計

應
不

低
於
該

年
度

預
算
籌

編
時

之
前

㆔
年

度
決

算
歲

入
淨
額
平
均
值

之
百

分
之

㆓
十

㆒
點

五
。
﹂
均

㆒
再

重
申

教
育

經
費

之
優
先

性
與

政
府

最
低

應
編

列
額

度
，
在
在

顯
示

出
政

府
對

於
教

育

之
重

視
。

 

近
㆓
十
餘

年
來

，
教

育
環

境
及

政
策

面
臨

重
大
轉

變
，

七
十

六
年
解

嚴
後

，
隨

著
自

由
民

主
意

識
之

開
放

，
社
會

環
境

快
速

變
遷

，
來
自
社
會
大
眾

的
聲
音

開
始

影
響

教
育

改
革

，
七
十

六
年

五
月

十
㆕

日
﹁

民
進
黨

立
法

院
黨
團

就
七
十

七
年

度
㆗

央
政

府
總

預
算

案
審

查
聲

明
﹂

㆗
，

公
開

提
出

應

改
變

㆗
央

政
府
傳
統

預
算

分
配
結
構

的
新

方
向

，
並

正
式

主
張
：

國
防

預
算
占

㆗
央

政
府
總

預
算

的

比
重

，
應
從

七
十

七
年

度
之

㆕
十

七
％

，
以

六
年

為
期

，
每

年
降

低
㆔
個
百

分
點

，
遞
減
至
占

㆔
十

％
以

內
，

而
其

所
釋
放

出
來

的
預

算
，

應
轉

移
到
社
會
福
利

、
教

育
文

化
以

及
環

境
保
護

，
這

項
引

導
預

算
分

配
結
構

的
新

方
向

，
衝
擊
到
當

時
行

政
院

之
施

政
方

針
。

八
十

㆔
年

㆕
月
十

日
全

國
㆓
百

多
個

民
間
社
團

及
學
界
關
心

教
改

㆟
士
共
同
發

起
﹁

㆕
㆒

○
教

育
改
造
﹂

運
動

，
開
啟

近
十

年
教

育

改
革

之
先
端
；
同

年
九
月

㆓
十

㆒
日

行
政

院
成

立
﹁

教
育

改
革
審

議
委

員
會
﹂

，
廣
泛
徵
詢
社
會

各



㆔
 

界
意

見
，

經
過
兩

年
研

議
，

於
八
十

五
年
十

㆓
月

㆓
日

提
出
﹁

教
育

改
革
總
諮

議
報
告
書
﹂

。
行

政

院
為
落

實
﹁

教
育

改
革
總
諮

議
報
告
書
﹂

之
建

議
，
成

立
教

育
改
革
推
動

小
組

，
並

於
八
十

七
年
核

定
教

育
部

所
提

出
的
﹁

教
育

改
革

行
動

方
案
﹂
︵
㆘
稱
﹁

教
改

方
案
﹂
︶

，
全
力
推
動

為
期

五
年

之

教
育

改
革

政
策

。
而

八
十

八
年

㆒
月

㆞
方

制
度

法
公

布
及

財
政
收

支
劃

分
法
修

正
後

，
各

級
政

府
在

教
育

權
責

與
教

育
經

費
分

配
㆖
也

隨
之
發

生
變

化
。
另

八
十

八
年
十

㆓
月

㆓
十

㆒
日
臺
灣
省

政
府
功

能
業

務
與
組
織

調
整
︵
精
省
︶
後

，
原
省

立
高

級
㆗

學
改

制
為

國
立

，
台
灣
省

教
育

經
費
受
總

預
算

額
度

影
響

，
各

校
無
獨

立
之

資
本
門

預
算

，
亦

影
響

著
後
期

㆗
等

教
育

之
發

展
。

 

由
於

教
育
是
百

年
大

計
，
也
是

立
國

之
根
本

，
因

此
，
在

政
府

有
限

資
源
㆘

，
如
何
兼
顧

公
平

受
教

機
會

並
有

效
分

配
於

各
級

教
育

，
乃
當
前

教
育

之
重
要
課

題
，
尤

以
﹁

教
改

方
案
﹂
推

行
多

年

以
來

，
各

級
學

校
在
諸
多

公
開
場

合
，
卻
均
頻
頻
反

應
有

經
費

不
足

之
窘

境
，

此
等

狀
況
是
否

意
謂

教
育

資
源

之
分

配
與

運
用

有
所

偏
頗

或
不
當

，
爰

有
深

入
瞭
解

之
必
要

。
基

於
此

項
考

量
，
本

院
遂

就
教

育
部

所
屬

預
算

分
配
結
構

進
行

調
查

，
冀
望
藉

由
這
份
報
告

，
為
我

國
目
前

的
教

育
預

算
分

配

狀
況

提
出
客
觀

之
看

法
，
俾

有
利

於
教

育
主

管
機
關
施

政
的

檢
討

與
改

進
，

以
發
揮
本

院
監

督
施

政

的
積

極
性

職
能

。
 

案
經
本

院
分
別
函
請

教
育

部
、

行
政

院
主

計
處

就
教

育
政

策
之
演

變
、

教
育

經
費

預
算

之
編

列

及
㆗

央
政

府
對

㆞
方

政
府

教
育

補
助

之
狀

況
等
備
具
相
關
書

面
說
明

與
統
計

資
料
，

並
約
詢

教
育

部

黃
部

長
○
○
暨

所
屬
各

部
門
主

管
官
員
︵
九
十
㆔

年
五
月
十

九
日
㆘
午
︶

，
復
邀
集

各
㆞

方
縣
市

政

府
教

育
局
局

長
舉
辦
座
談
會

議
︵
九
十
㆔

年
五
月
㆓
十
七

日
︶
在

案
。
茲
就

調
查
結
果
臚
陳

事
實

於



㆕
 

后
：

 

㆒
、

教
育

環
境

與
政

策
之

變
化
：

 

(
㆒
)
解

嚴
前

、
後
：

 

１
、

高
等

教
育

方
面
：

 

七
十

六
年
解

嚴
前

，
公

私
立
大

學
校

數
僅

㆔
十

九
所

，
大

學
課
程
必
須

依
據

教
育

部
訂

頒
之
共
同
必
修
課
程
辦

理
，
學

校
並

無
課
程

之
自

主
權
，
大

學
之

運
作
亦

無
彈

性
；
解

嚴
後

，

大
學

校
數

快
數
成

長
，
至

九
十

㆓
學

年
度

公
私

立
大

學
校

院
共

計
㆒

㆕
㆓

所
︵

不
含
軍
警

、

空
大
︶

。
八
十

㆔
年
修
訂
大

學
法

，
確

定
大

學
自
治
和

學
術
自

由
之
原
則

，
使

國
內

高
等

教

育
之
發

展
邁
向
多
元
自

主
的

新
階
段

，
強

調
學
術
自

由
、
大

學
自
治

、
教
授
治

校
之

理
念

，

象
徵

過
去

由
政

府
完
全

主
導

之
高

等
教

育
時
期

的
結
束

，
政

府
對

於
高

等
教

育
之

管
制

開
始

鬆
綁

，
讓

各
校

建
立
自
己

的
特
色

，
台
灣

高
等

教
育

的
發

展
，
從

此
由
菁
英
走
向
普

及
、
從

管
制
走
向

開
放

、
從

㆒
元
走
向
多
元

化
。

 

２
、

技
職

教
育

方
面
：

 

民
國

七
○

年
代

㆗
期

，
在

經
濟

環
境

方
面

，
適
逢

國
際

保
護

主
義

高
漲

，
區
域

經
濟
發

展
及
企

業
合
作
風
氣
盛

行
，
鄰

近
之

開
發

㆗
國

家
亦

致
力

經
濟
發

展
奮

起
直
追

，
故
雖

經
政

府
積

極
推
動

經
濟
自

由
化

與
國

際
化

，
但
仍

面
臨
勞
工
缺
乏

、
勞

資
糾
紛
頻
仍

、
環

保
意
識

抬
頭

、
產

業
外

移
等

問
題

，
台
灣

經
濟
產

業
之
原

有
競
賽
優
勢
受
到

嚴
竣

考
驗
；
在
社
會

環

境
方

面
，
台
灣
社
會

日
趨

開
放

，
尤

其
是

七
十

六
年

政
府

宣
布
解

嚴
之
後

，
政
治

環
境
和

政



五
 

治
發

展
朝

著
開
放

、
民

主
方
向
轉

變
，
逐
漸
擺
脫
傳
統

之
威

權
主

義
轉
向
個

體
主

義
，
要

求

自
由

化
、

民
主

化
、
多
元

化
，
強

調
自

主
與
選
擇

。
而
在

教
育

環
境

方
面

，
由

於
長

年
以

來

配
合

經
濟

之
成

長
，

以
往
均
將

各
級

技
職

教
育

定
位

於
專

業
技
術

之
養
成

教
育

，
技

職
學

生

在
繼
續

進
修

管
道

極
度
窄

小
㆘

，
大

部
分

學
生
只
好
終
結

教
育

，
投

入
產

業
界
從

事
生
產
工

作
，
已

無
法
兼
顧

學
生

之
生
涯
發

展
與
滿

足
個

㆟
進
修

意
願

的
需

求
；
但

隨
著

經
濟

與
社
會

環
境

之
變
遷

，
技

職
教

育
體
系

面
臨
須

重
新

調
整

之
時

機
，

技
職

教
育

的
目
標

更
有
待

重
新

定
位

，
另

因
應
產

業
升

級
之
發

展
，

技
職

學
校

設
置
系
科

與
課
程
也

面
對
須

配
合

機
動

調
整

等
問

題
。
諸
如
：

政
府

於
八
十

㆓
年

提
出
﹁
振
興

經
濟

方
案
﹂
後

，
為
達
成

加
速
產

業
升

級

及
發

展
台
灣
成

為
亞
太
營

運
㆗
心

之
兩
大

政
策
目
標

，
爰

加
強
培

育
六
大
營

運
㆗
心

所
需

㆟

才
，
同

時
也
擴
大

提
供
在

職
㆟

員
㆒

面
工
作

、
㆒

面
進
修

之
機
會

。
另

八
十

年
度

配
合

六
年

國
建
訂

定
﹁
發

展
與

改
進

技
職

教
育

㆗
程

計
畫
綱
要
﹂

，
期
程
自

八
十

年
度

起
至

八
十

五
年

度
止

，
計
畫
目
標
即
包
括

有
調

整
技

職
教

育
體
系

、
改

進
技

職
學

校
課
程

、
建

立
多
元
師

資

培
育

體
系

、
充

實
教

學
設
備

、
配

合
建

立
職

業
證
照

、
輔

導
私

立
技

職
學

校
健
全
發

展
等

。
 

３
、

高
㆗

教
育

方
面
：

 

七
十

七
年

七
月

教
育

部
依

據
行

政
院

七
十

五
年

九
月
十

㆒
日
台
︵

七
五
︶

教
字

第
㆒

九

○
㆕

九
號
函
示

，
按
全

國
行

政
會

議
第

㆕
㆗
心

議
題

之
決

議
工
作

項
目

，
研
訂
﹁
發

展
與

改

進
高

級
㆗

學
教

育
㆗
程

計
畫
﹂
，
計
畫
期
間
自

七
十

八
會

計
年

度
起
至

八
十

㆓
會

計
年

度
止
，

為
期

五
年

，
逐

年
實
施

。
該

㆗
程

計
畫
係

針
對
當

時
高

級
㆗

學
現

況
進

行
檢

討
與

改
善

，
並



六
 

朝
以
㆘

各
方

面
加
強
，
俾
期

改
善

高
級

㆗
學

教
育

環
境
，
充

實
教

學
設
備

及
改

進
教

學
方

法
，

以
提

高
並
齊

㆒
各

校
教

學
水
準
：

 

(
１
)
軟

體
方

面
：

 

<
１
>
加
強
推

展
㆟
文

與
社
會

學
科

教
育

。
 

<
２
>
加
強
科

學
教

育
，
推

展
資
訊

教
育

。
 

<
３
>
加
強

資
賦
優
異

學
生

教
育

。
 

<
４
>
研
究

改
進

高
級

㆗
學

入
學

考
試

制
度

。
 

<
５
>
發
揮
圖
書
館
功
能

。
 

<
６
>
高

級
㆗

學
教

學
媒

體
發

展
。

 

(
２
)
硬

體
方

面
：

 

<
１
>
改

建
危
險

教
室

。
 

<
２
>
充

實
特
別

教
室

。
 

<
３
>
充

實
圖
書
館

、
學

生
活
動

㆗
心

、
禮
堂

或
體

育
館

。
 

<
４
>
充

實
體

育
設
施

、
教

學
媒

體
服

務
㆗
心

學
校

設
備

及
資
賦
優
異

與
特
殊
才
能

學
生

教
育

教
學

設
備

。
 

<
５
>
興

建
單
身

教
師

、
學

生
宿
舍

、
餐
廳

、
廚
房

。
 

<
６
>
改

善
私

立
高

級
㆗

學
教

學
設
備

。
 

４
、

國
民

教
育

方
面
：

 



七
 

(
１
)
我

國
自

五
十

七
年

起
實
施

九
年

國
民

義
務

教
育

以
來

，
即
連
續

執
行
發

展
國

教
計
畫

，
五

十
八
︱

六
十

年
度

之
﹁

九
年

國
民

教
育

第
㆒
期

㆔
年

計
畫
﹂

及
六
十

㆒
︱

六
十

㆔
年

度
之

﹁
九

年
國

民
教

育
第

㆓
期

㆔
年

計
畫
﹂
，

以
增
班

設
校

、
師

資
訓
練

及
提

高
學
童

就
學
率

為
發

展
重

點
；
六
十

六
︱

七
十

年
度

之
﹁
發

展
與

改
進

國
民

教
育

五
年

計
畫
﹂
及

七
十

㆓
︱

七
十

七
年

度
之
﹁
發

展
與

改
進

國
民

教
育

六
年

計
畫
﹂
，

以
學
童
安
全

與
健
康

之
維
護

為

計
畫

重
點

，
著
手

改
善

教
育

軟
、

硬
體

設
施

，
辦

理
課
程

及
教

學
實
驗

研
究

，
全

面
調
訓

學
校

行
政

㆟
員

與
教
師

，
辦

理
各
類

研
討
活
動

，
製
作

教
學
媒

體
及

資
料

等
。

 

(
２
)
自

七
十

六
年
解

嚴
後

，
政

府
於

七
十

八
︱

八
十

㆒
年

度
持
續
推
動
﹁
發

展
與

改
進

國
民

教

育
第

㆓
期

計
畫
﹂
，
又

配
合

國
家

建
設

六
年

計
畫

之
實
施

，
自

八
十

㆓
︱

八
十

㆔
年

度
實

施
﹁

㆗
央

補
助

㆞
方

國
民

教
育

經
費

執
行

校
務
發

展
計
畫
﹂
，

㆗
央

政
府

補
助

經
費
大
幅

提
高

，
使
得

國
民

㆗
小

學
之

各
項

硬
體

設
施
獲

致
空
前

快
速

改
善

。
另

由
於
我

國
經
濟

的

快
速
成

長
，

政
府

鑑
於

教
育

改
革
必
須

加
速

進
行

，
故

配
合

國
家
﹁
十

㆓
項

建
設

計
畫
﹂

之
實
施

，
自

八
十

㆕
︱

八
十

九
年

度
實
施
﹁

整
建

國
㆗

與
國

小
教

育
設
施

計
畫
﹂
，

及
於

八
十

五
、

八
十

六
年

度
將
該

計
畫

部
分

經
費

移
撥

用
以
推
動
﹁

教
育
優
先
區

計
畫
﹂
。

由

於
㆗

央
及

㆞
方
多

年
積

極
推
動

國
教
發

展
計
畫

，
致
我

國
㆗

小
學

教
育

展
現

新
的

面
貌

，

並
開
創
了

現
代

化
、
精
緻

化
與
多
元

化
教

育
之

基
礎

。
 

(
３
)
在
另

㆒
方

面
，

政
府
解

嚴
前

，
六
十

㆕
年

國
小
課
程
標
準

及
七
十

㆕
年

國
㆗
課
程
標
準

分

別
強

調
：

國
民

小
學

教
育

，
以
培

育
活
活
潑
潑

的
兒
童

、
堂
堂

正
正

的
國

民
為
目

的
，

應



八
 

注
重

國
民
道
德

之
培
養

，
身
心
健
康

的
鍛
鍊

，
並

增
進

生
活
必
須

之
基
本
知
能
；

國
民

㆗

學
則
繼
續

國
民

小
學

教
育

，
以
培
養
德

、
智

、
體

、
群

、
美

五
育
均
衡
發

展
的
健
全

國
民

為
目

的
。

七
十

六
年
解

嚴
後

，
政

府
分
別

於
八
十

㆓
年

及
八
十

㆔
年
修
訂

國
民

小
學
課
程

標
準
和

國
民

㆗
學
課
程
標
準

，
除

保
有
原
課
程
目
標

之
外

，
更
強

調
：

民
主

法
治

教
育
素

養
之
陶
冶

及
重

視
鄉
土

教
育

之
關
懷

。
 

(
㆓
)
﹁

教
改

方
案
﹂
前

、
後
：

 

１
、

高
等

教
育

方
面
：

 

(
１
)
八
十

七
年
﹁

教
改

方
案
﹂
前

，
大

學
校

院
共

七
十

八
所

，
大

學
容

量
仍

不
符

民
眾
需

求
，

故
﹁

教
育

改
革
總
諮

議
報
告
書
﹂

建
議
要
廣

設
大

學
及

提
供
社
會
大
眾
在

職
進
修

管
道
；

另
大

學
入

學
考
試
要

求
改

變
以
聯

考
方
式

㆒
試

定
終
身

之
方
式

，
故

教
育

部
委
請
大

學
入

學
考
試

㆗
心

研
議

新
的
大

學
多
元

入
學

方
案

，
並
自

九
十

㆒
學

年
度

起
正
式

實
施

。
近
十

年
來

，
科

技
進
步
神

速
，

經
濟
成

長
繁
榮

，
政
治
自

由
民

主
，
社
會
價
值
多
元

，
因

而
衍

生
許
多

問
題

，
面

對
社
會

的
挑
戰

，
大

學
教

育
功
能

應
予

調
整

，
而

㆓
十

㆒
世
紀
乃
是
知

識
經
濟

與
數
位

化
之

時
代

，
追

求
高

等
教

育
的
卓
越

化
，

更
是
知
識

經
濟

時
代
必
須

掌
握

的
先

機
。
政

府
透

過
資

源
之

提
供
，
扮
演

環
境
營
造

的
角
色
，
激
勵
大

學
間

之
競
爭
發

展
，

使
各
大

學
能

依
本
身

所
具
備

的
條
件

，
選
擇

重
點
發

展
方
向

，
營
造

各
校

特
色

，
不
斷
追

求
進
步

。
 

(
２
)
教

育
部
自
﹁

教
改

方
案
﹂
後

所
推
動

的
政

策
如
㆘
：

 



九
 

<
１
>
進

行
大

學
法

、
私

立
學

校
法
修

正
。

 

<
２
>
研

議
設

置
高

等
教

育
審

議
委

員
會

。
 

<
３
>
加
強

提
升
大

學
水
準

之
配
套
措
施

，
發

展
各
具

特
色

的
高

等
學

府
，
如
：
推
動
大

學
學

門
評

鑑
及
鼓
勵

各
校
辦

理
自
我

評
鑑

、
推
動
大

學
學
術
追

求
卓
越
發

展
計
畫

、
改

善
大

學
學
術
發

展
之

基
礎

建
設

、
加

速
推
動

國
立
大

學
校

務
基
金

制
度
︵

八
十

五
年

由
台
大

等
五

校
試
辦

，
八
十

八
年

國
立
大

學
校

院
全

面
實
施

，
給

予
各

校
在

㆟
事

及
財

務
㆖
充

分
彈

性
︶

等
。

 

<
４
>
增

加
私

校
獎

補
助

經
費

，
研

議
改

進
私

校
㆗
程
發

展
計
畫
審

查
作

業
方

案
，

並
依

其
執

行
成

效
，

配
合

獎
補

助
相
關
指
標

，
分

配
私

校
獎

補
助

經
費

。
 

２
、

技
職

教
育

方
面
：

 

(
１
)
﹁

教
改

方
案
﹂
前

，
當

時
國

內
產

業
結
構

快
速
轉

變
，

高
級

技
術

㆟
力
需

求
增

加
，

技
職

教
育

體
制
亟
待

調
整
；
傳
統

技
職

體
系

未
受

應
有

重
視

，
師

資
、
課
程

、
設
備

等
品

質
均

有
待

提
升
；
再
者

，
受

限
於

升
學

管
道
狹
窄

，
影

響
技

職
教

育
功
能

之
達
成
；

而
技

職
學

生
由

於
基
本
能
力

不
足

，
因

應
終
身

學
習
社
會

來
臨

，
學

生
生
涯
發

展
受

限
；

加
㆖

，
國

㆟
傳
統

重
視
文
憑

，
證
照

制
度

未
能
落

實
，

技
職

學
校

之
實

務
教

學
尚
待

加
強

，
技

職
教

育
長
久

以
來
淪

為
㆓
流

教
育

、
次

等
選
擇

，
社
會
價
值
觀
念
扭
曲

，
有
待

加
強

宣
導

導
正

等
。

 

(
２
)
﹁

教
改

方
案
﹂

開
始

執
行
後

，
依

據
﹁

教
育

改
革
總
諮

議
報
告
書
﹂

建
議

，
教

育
部

於
八



㆒
○
 

十
六

年
七
月

提
出
﹁

教
育

改
革
總

體
計
畫
綱
要
﹂，

並
摘

其
重

點
項
目
彙
成
﹁

教
改

方
案
﹂
。

在
技

職
教

育
方

面
，
另

於
八
十

七
年
十
月
報
請

行
政

院
核

定
﹁
促

進
技

職
教

育
多
元

化
與

精
緻

化
﹂

㆗
程

計
畫

，
期
程
自

八
十

八
年

度
起
至

九
十

㆓
年

度
止

，
分

五
年

編
列

經
費

預

算
持
續
推
動

以
㆘

事
項
：

 

<
１
>
建

立
㆒
貫

技
職

教
育

體
系

及
彈

性
學

制
。

 

<
２
>
擴
大
辦

理
綜

合
高

㆗
。

 

<
３
>
推
動

技
職

校
院
多
元

入
學

。
 

<
４
>
提
昇

技
職

教
育

品
質

。
 

<
５
>
落

實
職

業
證
照

制
度

等
政

策
及
相
關
措
施

。
 

３
、

高
㆗

教
育

方
面
：

 

(
１
)
﹁

教
改

方
案
﹂
前

，
接
續

七
十

八
年

度
至

八
十

㆓
年

度
實
施

之
﹁
發

展
與

改
進

高
級

㆗
學

教
育

㆗
程

計
畫
﹂
，

教
育

部
繼
續

研
訂
﹁
發

展
與

改
進

高
級

㆗
學

教
育

第
㆓
期

㆗
程

計

畫
﹂
，

計
畫
期
間
自

八
十

㆔
年

度
起
自

八
十

七
年

度
止

，
為
期

五
年

。
除

針
對

第
㆒
期

執

行
情
形

進
行

檢
討

外
，

並
對
往
後

之
高

㆗
教

育
發

展
持
續

以
㆘

各
項

規
劃

，
以
落

實
教

育

政
策
：

 

<
１
>
提

高
並
均
衡

高
㆗

教
育
水
準

計
畫

。
 

<
２
>
獎

助
及
輔

導
私

立
高

㆗
健
全
發

展
計
畫

。
 

<
３
>
進

行
高

㆗
教

育
實
驗

及
改

進
計
畫

。
 



㆒
㆒
 

<
４
>
加
強
科

學
教

育
及

環
保

教
育

計
畫

。
 

<
５
>
加
強
推

展
㆟
文
社
會

與
藝
能

學
科

教
育

計
畫

。
 

<
６
>
加
強

資
賦
優
異

學
生

教
育

計
畫

。
 

<
７
>
發
揮
圖
書
館
功
能

計
畫

。
 

(
２
)
為
推
動

教
育

改
革

，
行

政
院

於
八
十

七
年

五
月

㆓
十

九
日

以
台

八
七

教
字

第
㆓

六
六

九
八

號
函
核

定
﹁

教
改

方
案
﹂
後

，
擬
訂

有
﹁
暢
通

升
學

管
道
-
實
施

高
級

㆗
學
多
元

入
學

方

案
㆗
程

計
畫
﹂
，

實
施
期
間
自

八
十

八
年

度
起
至

九
十

㆓
年

度
止

，
為
期

五
年

，
逐

年
朝

以
㆘

各
方

面
實
施

，
期
能
在
維
持

入
學

制
度

公
平

之
前

提
㆘

，
消

除
入

學
考
試

對
於

國
民

㆗
學

教
育

之
不
利

影
響

，
進

而
充

分
發
揮

學
生
潛
能
：

 

<
１
>
實
施

高
級

㆗
學
多
元

入
學

方
案

。
 

<
２
>
建

立
多
元
彈

性
學

制
。

 

<
３
>
革

新
課
程

、
教
材

與
教

法
。

 

<
４
>
加
強

高
㆗

生
輔

導
。

 

<
５
>
建

立
高

㆗
教

育
評

鑑
制

度
。

 

４
、
師

資
培

育
方

面
：

 

師
資
培

育
法
自

八
十

㆔
年

公
布
施

行
取
代
師
範

教
育

法
後

，
師

資
培

育
由

計
畫
式
培

育

改
為
儲
備
式
培

育
，

由
㆒
元

化
轉

為
多
元

化
，

由
全

公
費
式
轉
型

為
以
自

費
為

主
、

公
費

及

助
學

為
輔

之
培

育
方
式

，
並
將

以
往
只

有
師
範

校
院

可
以
培

育
師

資
之

管
道

，
擴
大
至

各
大



㆒
㆓
 

學
校
梡

可
以

開
設

教
育

學
程

及
學
士
後

教
育

學
分
班

，
使
能
共
同

參
與

高
級

㆗
等

以
㆘

學
校

及
幼
稚
園
師

資
之
培

育
，
具

體
作

法
如
次
：

 

(
１
)
每

年
依

據
政

策
需

求
，

並
考

量
各
類
科
區
域

性
功
能

，
核

定
學
士
後

教
育

學
分
班
名
額

。
 

(
２
)
嚴
格
審
核

各
大

學
教

育
學
程

開
設

之
質

與
量

。
 

(
３
)
有

效
節

制
教

育
學
程

之
學

生
㆟

數
。

 

(
４
)
落

實
並
持
續

加
強

對
各
大

學
師

資
培

育
㆗
心
辦

理
教

育
學
程

之
評

鑑
機

制
。

 

(
５
)
鼓
勵
師
範

校
院

積
極
轉
型

與
發

展
，

其
可

與
鄰

近
大

學
基

於
整

體
效

益
進

行
策
略
結
盟
；

或
評
估
成

立
聯

合
教

育
大

學
之

可
行

性
。

 

(
６
)
透

過
師

資
與

其
他
培
訓

管
道

，
以

增
加

生
涯
跑
道

的
轉
換

或
提

升
競
爭
力

之
機
會

。
 

５
、

國
民

教
育

方
面
：

 

為
順

應
教

育
發

展
趨
勢

及
社
會
需

求
，
於

八
十

七
年

五
月
通

過
﹁

教
改

方
案
﹂，
同

意
九

十
六

學
年

度
國

㆗
、

小
以

㆔
十

五
㆟

為
編
班

之
目
標
後

，
教

育
部
乃

於
八
十

八
年

度
起
逐

年

實
施
降

低
國

㆗
、

小
班

級
學

生
㆟

數
，

補
助

各
縣
市

政
府

因
增
班

所
需

之
㆟

事
費

及
硬

體
工

程
經

費
。
在

法
令

配
合

方
面

，
為
落

實
八
十

六
年
通

過
之
憲

法
增
修

條
文

第
十

條
對

於
﹁

國

民
教

育
之

經
費

應
優
先

編
列
﹂

之
規

定
，

八
十

八
年

六
月

㆓
十

㆔
日

㆔
讀
通

過
之

教
育

基
本

法
，
其

第
五

條
即

明
文

規
定
：﹁

各
級

政
府

應
寬

列
教

育
經

費
，
並

合
理

分
配

及
運

用
教

育
資

源
。

對
偏
遠

及
特
殊

㆞
區

之
教

育
，

應
優
先

予
以

補
助

。
教

育
經

費
之

編
列

應
予

以
保
障
；

其
編

列
與

保
障

之
方
式

，
另

以
法

律
定

之
。
﹂

八
十

九
年
十

㆓
月
十

㆔
日

公
布
施

行
之

教
育



㆒
㆔
 

經
費

編
列

與
管

理
法

第
㆔

條
更

進
㆒
步

規
定
：﹁

㆗
央

、
直
轄
市

及
縣

 
(
市
)
 政

府
 
(
以
㆘
簡

稱
各

級
政

府
)
 
應

於
國

家
財

政
能
力
範
圍

內
，
充

實
、

保
障

並
致
力
推
動
全

國
教

育
經

費
之

穩
定
成

長
。

各
級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
預
算

合
計

應
不

低
於
該

年
度

預
算
籌

編
時

之
前

㆔
年

度
決

算
歲

入
淨
額
平
均
值

之
百

分
之

㆓
十

㆒
點

五
。
…
…

直
轄
市

及
縣

 
(
市
)
 
政

府
以

其
歲

入
總

預
算
扣

除
㆖

級
政

府
補

助
為
自

有
財

源
，

並
依

教
育

基
本
需

求
，
衡

量
財

政
狀

況
，
優
先

支

應
教

育
經

費
，

除
自

有
財

源
減
少

外
，

其
自

行
負
擔

之
教

育
經

費
，

應
逐

年
成

長
。
﹂
按

㆞

方
政

府
所
負
擔

之
教

育
經

費
厥

為
國

民
教

育
之
挹

注
，
㆖

開
規

定
，

對
於

國
民

教
育

經
費

之

充
實

及
穩

定
成

長
，

無
疑

提
供
了
具

體
之

保
障

。
 

(
㆔
)
㆞

方
制

度
法

實
施
前

、
後
：

 

㆞
方

制
度

法
於

八
十

八
年
元
月

公
布
後

，
其

㆗
規

定
直
轄
市

、
縣

 
(
市
)
 、
鄉

 
(
鎮

、
市
)

應
分

配
之

國
稅

、
直
轄
市

及
縣

 
(
市
)
 
稅

，
應

依
財

政
收

支
劃

分
法

規
定
辦

理
。
同

年
新
修

正

之
財

政
收

支
劃

分
法

，
重

新
劃

分
國
稅

、
直
轄
市
稅

與
縣
市
稅

，
且
在
統
籌

分
配
稅
款
和

補
助

款
方

面
，
做
了
結
構

性
之

調
整

，
藉

以
提

高
㆞

方
自

有
財

源
及

調
和

㆞
方

政
府

財
政
能
力

之
差

距
，

而
各

級
政

府
在

教
育

權
責

與
教

育
經

費
分

配
㆖
也

因
此
緊
跟

著
發

生
變

化
。
自

九
十

年
度

起
，
原

教
育

部
預

算
㆗

之
部

分
經

費
轉
核
發

入
㆞

方
統
籌

分
配
稅
款

，
包
括

教
育

㆟
事

、
整

建

國
㆗

小
教

育
設
施
均

不
再

由
㆗

央
專
款

補
助

，
而

改
由

㆗
央
逕

撥
㆞

方
政

府
，
惟

教
育

環
境

及

教
育

政
策

並
無

因
㆞

方
制

度
法

之
公

布
而
轉

變
。

 

(
㆕
)
精
省
前

、
後
：

 



㆒
㆕
 

教
育

部
㆗

部
辦

公
室

所
管
轄

之
國

立
高

級
㆗

等
學

校
為

八
十

八
年

未
精
省
前

之
省

立
學

校
，
精
省
前

之
教

育
環

境
，

因
各

校
經

費
財

源
較
充

足
，

對
教

育
環

境
之

改
善

，
助

益
頗
多

。

精
省
後

，
台
灣
省

教
育

經
費
受
總

預
算
額

度
之

影
響

，
年

度
預

算
編

列
不
如
往
昔

，
各

校
無
獨

立
之

資
本
門

預
算
，
需

由
教

育
主

管
機
關

予
以

補
助
，
後
期

㆗
等

教
育

之
發

展
因

此
頗
受

影
響
。

惟
有
關

教
育

政
策

之
推
動

，
仍

依
既

有
教

育
政

策
執

行
，

並
無

改
變

。
 

㆓
、

教
育

經
費

之
編

列
：

 

(
㆒
)
占

㆗
央

政
府
歲

出
預

算
總
額

與
國

內
生
產
毛
額
︵
G
D
P
︶

之
百

分
比
：

 

１
、

近
㆓
十

年
︵

七
十

㆔
年
至

九
十

㆓
年
︶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占

㆗
央

政
府
歲

出
預

算
總
額

及
國

內
生
產
毛
額
︵
G
D
P
︶

之
百

分
比

列
表
如
㆘
：

 

年
度

 教
育

部
主

管

預
算

︵
億

元
︶

 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加

計
原

省
府

教
育

預
算

︵
億

元
︶

 G
D

P
︵

億

元
︶

 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占

G
D

P
之

百
分

比
(％

) ㆗
央

政
府

歲
出

預
算

總
額

(億
元

) 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占

㆗
央

政
府

歲
出

預
算

總
額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 

7
3

1
6

3
.2

0
2

4
9

.1
3

 
2

3
,4

3
0

.7
8

 
0

.7
0

3
,2

3
1

.4
5

5
.0

5

7
4

2
0

5
.8

0
2

9
5

.7
9

 
2

4
,7

3
7

.8
6

 
0

.8
3

3
,5

9
2

.8
0

5
.7

3

7
5

2
4

4
.0

0
3

4
5

.1
2

 
2

8
,5

5
1

.8
0

 
0

.8
5

4
,1

2
3

.2
4

5
.9

2

7
6

2
7

8
.5

0
3

9
1

.0
2

 
3

2
,3

7
0

.5
1

 
0

.8
6

4
,3

2
0

.5
7

6
.4

5

7
7

3
4

2
.7

0
4

6
2

.4
6

 
3

5
,2

3
1

.9
3

 
0

.9
7

4
,8

2
1

.4
5

7
.1

1

7
8

3
9

9
.6

0
5

3
7

.0
8

 
3

9
,3

8
8

.2
6

 
1

.0
1

5
,6

1
5

.7
0

7
.1

2

7
9

5
4

2
.5

0
6

9
9

.7
0

 
4

3
,0

7
0

.4
3

 
1

.2
6

6
,9

2
7

.0
7

7
.8

3



㆒
五
 

年
度

 教
育

部
主

管

預
算

︵
億

元
︶

 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加

計
原

省
府

教
育

預
算

︵
億

元
︶

 G
D

P
︵

億

元
︶

 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占

G
D

P
之

百
分

比
(％

) ㆗
央

政
府

歲
出

預
算

總
額

(億
元

) 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占

㆗
央

政
府

歲
出

預
算

總
額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 

8
0

6
4

6
.3

0
8

2
6

.0
1

 
4

8
,1

0
7

.0
5

 
1

.3
4

8
,2

7
2

.3
2

7
.8

1

8
1

8
2

4
.1

0
1

,0
5

3
.3

1
 

5
3

,3
8

9
.5

2
 

1
.5

4
9

,8
1

2
.1

9
8

.4
0

8
2

1
,1

9
7

.0
0

1
,2

2
9

.0
7

 
5

9
,1

8
3

.7
6

 
2

.0
2

1
0

,7
0

7
.1

8
1

1
.1

8

8
3

1
,2

2
3

.9
0

1
,2

5
3

.7
6

 
6

4
,6

3
6

.0
0

 
1

.8
9

1
0

,6
4

7
.7

7
1

1
.4

9

8
4

9
7

6
.9

0
1

,2
7

9
.3

4
 

7
0

,1
7

9
.3

3
 

1
.3

9
1

0
,2

9
2

.1
8

9
.4

9

8
5

1
,0

1
0

.3
0

1
,3

4
4

.5
5

 
7

6
,7

8
1

.2
6

 
1

.3
2

1
1

,3
4

8
.2

9
8

.9
0

8
6

9
6

4
.6

0
1

,3
4

4
.2

7
 

8
3

,2
8

7
.8

0
 

1
.1

6
1

1
,9

4
2

.6
1

8
.0

8

8
7

1
,0

2
3

.9
0

1
,4

0
5

.4
8

 
8

9
,3

8
9

.6
7

 
1

.1
5

1
2

,2
5

2
.6

5
8

.3
6

8
8

1
,1

2
2

.2
0

1
,5

1
7

.9
6

 
9

2
,8

9
9

.2
9

 
1

.2
1

1
3

,1
7

1
.9

7
8

.5
2

8
9

1
,5

6
2

.8
0

1
,5

6
2

.8
0

 
9

6
,6

3
3

.8
8

 
1

.6
2

1
5

,4
3

1
.7

9
1

0
.1

3

9
0

1
,5

0
0

.9
0

1
,5

0
0

.9
0

 
9

5
,0

6
6

.2
4

 
1

.5
8

1
6

,3
7

0
.7

9
9

.1
7

9
1

1
,5

3
0

.7
0

1
,5

3
0

.7
0

 
9

7
,4

8
8

.1
1

 
1

.5
7

1
5

,9
0

7
.3

8
9

.6
2

9
2

1
,4

5
7

.9
0

1
,4

5
7

.9
0

 
9

8
,4

7
5

.5
5

 
1

.4
8

1
6

,2
7

9
.7

0
8

.9
6

註
：

八
十

九
年

資
料

係
八

十
八

㆘
半

年
及

八
十

九
年

度
折

合
㆒

年
計

算
而

得
；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及

㆗
央

政
府

歲
出

預
算

總
額

係
會

計

年
度

資
料

、
國

內
生

產
毛

額
(
G
D
P
)
係

年
資

料
。

 

資
料

來
源

：
教

育
部

﹁
㆗

華
民

國
教

育
統

計
﹂

；
財

團
法

㆟
㆗

國
主

計
協

進
社

﹁
㆗

華
民

國
主

計
史

﹂
及

行
政

院
主

計
處

公
務

預
算

局



㆒
六
 

網
站

：
h
t
t
p
:
/
/
w
w
w
.
d
g
b
a
s
.
g
o
v
.
t
w
/
d
g
b
a
s
0
1
/
d
g
b
a
s
0
1
.
h
t
m
 

，
行

政
院

主
計

處
第

㆔
局

網
站

：

h
t
t
p
:
/
/
w
w
w
.
d
g
b
a
s
.
g
o
v
.
t
w
/
d
g
b
a
s
0
2
/
b
s
4
/
d
e
f
.
h
t
m
。

 

２
、

近
㆓
十

年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、
國

內
生
產
毛
額

及
㆗

央
政

府
歲

出
預

算
總
額

增
減

變
動

情
形

之
趨
勢

，
經

依
各
該

數
額
取

其
對

數
值
後
繪
圖
如
㆘
：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

㆒
七
 

七
十
㆔
年
度
至
九
十
㆓
年
度
教
育
部
主
管
預
算
、
教
育
部
主
管
預
算
加
計
原
省
府
教
育
預
算
、
㆗
央
政
府
歲
出
預
算
總
額

及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趨
勢
圖

1
0
.
0

1
0
.
5

1
1
.
0

1
1
.
5

1
2
.
0

1
2
.
5

1
3
.
0

1
3
.
5

7
3
7
4
7
5
7
6
7
7
7
8
7
9
8
0
8
1
8
2
8
3
8
4
8
5
8
6
8
7
8
8
8
9
9
0
9
1
9
2

年
度

金額對數值

教
育
部
主
管
預
算

教
育
部
主
管
預
算
加

計
原
省
府
教
育
預
算
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
㆗
央
政
府
總
預
算



㆒
八
 

３
、

分
析
：

 

(
１
)
由

以
㆖
表

列
及
圖
示

可
看

出
，

國
內

生
產
毛
額
從

七
十

㆔
年

度
之

新
台
幣
︵
㆘
同
︶

㆓
兆

㆔
、
㆕

㆔
○
•
七

八
億
元
，
逐

年
成

長
至

九
十

㆓
年

度
之

九
兆

八
、
㆕

七
五
•
五

五
億
元

，

為
七
十

㆔
年

度
之

㆕
•

㆓
倍

，
成

長
幅

度
係

㆔
㆓

○
•

㆓
八
％
；

㆗
央

政
府
歲

出
預

算
總

額
則
自

七
十

㆔
年

度
之

㆔
、

㆓
㆔

㆒
•

㆕
五
億
元

，
至

九
十

㆓
年

度
增

加
為

㆒
兆

六
、

㆓

七
九
•

七
億
元

，
計

增
加

㆒
兆

㆔
、

○
㆕

八
•

㆓
五
億
元

，
增

加
幅

度
為

㆕
○

㆔
•

七
九

％
；
大

於
國

民
生
產
毛
額

之
成

長
幅

度
；
至

於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係
從

七
十

㆔
年

度
之

㆒

六
㆔
•

㆓
億
元

，
逐
步
遞

增
迄

九
十

㆓
年

度
為

㆒
、

㆕
五

七
•

九
億
元

，
成

長
高
達

七
九

㆔
•

㆔
㆓
％

，
增
幅
較

之
國

民
生
產
毛
額

或
㆗

央
政

府
歲

出
總

預
算

為
大

，
顯
示

近
㆓
十

年
來

隨
著
解

嚴
、
﹁

教
改

方
案
﹂

等
教

育
環

境
之
轉

變
，
相
關

法
令
如

教
育

基
本

法
、

教

育
經

費
編

列
與

管
理

法
等

法
令

之
陸
續

制
定

，
教

育
經

費
受

重
視

的
程

度
亦

隨
之

增
長

，

對
於
我

國
教

育
之
發

展
應
具

有
正

面
之

意
義

。
 

(
２
)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占

㆗
央

政
府
歲

出
預

算
總
額

之
比
率
共
歷

㆔
個
階
段

之
大
幅

度
成

長
：

首
先
是

七
十

七
年
解

嚴
及

民
進
黨

立
法

院
黨
團

就
㆗

央
政

府
總

預
算

案
審

查
公

開
發
表

應
改

變
㆗

央
政

府
傳
統

預
算

分
配
結
構

的
新

方
向
聲

明
，

提
出

應
釋
放

國
防

預
算
轉

移
到

社
會
福
利

、
教

育
文

化
以

及
環

境
保
護

之
主
張

，
因

此
從

七
十

九
年

度
起

之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開
始
迅

速
擴

增
，
占

㆗
央

政
府
歲

出
預

算
總
額

之
比
率
從
原
先

之
六
％
左
右

㆒
躍

而

至
八
％
㆖
㆘
；

其
次

八
十

㆒
年

度
之
該

項
比
率

八
•

㆕
％
復
遽

增
為

㆒
㆒
•

㆒
八
％

，
主



㆒
九
 

要
原

因
為
推
動

整
建

國
民

㆗
、

小
學

教
育

建
設

計
畫

，
各
該

年
度

編
列

補
助

㆞
方

政
府

國

民
教

育
建

設
經

費
㆔

○
○
億
元

所
致
；
再

來
則
是

八
十

八
年
㆘
半

年
及

八
十

九
年

度
亦
從

八
十

八
年

度
之

八
•

五
㆓
％
遽

增
為

㆒
○
•

㆒
㆔
％

，
係

八
十

九
年

度
起

加
計
台
灣
省

政

府
功
能

業
務

與
組
織

調
整
後

，
原
屬
台
灣
省

政
府

教
育
廳

主
管

各
省

立
高

㆗
、

職
學

校
等

經
費

預
算

之
緣
故

。
 

(
３
)
八
十

九
年

度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達
到

㆒
、

五
六

㆓
•

八
億
元

之
高
峰

，
其
後

的
近

㆔
個

年

度
︵

九
十

年
度
至

九
十

㆓
年

度
︶
則
從

過
去

年
度

之
穩

定
成

長
轉

變
為
遞
減

狀
態

，
主
要

係
因

九
十

年
度

及
九
十

㆓
年

度
分
別

移
撥

特
定

教
育

補
助
款

㆒
五

㆓
•

九
㆔
億
元

及
五

○

億
元

，
做

為
行

政
院

對
㆞

方
政

府
之

㆒
般

教
育

補
助
款

所
致

。
惟
在

經
費
成

長
受

限
之

情

況
㆘

，
近

㆔
個

年
度

以
來

，
諸
如

學
生

就
學
貸
款
利
息

補
貼

、
弱
勢
︵
原
住

民
籍

、
身
心

障
礙
者

及
低
收

入
戶
︶

學
生

獎
助

學
金

與
學
雜

費
減
免

、
發
放

私
立

高
㆗

職
學

生
教

育
代

金
等

法
律

義
務

支
出
卻
大
幅

增
加

㆒
㆒

六
億
餘
元

，
勢
將

對
㆒

般
教

育
政

事
業

務
所
需

經

費
造
成

排
擠

，
值
得

注
意

。
 

(
㆓
)
預

算
分

配
結
構
：

 

１
、

教
育

部
主

管
之

年
度

經
費

預
算

，
其

主
要

分
配

項
目
包
括
：

高
等

教
育

、
㆗

等
教

育
、

國
民

教
育

及
幼
稚

教
育

、
社
會

教
育

、
資
訊

及
科

技
教

育
、

獎
助

私
立

學
校

、
籌

設
國

立
教

育
機

構
、

退
休

撫
卹
給
付

、
其
他

等
九
大

項
。

近
㆓
十
餘

年
教

育
部

主
管

教
育

預
算

之
分

配
結
構

及
各
該

分
配

數
占

各
該

年
度

教
育
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列
表
如
㆘
：

 



㆓
○
 

七
十

㆔
年

度
至

九
十

㆔
年

度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分
配

結
構

表
 

教
育

部
主

管
 

高
教

經
費

 
㆗

教
經

費
 

國
教

及
幼

教
經

費
 

社
會

教
育

經
費

 
獎

助
私

校
經

費
 

退
休

撫
卹

給
付

經
費

 
其

他
經

費
 

年
度

 
預

算
 

 
 

 

(億
元

) 

預
算

 
 

(億
元

) 

占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

預
算

 

(億
元

) 占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

預
算

 
 

(億
元

) 占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

預
算

 
 

(億
元

) 占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

預
算

 
 

(億
元

) 

占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

預
算

 
 

 

(億
元

) 

占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

預
算

 
 

(億
元

) 

占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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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：
︵

１
︶
﹁

其
他

﹂
項

㆘
包

括
資

訊
科

技
教

育
、

籌
設

國
立

教
育

機
構

等
經

費
。

 
︵

２
︶

獎
助

私
校

經
費

及
籌

設
國

立
教

育
機

構
經

費
主

要
用

於
高

等
教

育
。

 
︵

３
︶

迄
九

十
㆓

學
年

度
止

，
全

國
大

學
院

校
計

㆒
㆕

㆓
所

、
五

專
㆒

六
所

、
高

㆗
㆔

○
八

所
、

高
職

㆒
六

㆕
所

、
國

㆗
七

㆓
○

所
、

國
小

㆓
、

六
㆔

八
所

、
幼

稚
園

㆔
、

㆔
○

六
所

。



㆓
㆒
 

２
、

教
育

預
算

分
配

趨
勢
圖
：

 

(
１
)
近

㆓
十
餘

年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項
㆘

各
分

配
結
構

之
經

費
數
額

增
減

趨
勢
，
經
繪
圖
如
㆘
：
 

七
十
㆔
年
至
九
十
㆔
年
教
育
部
主
管
預
算
結
構
金
額
趨
勢
圖

0

2
0
0

4
0
0

6
0
0

8
0
0

1
,
0
0
0

1
,
2
0
0

1
,
4
0
0

1
,
6
0
0

1
,
8
0
0

7
3
7
4
7
5
7
6
7
7
7
8
7
9
8
0
8
1
8
2
8
3
8
4
8
5
8
6
8
7
8
8
8
9
9
0
9
1
9
2
9
3
年
度

億
元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
高
教

經
費

㆗
教

經
費

國
教

及
幼

教
經

費

社
會

教
育

經
費

獎
助

私
校

經
費

退
休

撫
卹

給
付

經
費

其
他

經
費



㆓
㆓
 

(
２
)
近

㆓
十
餘

年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項
㆘

各
分

配
結
構

之
經

費
數
額
占

預
算
總
額
比
率

之
變
動

趨
勢

，
經
繪
圖
如
㆘
：

 

七
十
㆔
年
至
九
十
㆔
年
教
育
部
主
管
預
算
結
構
比
率
趨
勢
圖

0

1
0

2
0

3
0

4
0

5
0

6
0

7
0

8
0

7
3
7
4
7
5
7
6
7
7
7
8
7
9
8
0
8
1
8
2
8
3
8
4
8
5
8
6
8
7
8
8
8
9
9
0
9
1
9
2
9
3

年
度

百
分
比
(%
)

高
教

經
費

 
占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
%
)

㆗
教

經
費

 
占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
%
)

國
教

及
幼

教
經

費
 
占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之

百
分

比
(
%
)

社
會

教
育

經
費

 
占

教
育

部
主

管
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
%
)

獎
助

私
校

經
費

 
占

教
育

部
主

管
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
%
)

退
休

撫
卹

給
付

經
費

 
占

教
育

部

主
管
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
%
)

其
他

經
費

 
占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
%
)



㆓
㆔
 

３
、

分
析
：

 

(
１
)
高

等
教

育
經

費
預

算
之

數
額
雖

為
逐

年
成

長
之
態
勢

，
但

其
占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之
比
率

卻
出

現
㆘
降

之
現

象
，
尤

以
七
十

七
年

度
至

八
十

㆓
年

度
及

八
十

六
年

度
至

八
十

九
年

度

的
兩
個
階
段

為
然

。
主
要
係
前
者

因
該
期
間

教
育

部
為

實
現
﹁

國
民
受

教
育

機
會
均

等
﹂

的
理
念
，
特
別

重
視
促

進
㆗
、
小

學
校

教
學

正
常

化
，
齊

㆒
教

學
水
準
，
爰

增
列

執
行
﹁
發

展
與

改
進

高
級

㆗
學

教
育

㆗
程

計
畫
﹂

及
﹁
發

展
與

改
進

國
民

教
育

第
㆓
期

六
年

計
畫
﹂

等
所
需

經
費

，
高

等
教

育
經

費
相

對
比
率

因
而
降

低
所

致
；
後
者
則
係

因
八
十

五
年

度

起
，

教
育

部
推
動

由
各

國
立
大

學
校

院
設

立
校

務
基
金

運
作

，
該

部
對

國
立
大
專

院
校

，

已
由
﹁
全
額
負
擔
﹂
關
係

，
調

整
為
﹁

部
分

補
助
﹂
關
係

，
歲

出
預

算
編

列
內
容
爰

由
﹁
全

部
支

出
﹂
︵
包
含
收

支
對

列
之

建
教

合
作

支
出

、
推
廣

教
育

支
出

等
︶

調
整

為
﹁

補
助
款
﹂

︵
原
收

支
對

列
之

建
教

合
作
收

入
、
推
廣

教
育
收

入
等

及
學
雜

費
收

入
均

改
列

為
學

校
所

設
校

務
基
金

之
自
籌

財
源

，
學

校
實
施

校
務

基
金

以
自
籌

財
源

支
應

不
足

部
分

，
始

由
政

府
編

列
公

務
預

算
予

以
補

助
︶
，
造
成

經
費

編
列

於
公

務
預

算
部

分
減
少

所
致

。
 

(
２
)
㆗

等
教

育
經

費
近

㆓
十
餘

年
來
占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之
百

分
比

，
在

八
十

九
年

度
以
前
均

維
持
在

㆒
•

五
％
至

㆔
•

五
％

之
間

，
惟

八
十

九
年

度
起

因
配

合
精
省

，
將
原
屬
台
灣
省

政
府

教
育
廳

主
管

之
各
省

立
高

㆗
、

職
校

等
教

育
經

費
，
併

入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計
算

，

致
該
比
率
急
遽

增
加
到

㆓
○
％

以
㆖

。
有
關

近
㆓
十
餘

年
來

㆗
等

教
育

經
費
在
精
省
前

、



㆓
㆕
 

後
之

預
算

編
列

狀
況
如
㆘
：

前
省

府
教

育
廳

或
教

育
部

㆗
教

司
 

各
國

立
㆗

等
教

育
學

校
 

總
 
 
 
 
 計

 ︵
單

位
：

千
元

︶
 
 
 
 項

目
 

年
度

 
經

常
門

 
資
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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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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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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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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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：

八
十

八
年

度
精

省
時

之
省

立
高

㆗
、

職
為

㆒
六

㆓
所

，
迄

九
十

㆔
年

度
增

為
㆒

七
六

所
。

 

由
以
㆖
表

列
可
看

出
，
精
省
前

㆗
等

教
育

經
費

年
有

增
加

，
惟
精
省
後

，
不
僅

未
見

成
長

，
且
在

學
校

數
由
原

㆒
六

㆓
所

增
為

㆒
七

六
所

之
情

況
㆘

，
經

費
卻

有
漸

趨
減
少

之

現
象

，
其

㆗
尤

以
資
本
門

經
費

為
然

，
在
精
省
後
已

由
八
十

八
年

度
之

㆒
百
餘
億
元
驟
減

至
八
十

九
年

度
之

㆔
十
餘
億
元

，
至

九
十

㆔
年

度
更
已
減
少
至
十
餘
億
元

，
減
少
幅

度
高

達
八

㆔
•

七
六
％

，
占

㆗
等

教
育

經
費

之
比
率
縮
減
至
僅

㆕
•

六
九
％

，
此

等
現

象
已
造

成
國

立
高

㆗
、

職
學

校
近

些
年

來
之

教
學

軟
、

硬
體

建
設

無
財

源
可

供
更

新
或

添
購

，
嚴

重
影

響
㆗

等
教

育
教

學
環
境

之
品
質

。
 

(
３
)
國

民
教

育
及
幼
稚

教
育

經
費
在

七
十

八
年

度
為
推
動
﹁
發

展
與

改
進

國
民

教
育

第
㆓
期

計

畫
﹂
、

八
十

㆓
年

度
配

合
國
家

建
設

六
年

計
畫

之
實
施

，
推
動
﹁

㆗
央

補
助
㆞
方

國
民

教

育
經

費
執

行
校

務
發

展
計
畫
﹂
、

及
配

合
國
家
﹁
十

㆓
項

建
設

計
畫
﹂

之
實
施

，
自

八
十

八
年

度
起

實
施
﹁

整
建

國
㆗

與
國

小
教

育
設
施

計
畫
﹂
與
﹁

教
育
優
先
區

計
畫
﹂
等

因
素

，

故
各
該

年
度

之
㆗
央

政
府

補
助

經
費
大
幅
提

高
，

致
國

教
及
幼

教
經

費
之

數
額

或
其
占

教



㆓
六
 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之
比
率
均
呈

近
倍

數
之

增
加

。
九
十

年
度

起
，

因
㆖
開

計
畫
已
陸
續
告

㆒

段
落

，
且

配
合

財
政
劃

分
法

之
修

正
及

行
政

院
提
昇
㆞
方

財
政
自

主
政
策

，
將

特
定

教
育

補
助

經
費
移

列
做

為
行

政
院

對
㆞
方

㆒
般

教
育

補
助
款

之
財

源
，
故

國
教

及
幼

教
經

費
數

額
及

其
占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之
比
率
業
逐

年
㆘
降

。
 

(
４
)
獎

助
私

校
經

費
占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之
比
率
在

八
十

年
度

以
前
約
在

㆕
％

以
㆘

，
從

八
十

年
度

起
提
升
至

五
％

以
㆖

，
而
自

八
十

六
年

度
起
迄

九
十

㆔
年

度
更
升

高
至

八
％
甚
至

㆒

○
％

以
㆖

，
主
要
原

因
如
㆘
：

<
１
>
落

實
平
衡

公
私

立
學

校
教

育
資

源
政
策
：

為
提
升
私

立
學

校
教

學
品
質

，
縮
短

公
私

立

學
校

教
育

資
源

之
差
距

，
教

育
部

於
八
十

㆕
年

㆓
月

出
版

之
㆗
華

民
國

教
育
報
告
書

㆗
，
揭
示
﹁
縮
短

公
私

立
大

學
資

源
差
距

，
提

供
私

校
合

理
空
間
﹂

之
公
私

立
大

學
教

育
資

源
分

配
政
策

，
故
自

八
十

六
年

度
起
逐

年
提

高
對
私

立
大
專

院
校

之
財

務
補

助
。

 

<
２
>
因

應
私

立
學

校
數

及
學
生

數
增

加
：
私

立
大
專

院
校

校
數

由
八
十

㆓
學

年
度

之
八
十

㆔

校
，

增
至

九
十

㆓
學

年
度

之
㆒

○
㆕

校
，
共

增
加

㆓
十

㆒
所
私

立
大
專

院
校

，
學
生
㆟

數
亦

由
八
十

㆓
學

年
度

之
㆕

七
萬

八
、
七

六
九
㆟
，
增
至

九
十

㆓
學

年
度

之
九

㆒
萬

㆔
、

八
㆒

㆒
㆟

，
增

加
㆕

㆔
萬

五
、

○
㆕

㆓
㆟

，
增
幅
達

九
○
％

，
故

對
私

立
學

校
之
獎

補

助
經

費
隨
著

學
校

數
及

學
生

數
之
成

長
亦
隨
同

調
整

增
加

。
 

<
３
>
學
生

學
雜

費
貸
款
利
息

補
助
大
幅

增
加
：

八
十

八
學

年
度

實
施
彈
性

學
雜

費
調

整
方

案
，
私

立
大
專

院
校

學
雜

費
收

費
標
準

，
由

以
往

之
管
制

政
策

，
漸

趨
調

整
為

學
雜

費



㆓
七
 

自
由

化
政
策

，
為

配
合

學
雜

費
政
策

之
變
動

，
教

育
部
同
時

配
合
推
動
提

高
獎

助
學
金

執
行
比
例

，
規
範

學
校

經
常

支
出

及
教

學
設
備

支
出
最

低
比
例

，
並

加
強
推
廣

學
雜

費

貸
款
利
息

補
助
措
施

，
故

近
年
私

立
高

㆗
、

職
以
㆖

學
校

學
生

學
雜

費
貸
款
件

數
及
金

額
大
幅

增
加
，
相

對
使

教
育

部
所

編
列

之
學
生

學
雜

費
貸
款
利
息

補
助

預
算
急
遽
成

長
。

(
５
)
退
休
撫
卹
給
付
：

 

<
１
>
國

立
學

校
教

職
員
退
休
金

及
撫
卹
金

之
預

算
於

七
十

九
年

度
以
前
係

由
銓
敘

部
編

列
，

嗣
銓
敘

部
七
十

八
年

㆔
月

㆔
十

㆒
日

七
八
台
華
法

㆒
字

第
㆓

五
五

七
○

八
號
函

以
，

因

國
立

學
校

教
職
員
除
㆟
事
、
主

計
㆟
員
外
，
均

未
納

入
銓
敘
範
圍
，
該

等
㆟
員

之
退
休

、

撫
卹
案
件
係

由
各
該

學
校
依
據

學
校

教
職
員
退
休

、
撫
卹
條
例
辦

理
，
並

由
教

育
部
核

定
，
銓
敘

部
無
案

可
稽

，
且

由
於
該

等
㆟
員

之
退
休
金

及
撫
卹
金
均
屬

教
育

經
費

，
故

自
八
十

年
度

起
改

由
教

育
部
自

行
編

列
該

等
退
撫

預
算

。
 

<
２
>
教

職
員
退
休
撫
卹
給
付

編
列

於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項
㆘
後

，
八
十

五
年

度
因

學
校

教
職

員
退
撫

新
制
︵
儲
金
制
︶
自

八
十

五
年

㆓
月

㆒
日
施

行
，

教
育

部
除
依
規
定

應
編

列
教

職
員
退
撫

基
金

之
政

府
提
撥

經
費
外
，
並

配
合
業

務
調

整
，
將

行
政

院
原
子
能
委
員
會
、
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
院
、

㆗
央
研
究

院
、

行
政

院
衛
生
署

預
防
醫

學
研
究

所
、

㆗
央
警
官

學

校
及
台
灣
警
察
專
科

學
校

等
單
位

編
列

之
教

職
員
退
撫

基
金

政
府

應
提
撥

經
費
移

由
該

部
編

列
︵
註
：

行
政

院
原
子
能
委
員
會

等
各
單
位

之
退
撫

基
金

政
府

應
提
撥

經
費

，
自

九
十

㆔
年

度
起
已

不
再

由
教

育
部

編
列
︶，
故
當

年
度

起
之
退
休
撫
卹
給
付

經
費
大
幅
擴



㆓
八
 

增
；

八
十

九
年

度
更

因
台
灣
省

政
府
功
能
組
織

與
業

務
調

整
，
原
台
灣
省

政
府

教
育
廳

部
分
業

務
及

所
屬
省

立
學

校
改

由
教

育
部

㆗
部
辦

公
室
接
辦

，
其

教
職
員
退
撫

經
費

六

十
九
億

㆔
千
萬
餘
元

，
亦
移

由
教

育
部

編
列

，
致

八
十

八
年
㆘
半

年
度

八
十

九
年

度
之

退
休
撫
卹
給
付

經
費
大
幅

增
加

，
其
占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之
百

分
比
亦
從

㆓
、

㆔
％
遽

增
至

五
％

以
㆖

。
 

(
㆔
)
各

級
學

校
每
位

學
生
平
均

教
育

資
源
：

 

１
、
我

國
教

育
預

算
資

源
按

其
分

配
結
構
依

各
該
結
構
就

學
學
生
㆟

數
平
均

分
配

之
結
果

，
得

出

各
級

學
校
每
位

學
生
平
均
每

年
享

有
之

政
府

教
育

資
源

狀
況
如
㆘
表

列
：

 
幼

稚
園

 
國

小
 

國
㆗

 
高

㆗
 

高
職

 
專

科
學

校
 

大
學

及
獨

立
學

院
 

學年度
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7
3

 
2

3
4

,1
7

2
 

1
7

,0
9

2
 

2
,2

7
3

,3
9

0
 

1
2

,4
8

7
 

1
,0

7
7

,7
3

2
 

1
9

,8
6

9
 

1
9

2
,3

6
0

 
2

8
,0

7
3

 
4

0
7

,8
3

2
 

3
2

,5
7

4
 

2
2

7
,4

9
2

 
5

6
,2

6
0

 
1

7
6

,8
2

4
 

8
9

,7
0

4
 

7
4

 
2

3
4

,6
7

4
 

1
8

,8
7

8
 

2
,3

2
1

,7
0

0
 

1
3

,3
5

4
 

1
,0

6
2

,2
2

6
 

2
1

,2
3

0
 

1
9

4
,7

5
7

 
2

9
,8

6
9

 
4

2
1

,7
8

4
 

3
4

,3
4

2
 

2
3

6
,8

2
4

 
5

6
,8

8
8

 
1

9
1

,7
5

2
 

9
7

,6
6

6
 

7
5

 
2

3
8

,4
2

8
 

1
9

,2
4

1
 

2
,3

6
4

,4
3

8
 

1
3

,7
6

5
 

1
,0

5
2

,9
9

3
 

2
2

,2
2

5
 

2
0

0
,5

9
9

 
3

1
,6

0
6

 
4

3
7

,9
2

4
 

3
9

,3
5

6
 

2
4

4
,4

8
2

 
6

4
,6

8
9

 
1

9
8

,1
6

6
 

1
1

9
,2

8
5

 

7
6

 
2

5
0

,1
7

9
 

2
1

,0
2

2
 

2
,4

0
0

,6
1

4
 

1
6

,4
2

4
 

1
,0

5
3

,9
2

3
 

2
3

,8
5

4
 

2
0

6
,0

1
9

 
3

4
,6

0
2

 
4

4
7

,3
2

8
 

4
7

,2
7

4
 

2
5

6
,6

1
0

 
4

8
,0

6
6

 
2

0
8

,0
5

4
 

1
4

2
,2

8
4

 

7
7

 
2

4
8

,4
9

8
 

2
6

,8
4

0
 

2
,4

0
7

,1
6

6
 

2
0

,4
8

9
 

1
,0

8
8

,8
9

0
 

2
7

,9
0

0
 

2
0

8
,9

9
4

 
4

1
,3

2
2

 
4

4
4

,2
3

2
 

4
7

,9
5

8
 

2
7

1
,7

1
0

 
5

5
,5

4
9

 
2

2
4

,8
2

0
 

1
4

0
,7

8
2

 

7
8

 
2

4
2

,7
8

5
 

3
2

,2
9

6
 

2
,3

8
4

,8
0

1
 

2
4

,4
1

6
 

1
,1

2
5

,2
3

8
 

3
2

,9
2

1
 

2
0

4
,4

5
7

 
5

5
,0

4
1

 
4

3
8

,1
4

0
 

6
4

,1
0

5
 

2
9

3
,2

0
4

 
6

4
,2

1
5

 
2

4
1

,8
6

0
 

1
6

1
,5

4
7

 

7
9

 
2

3
7

,2
8

5
 

3
4

,7
8

8
 

2
,3

5
4

,1
1

3
 

2
9

,9
7

9
 

1
,1

6
0

,1
8

0
 

4
2

,2
5

0
 

2
0

9
,0

1
0

 
5

7
,6

4
2

 
4

4
9

,1
1

1
 

6
6

,3
5

0
 

3
1

5
,1

6
9

 
6

6
,0

5
0

 
2

6
1

,4
5

4
 

1
8

8
,4

8
4

 

8
0

 
2

3
5

,0
9

9
 

3
8

,0
2

0
 

2
,2

9
3

,4
4

4
 

3
4

,7
4

5
 

1
,1

7
6

,4
0

2
 

4
9

,5
6

2
 

2
1

8
,0

6
1

 
6

4
,8

9
7

 
4

7
5

,8
5

2
 

7
2

,9
0

9
 

3
3

2
,1

2
7

 
7

8
,0

2
7

 
2

8
0

,2
4

9
 

2
0

0
,2

1
1

 

8
1

 
2

3
1

,1
2

4
 

3
9

,3
2

0
 

2
,2

0
0

,9
6

8
 

4
4

,6
5

5
 

1
,1

7
9

,0
2

8
 

5
8

,0
9

0
 

2
2

9
,8

7
6

 
7

0
,5

5
0

 
5

0
0

,7
2

1
 

7
5

,8
5

1
 

3
4

8
,8

0
3

 
8

1
,7

2
9

 
3

0
4

,3
5

9
 

2
0

4
,7

3
0

 

8
2

 
2

3
7

,7
7

9
 

3
8

,7
8

9
 

2
,1

1
1

,0
3

7
 

4
8

,7
1

7
 

1
,1

8
7

,3
7

0
 

6
2

,0
8

1
 

2
3

8
,6

6
0

 
7

2
,5

3
0

 
5

1
5

,2
1

1
 

8
1

,9
0

1
 

3
6

7
,3

7
3

 
8

5
,9

5
4

 
3

2
1

,8
1

2
 

2
0

4
,7

9
5

 

8
3

 
2

3
5

,1
5

0
 

4
5

,4
0

5
 

2
,0

3
2

,3
6

1
 

5
4

,3
9

1
 

1
,1

7
7

,3
5

2
 

6
7

,8
8

7
 

2
4

5
,6

8
8

 
7

3
,6

4
7

 
5

2
3

,9
8

2
 

8
7

,0
3

7
 

3
7

8
,8

6
0

 
8

3
,7

8
6

 
3

4
1

,3
2

0
 

1
9

5
,8

7
0

 

8
4

 
2

4
0

,3
6

8
 

4
7

,6
0

6
 

1
,9

7
1

,4
3

9
 

6
2

,6
9

9
 

1
,1

5
6

,8
1

4
 

7
6

,3
4

2
 

2
5

5
,3

8
7

 
8

4
,3

1
0

 
5

2
3

,4
1

2
 

9
5

,8
6

3
 

3
9

4
,7

5
1

 
8

7
,7

9
2

 
3

5
6

,5
9

6
 

1
9

8
,6

1
1

 

8
5

 
2

3
5

,8
3

0
 

5
4

,0
1

9
 

1
,9

3
4

,7
5

6
 

6
4

,4
3

2
 

1
,1

2
0

,7
1

6
 

8
2

,2
4

4
 

2
6

8
,0

6
6

 
8

9
,0

6
0

 
5

2
0

,1
5

3
 

1
0

8
,7

3
7

 
4

1
2

,8
3

7
 

1
0

0
,0

9
6

 
3

8
2

,7
1

0
 

2
1

3
,4

0
1

 

8
6

 
2

3
0

,7
8

1
 

5
5

,0
2

6
 

1
,9

0
5

,6
9

0
 

6
7

,7
2

8
 

1
,0

7
4

,5
8

8
 

8
8

,4
4

2
 

2
9

1
,0

9
5

 
8

3
,6

1
6

 
5

0
9

,0
6

4
 

1
0

8
,6

3
9

 
4

3
3

,8
6

5
 

9
2

,1
9

2
 

4
2

2
,3

2
1

 
1

7
1

,7
3

0
 

8
7

 
2

3
8

,7
8

7
 

5
5

,6
5

2
 

1
,9

1
0

,6
8

1
 

7
5

,6
1

5
 

1
,0

0
9

,3
0

9
 
1

0
2

,5
6

8
 

3
1

1
,8

3
8

 
9

0
,2

6
0

 
4

9
3

,0
5

5
 

1
0

9
,7

2
6

 
4

5
2

,3
4

6
 

9
5

,9
9

8
 

4
6

3
,5

7
5

 
1

6
0

,7
1

3
 



㆓
九
 

幼
稚

園
 

國
小

 
國

㆗
 

高
㆗

 
高

職
 

專
科

學
校

 
大

學
及

獨
立

學
院

 
學年度

 
㆟

數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8
8

 
2

3
2

,6
1

0
 

6
1

,9
2

3
 

1
,9

2
7

,1
7

9
 

8
4

,6
9

6
 

9
5

7
,2

0
9

 
1

1
3

,8
3

3
 

3
3

1
,6

1
8

 
9

3
,7

7
3

 
4

6
7

,2
0

7
 

1
1

8
,5

6
8

 
4

5
7

,0
2

0
 

1
0

9
,2

5
3

 
5

3
7

,2
6

3
 

1
6

2
,1

8
4

 

8
9

 
2

4
3

,0
9

0
 

6
2

,3
4

2
 

1
,9

2
5

,9
8

1
 

9
2

,5
4

9
 

9
2

9
,5

3
4

 
1

1
5

,4
5

4
 

3
5

6
,5

8
9

 
9

0
,6

4
7

 
4

2
7

,3
6

6
 

1
0

3
,0

7
2

 
4

4
4

,1
8

2
 

8
8

,2
3

1
 

6
4

7
,9

2
0

 
1

6
9

,9
0

6
 

9
0

 
2

4
6

,3
0

3
 

6
9

,5
8

3
 

1
,9

2
5

,4
9

1
 

9
3

,3
8

0
 

9
3

5
,7

3
8

 
1

1
3

,3
0

7
 

3
7

0
,9

8
0

 
8

8
,0

2
4

 
3

7
7

,7
3

1
 

9
1

,2
3

3
 

4
0

6
,8

4
1

 
8

3
,5

3
8

 
7

8
0

,3
8

4
 

1
6

6
,8

6
0

 

註
︵

１
︶

㆟
數

資
料

來
源

為
九

十
㆓

年
版

之
﹁

㆗
華

民
國

教
育

統
計

﹂
，

惟
以

技
術

學
院

為
例

，
所

屬
專

科
生

之
㆟

數
係

計
入

專
科

學
校

㆗
。

 

︵
２

︶
每

生
分

攤
經

費
來

源
為

教
育

部
提

供
，

惟
以

技
術

學
院

為
例

，
其

經
費

係
屬

大
學

暨
獨

立
學

院
，

故
計

算
每

生
分

攤
經

費
係

將
技

術
學

院

所
屬

專
科

㆟
數

㆒
併

納
入

，
其

餘
各

級
學

校
有

此
情

形
者

均
以

相
同

基
準

計
算

。
 

︵
３

︶
表

列
高

㆗
、

職
以

㆖
各

級
學

生
之

分
攤

經
費

已
將

補
助

私
校

經
費

分
別

攤
列

在
內

。
 

２
、
就
㆖

項
各

級
學

校
每
位

學
生
平
均
每

年
享

有
之

政
府

教
育

資
源

狀
況
，
以

趨
勢
圖
繪
製
如
㆘
：
 



㆔
○
 

七
十
㆓
學
年
度
至
九
十
㆓
年
度
各
級
學
校
每
位
學
生
平
均
每
年
享
有
之
政
府
教
育
資
源
趨
勢
圖

-

5
0
,
0
0
0

1
0
0
,
0
0
0

1
5
0
,
0
0
0

2
0
0
,
0
0
0

2
5
0
,
0
0
0

7
3
7
4
7
5
7
6
7
7
7
8
7
9
8
0
8
1
8
2
8
3
8
4
8
5
8
6
8
7
8
8
8
9
9
0
學
年
度

元

幼
稚
園

國
小

國
㆗

高
㆗

高
職

專
科
學
校

大
學
及
獨
立
學
院



㆔
㆒
 

３
、

分
析
：

 

(
１
)
由
表

列
數
據

可
看

出
，

國
㆗

以
前

之
各

級
學

校
學
生
㆟

數
自

七
十

㆔
學

年
度

以
來

之
增

加

有
限

，
甚

而
有
減
少

現
象

，
惟

其
每
位

學
生
平
均
享

有
之

政
府

教
育

資
源
卻
呈

現
多
倍

數

之
成

長
；
反
觀

高
㆗

、
職

以
㆖

之
各

級
學

校
學
生
㆟

數
雖

增
加
快
速

，
但

其
每
位

學
生
平

均
享

有
之

政
府

教
育

資
源
卻

增
加

有
限
；
顯
示

教
育

經
費

之
分

配
結
構
並

未
隨
著

學
生
㆟

數
之

增
減

變
化

而
為
適
切

之
調

整
，

以
致

資
源

分
配

有
偏
頗

現
象

。
 

(
２
)
從
另

㆒
個
角

度
看

，
在

七
十

㆔
學

年
度
時
每
位

學
生
平
均
享

有
之

政
府

教
育

資
源

，
分
別

為
國

㆗
、

小
學
生
約

㆓
萬
元

，
高

㆗
生
約

㆔
萬
元

，
技

職
專
科
生

有
㆕

、
五
萬
元

，
大

學

生
則

為
九
萬
元
；
亦
即

國
㆗

、
小

與
高

㆗
及
技

職
專
科
間

之
差
距
約

各
在

㆒
萬
元

之
譜

，

大
學
生

所
領
受
到

之
資

源
則
在
渠

等
之

㆓
至

㆕
倍
間
；
到
了

九
十

學
年

度
，

國
㆗

、
小
每

位
學
生
耗
用

之
教

育
資

源
約
在
十
萬
元
㆖
㆘

，
但
大

學
生

為
十

六
萬
元

，
只

為
渠

等
之

㆒

倍
餘

，
高

職
與
專
科
每
位

學
生

所
享

有
者

更
只

八
萬
元
左
右

，
較

之
國

㆗
、

小
學
生
猶

為

低
落

，
除
再
次
顯
示

高
等

教
育
每
位

學
生

所
享

有
之

教
育

資
源

未
能
隨
著

教
育

經
費

之
成

長
而
受
到
同

等
程

度
之
挹
注
外

，
尚
反
映

出
技

職
教

育
長
久

以
來
淪

為
㆓
流

教
育

、
次

等

選
擇

之
扭
曲
觀
念

，
在

政
府

教
育

資
源

之
分

配
㆖
卻
也
同
樣

展
現

出
不
平
衡

之
現

象
。

 

㆔
、

㆗
央

政
府

補
助

各
級

公
、
私

立
學

校
教

育
經

費
概

況
：

 

(
㆒
)
法
令
依
據

及
補

助
方
式
：

 



㆔
㆓
 

１
、

高
等

教
育
方
面
：

 

依
據
私

立
學

校
法

第
㆕
十

八
條
規
定

，
各

級
政

府
對
私

立
學

校
應

予
補

助
，
辦

學
成
績

優
異

或
績
效
卓
著
者

，
並

予
以
獎

助
。
故

教
育

部
針

對
私

立
大

學
校

院
之

經
費

補
助

，
訂

有

㆒
套
獎

補
助
作
業
方
案

。
為

整
合

高
等

教
育

資
源

，
協

助
學

校
做

長
遠
規
劃

，
自

七
十

九
學

年
度

起
推
動
﹁
私

立
大

學
校

院
㆕

年
㆗
程

校
務
發

展
計
畫
﹂

，
依
據
私

立
學

校
獎

助
辦
法
遴

聘
學
者
專
家

、
各
私

校
教

務
長

或
副

校
長

及
行

政
機
關

主
管

所
組
成

之
評
審

小
組

，
對

各
校

所
提

之
發

展
計
畫
做

整
體
性

之
評
審

，
並

對
校

務
發

展
提

供
具

體
建
議

，
以

供
各

校
做

為
執

行
計
畫

及
檢
討
修

正
計
畫

之
參
考

，
學

校
每

年
亦
提
報

計
畫

執
行

狀
況

及
檢
討
修

正
情
形

，

以
供
追
蹤
查
核

之
參
考

。
由

於
少

數
學

校
對

於
獎

助
經

費
之

分
配
完
全

由
評
審
委
員
依

各
校

提
報

之
㆗
程

校
務
發

展
計
畫

執
行
成
效

進
行
評
定

之
方
式

有
意

見
，

教
育

部
於

九
十

年
㆓
月

籌
組
﹁
研
議

改
進
私

立
大

學
校

院
整

體
發

展
獎

助
、

補
助
制

度
專
案

小
組
﹂

，
邀
集
私

立
大

學
校

院
代
表

及
專
家

學
者
共
同

進
行
研
討

，
經
過

八
次
會
議
研
擬

出
九
十

㆒
學

年
度

之
獎

補

助
制

度
方
向

，
並

經
﹁

九
十

學
年

度
私

立
大

學
校

院
㆗
程

校
務
發

展
計
畫

第
㆒
次
審
查
委
員

會
議
﹂
通
過

，
確
定
獎

補
助
精
神
如
㆘
：

 

(１
)獎

補
助
反
映

學
校

資
源
投

入
。

 

(２
)增

加
客
觀
量

化
指
標

。
 

(３
)增

加
經

費
使
用
查
核

。
 

(４
)增

列
行

政
運
作

項
目
考
核

。
 



㆔
㆔
 

２
、

高
㆗

教
育
方
面
：

 

教
育

部
依
據
師

資
培

育
法

、
高

級
㆗

學
法

及
教

育
經

費
編

列
與

管
理
法

，
訂
定
十

八
項

補
助

要
點

，
由

學
校
依

補
助
要
點

及
其
需
求
研
提

計
畫

，
送

教
育

部
依
規
定
程
序
審
查
後

予
以

補

助
。

 

３
、

高
職
方
面
：

 

(
１
)
教

育
部

補
助

國
立

高
職
充

實
教

學
設
備

及
修
繕

整
建

校
內

設
施

經
費

，
係
依
據
該

部
教

育

經
費

分
配
審
議
委
員
會
審
議
通
過

之
補

助
原
則
辦

理
。

 

(
２
)
教

育
部

補
助

國
立

高
職
充

實
教

學
設
備

及
修
繕

整
建

校
內

設
施

經
費
原
則

，
明
確
規
定

補

助
項
目

及
優
先
順
序

，
據

此
審
核

各
校
申
請
案

，
核
定

補
助
額

度
。

 

(
３
)
前
述

經
費

補
助
原
則
通
函

各
校

，
並
㆖
網

公
布

，
由

各
校
在
申
請
期
限

內
提
報

計
畫

，
經

教
育

部
㆗

部
辦

公
室
召
開
專
案
會
議
審
查

補
助
額

度
。

 

各
校
依
照
核
定

之
補

助
項
目

及
經

費
額

度
，
並
依
照

政
府
採

購
法

及
相
關
法
令
規
定
辦

理
採

購
，
有
關

經
費
請
撥

與
核
銷
事
宜
，
依
照
﹁

教
育

部
補

助
及
委
辦

經
費
核
撥
結
報
作
業
要
點
﹂

規
定
辦

理
。

 

４
、

國
民

教
育
方
面
：

 

教
育

部
八
十

㆓
年

度
推

行
的

校
務
發

展
計
畫

、
八
十

㆕
︱

八
十

六
年

度
推
動

的
﹁

整
建

國
㆗

與
國

小
教

育
設
施

計
畫
﹂

，
其

補
助
㆞
方

政
府

國
民

教
育

經
費

的
核

計
方
式

，
係
依
據

各
縣
市

國
民

㆗
、

小
學

之
﹁
㆟
事

費
︵

教
職
員

數
︶

、
學

校
數

及
班

級
數
﹂
佔
全
省
總

數
比



㆔
㆕
 

率
的
平
均
值

為
核

算
補

助
經

費
額

度
之
標
準

。
八
十

九
年

度
頒
布

實
施

之
教

育
經

費
編

列
與

管
理
法
規
定

，
政

府
應

於
國
家

財
政
能
力
範
圍

內
，
充

實
保
障
全

國
教

育
經

費
之
穩
定
成

長

，
規
定

各
級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
預
算

合
計

應
不

低
於

預
算
籌

編
時

之
前

㆔
年

度
決

算
歲

入
淨
額

平
均
值

之
百

分
之

㆓
十

㆒
點

五
，

以
保
障

教
育

經
費
適
當
成

長
。
直
轄
市

及
縣
︵
市
︶

政
府

以
其
歲

入
總

預
算
扣
除
㆖

級
政

府
補

助
為
自

有
財

源
，
並

應
依

教
育

基
本
需
求

，
衡
量

財
政

狀
況

，
優
先

支
應

教
育

經
費

，
除
自

有
財

源
減
少
外

，
其
自

行
負
擔

之
教

育
經

費
應
逐

年
成

長
。

 

５
、
社
會

教
育
方
面
：

 

(
１
)
編

列
﹁

補
助
私

立
進
修

學
院

及
專
科

學
校
減
免

學
雜

費
﹂
款

項
，
係
依
﹁
軍

公
教
遺
族
就

學
費
用
優
待
條
例
﹂
、
﹁
山
㆞
籍

學
生
就
讀
專
科

學
校
︵
含
技
術

學
院
︶
減
免

學
雜

費
標

準
﹂
、
﹁

現
役
軍
㆟
子
女
就
讀

㆗
等

以
㆖

學
校
減
免

學
費
辦
法
﹂
、
﹁
身
心
障
礙

學
生

、
身
心

障
礙
㆟
士
子
女

及
低
收

入
戶

學
生
就

學
費
用
減
免
辦
法
﹂

等
相
關
規
定

，
依
法
辦

理
學
雜

費
減
免
事
宜

。
 

(
２
)
補

助
﹁

國
民

㆗
小

學
補
習

學
校

教
學

設
備

更
新
需
求
﹂
係

基
於

補
習

及
進
修

教
育
法

之
規

定
。

教
育

部
為

國
民

㆗
小

學
補
習

學
校

之
㆗
央

主
管

機
關

，
因
㆞
方

政
府

財
政
拮
据

，
為

建
置
適

合
成
㆟

的
學
習

環
境

，
由

各
縣
市
彙

整
轄

內
所
屬

補
習

學
校

更
新
課
桌
椅

、
照

明
、
電
腦

等
教

學
設
備

所
需

經
費

，
報
請

教
育

部
申
請

補
助

。
 

６
、

特
殊

教
育
方
面
：

 



㆔
五
 

補
助

各
級

學
校

特
殊

教
育

經
費

之
各

項
補

助
方
式

及
補

助
原
則

，
皆

於
以
㆘

各
行

政
規

則
㆗
明
定
：

 

(
１
)
教

育
部

補
助
直
轄
市
、
縣
︵
市
︶
政

府
推
動

學
前

及
國

民
教

育
特
殊

教
育
工
作

實
施
要
點

。

(
２
)
教

育
部

補
助
直
轄
市

、
縣
︵
市
︶

高
㆗

高
職

特
殊

教
育
班
作
業
原
則

。
 

(
３
)
教

育
部

補
助
直
轄
市

、
縣
︵
市
︶

政
府

所
屬

特
殊

教
育

學
校
充

實
教

學
設
備

及
改

進
教

學

措
施
作
業
原
則

。
 

(
４
)
教

育
部

補
助

特
殊

教
育

學
校
︵
班
︶
臨
時

職
業
輔
導
員
相
關

經
費
原
則

。
 

(
５
)
教

育
部
鼓
勵
大
專

校
院
提

供
身
心
障
礙

學
生
升

學
大
專

校
院
甄
試
招
生
名
額

及
承
辦
甄
試

工
作

補
助
要
點

。
 

(
６
)
教

育
部

補
助
大
專

校
院
輔
導
身
心
障
礙

學
生

實
施
要
點

。
 

(
７
)
教

育
部

改
善

無
障
礙

校
園

環
境

補
助
原
則

。
 

(
８
)
教

育
部
鼓
勵
大

學
校

院
開
辦

視
障

理
療
按
摩

學
分
班

教
學
相
關

設
備

補
助
原
則

。
 

(
９
)
教

育
部

補
助
大
專

校
院
身
心
障
礙

學
生

學
習
輔
具
原
則

。
 

(
１
０
)
教

育
部
鼓
勵
大

學
校

院
增
︵

新
︶

設
特
殊

教
育
相
關
專
業
研
究

所
補

助
原
則

。
 

(
㆓
)
近

㆓
十

年
獎

助
私

校
經

費
運
用

分
配

狀
況

及
各

級
政

府
教

育
經

費
預

算
編

列
情
形
如
㆘
表

列
：

 

１
、
獎

助
私

校
經

費
運
用

分
配

狀
況
：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單

位
：

千
元
 

運
用

項
目

 

年
度

 
高

教
 

技
職

 
高

㆗
職

 
合

計
 

七
十

㆔
 

3
8
7
,
0
6
5
 

3
1
6
,
6
9
0
 

6
9
,
9
7
0
 

7
7
3
,
7
2
5
 



㆔
六
 

運
用

項
目

 

年
度

 
高

教
 

技
職

 
高

㆗
職

 
合

計
 

七
十

㆕
 

4
4
2
,
8
6
7
 

3
6
2
,
3
4
6
 

6
9
,
9
7
0
 

8
7
5
,
1
8
3
 

七
十

五
 

5
0
7
,
7
1
9
 

4
1
5
,
4
0
6
 

6
9
,
3
6
0
 

9
9
2
,
4
8
5
 

七
十

六
 

5
6
2
,
4
7
0
 

4
6
0
,
2
0
3
 

7
9
,
0
3
0
 

1
,
1
0
1
,
7
0
3
 

七
十

七
 

6
5
5
,
5
7
4
 

5
3
6
,
3
7
8
 

9
2
,
7
5
4
 

1
,
2
8
4
,
7
0
6
 

七
十

八
 

8
2
8
,
3
1
0
 

6
7
7
,
7
0
9
 

1
1
9
,
6
7
6
 

1
,
6
2
5
,
6
9
5
 

七
十

九
 

1
,
1
7
2
,
8
3
8
 

9
5
9
,
5
9
4
 

2
6
2
,
2
0
4
 

2
,
3
9
4
,
6
3
6
 

八
 
 
十

 
1
,
9
4
5
,
9
3
7
 

1
,
5
9
2
,
1
3
0
 

3
5
3
,
9
5
2
 

3
,
8
9
2
,
0
1
9
 

八
十

㆒
 

2
,
6
4
4
,
3
3
6
 

2
,
1
6
3
,
5
4
8
 

3
6
9
,
3
9
6
 

5
,
1
7
7
,
2
8
0
 

八
十

㆓
 

3
,
2
3
7
,
0
8
8
 

2
,
6
4
8
,
5
2
7
 

7
5
9
,
6
1
1
 

6
,
6
4
5
,
2
2
6
 

八
十

㆔
 

2
,
9
8
6
,
5
5
3
 

2
,
9
8
6
,
5
5
2
 

9
5
6
,
7
5
1
 

6
,
9
2
9
,
8
5
6
 

八
十

㆕
 

3
,
5
8
6
,
2
9
9
 

2
,
9
4
9
,
7
5
4
 

1
,
1
8
3
,
6
9
5
 

7
,
7
1
9
,
7
4
8
 

八
十

五
 

3
,
8
3
6
,
2
9
9
 

3
,
1
9
9
,
7
5
4
 

1
,
5
0
0
,
2
4
6
 

8
,
5
3
6
,
2
9
9
 

八
十

六
 

4
,
2
2
8
,
9
5
5
 

4
,
2
3
6
,
5
0
2
 

1
,
6
9
7
,
7
2
0
 

1
0
,
1
6
3
,
1
7
7
 

八
十

七
 

5
,
7
4
6
,
2
7
4
 

4
,
7
1
8
,
7
9
3
 

2
,
5
5
0
,
9
4
1
 

1
3
,
0
1
6
,
0
0
8
 

八
十

八
 

6
,
7
4
6
,
2
7
4
 

5
,
7
0
8
,
7
9
3
 

2
,
5
3
5
,
4
5
4
 

1
4
,
9
9
0
,
5
2
1
 

八
十

九
 

1
1
,
7
6
5
,
0
0
2
 

1
0
,
7
8
8
,
6
5
9
 

2
,
5
2
8
,
6
1
6
 

2
5
,
0
8
2
,
2
7
7
 

九
 
 
十

 
8
,
9
0
4
,
6
4
4
 

8
,
0
9
7
,
4
0
6
 

1
,
9
9
9
,
8
9
3
 

1
9
,
0
0
1
,
9
4
3
 

九
十

㆒
 

9
,
4
8
0
,
2
6
7
 

8
,
3
1
5
,
1
1
7
 

3
,
8
1
6
,
2
2
0
 

2
1
,
6
1
1
,
6
0
4
 

九
十

㆓
 

9
,
7
6
0
,
6
7
9
 

8
,
9
0
2
,
7
9
4
 

3
,
5
4
5
,
7
7
2
 

2
2
,
2
0
9
,
2
4
5
 

九
十

㆔
 

8
,
9
3
9
,
2
2
1
 

9
,
0
2
1
,
4
5
3
 

3
,
7
0
0
,
4
3
9
 

2
1
,
6
6
1
,
1
1
3
 

總
 

 
 

 
 

 
 

計
 

8
8
,
3
6
4
,
6
7
1
 

7
9
,
0
5
8
,
1
0
8
 

2
8
,
2
6
1
,
6
7
0
 

1
9
5
,
6
8
4
,
4
4
9
 

各
項

目
占

總
計

百
分

比
 

4
5
.
1
6
 

4
0
.
4
0
 

1
4
.
4
4
 

1
0
0
.
0
0
 

註
：

表
列

數
包

含
追

加
減

與
特

別
預

算
在

內
。



㆔
七
 

２
、

補
助
㆞
方

政
府

國
民

教
育

經
費

狀
況
：

(
１
)
國

民
教

育
法

第
十

六
條
規
定
：
﹁

政
府
辦

理
國

民
教

育
所
需

經
費

，
由
直
轄
市

或
縣

 
(
市
)
 

政
府

編
列

預
算

支
應

，
…

。
㆗
央

政
府

應
視

國
民

教
育

經
費

之
實
際
需
要

補
助

之
。
﹂
同

法
第

㆔
條

第
㆔

項
略

以
：
﹁

國
民

補
習

教
育

，
由

國
民

小
學

及
國

民
㆗

學
附

設
國

民
補
習

學
校

實
施
﹂
。

有
關

近
㆓
十

年
各

級
政

府
教

育
經

費
預

算
編

列
情
形
如
㆘
表

列
：

單
位

：
億

元
 

年
度

 
㆗

央
政

府
 

台
北

市
政

府
 

高
雄

市
政

府
 

台
灣

省
政

府
 

各
縣

市
政

府
 

各
鄉

鎮
 

金
門

馬
祖

 
合

計
 

七
十

㆔
 

1
6
3
.
2
 

1
2
9
.
9
 

4
7
.
0
 

1
8
3
.
7
 

3
5
8
.
0
 

5
.
9
 

4
.
4
 

8
9
2
.
1
 

七
十

㆕
 

2
0
5
.
8
 

1
4
5
.
5
 

5
2
.
2
 

2
0
2
.
2
 

3
8
7
.
5
 

6
.
0
 

4
.
3
 

1
,
0
0
3
.
5
 

七
十

五
 

2
4
4
.
0
 

1
6
3
.
8
 

6
0
.
7
 

2
2
9
.
4
 

4
2
0
.
7
 

6
.
5
 

4
.
4
 

1
,
1
2
9
.
5
 

七
十

六
 

2
7
8
.
6
 

1
6
4
.
5
 

6
2
.
1
 

2
3
6
.
7
 

4
3
6
.
7
 

7
.
1
 

4
.
6
 

1
,
1
9
0
.
3
 

七
十

七
 

3
4
2
.
7
 

1
8
3
.
5
 

6
2
.
1
 

2
6
1
.
1
 

4
9
8
.
0
 

7
.
7
 

4
.
6
 

1
,
3
5
9
.
7
 

七
十

八
 

3
9
9
.
6
 

2
0
6
.
9
 

7
9
.
1
 

3
1
9
.
3
 

6
1
2
.
1
 

9
.
1
 

4
.
8
 

1
,
6
3
0
.
9
 

七
十

九
 

5
4
2
.
5
 

2
1
4
.
8
 

9
2
.
4
 

4
5
6
.
7
 

6
9
9
.
5
 

1
1
.
6
 

6
.
1
 

2
,
0
2
3
.
6
 

八
十

 
6
4
6
.
3
 

2
6
7
.
6
 

1
1
2
.
4
 

5
3
6
.
7
 

8
9
5
.
1
 

1
0
.
2
 

6
.
6
 

2
,
4
7
4
.
9
 

八
十

㆒
 

8
2
4
.
1
 

2
9
2
.
2
 

1
3
0
.
3
 

6
3
1
.
2
 

1
,
0
0
1
.
9
 

1
2
.
9
 

7
.
6
 

2
,
9
0
0
.
2
 

八
十

㆓
 

9
6
9
.
9
 

3
2
0
.
7
 

1
4
5
.
0
 

6
9
5
.
0
 

1
,
1
6
9
.
6
 

1
5
.
7
 

8
.
7
 

3
,
3
2
4
.
6
 

八
十

㆔
 

9
8
1
.
0
 

3
0
5
.
3
 

1
6
3
.
4
 

7
4
6
.
5
 

1
,
2
6
9
.
9
 

2
3
.
4
 

1
1
.
0
 

3
,
5
0
0
.
5
 

八
十

㆕
 

9
7
6
.
9
 

3
1
4
.
1
 

1
7
0
.
5
 

7
9
6
.
1
 

1
,
3
7
7
.
1
 

2
2
.
2
 

1
2
.
1
 

3
,
6
6
9
.
0
 

八
十

五
 

1
,
0
1
0
.
3
 

4
0
1
.
6
 

1
7
5
.
8
 

8
6
6
.
7
 

1
,
5
7
6
.
7
 

3
0
.
9
 

1
3
.
9
 

4
,
0
7
5
.
9
 

八
十

六
 

9
6
4
.
6
 

4
3
4
.
2
 

1
7
5
.
3
 

9
2
2
.
5
 

1
,
6
6
3
.
8
 

3
0
.
9
 

1
7
.
8
 

4
,
2
0
9
.
1
 



㆔
八
 

年
度

 
㆗

央
政

府
 

台
北

市
政

府
 

高
雄

市
政

府
 

台
灣

省
政

府
 

各
縣

市
政

府
 

各
鄉

鎮
 

金
門

馬
祖

 
合

計
 

八
十

七
 

1
,
0
2
3
.
9
 

4
5
7
.
3
 

1
7
2
.
1
 

9
4
5
.
2
 

1
,
6
8
3
.
2
 

3
0
.
8
 

2
1
.
7
 

4
,
3
3
4
.
2
 

八
十

八
 

1
,
1
2
2
.
2
 

4
7
3
.
4
 

1
9
1
.
1
 

8
4
7
.
8
 

1
,
7
7
1
.
6
 

3
7
.
4
 

2
1
.
3
 

4
,
4
6
4
.
8
 

八
十

九
 

1
,
5
6
2
.
8
 

4
8
2
.
4
 

2
0
5
.
5
 

3
3
6
.
7
 

1
,
8
2
1
.
0
 

不
計

算
 

1
7
.
9
 

4
,
4
2
6
.
3
 

九
十

 
1
,
5
0
0
.
9
 

4
9
6
.
4
 

2
0
6
.
8
 

併
㆗

央
 

1
,
9
3
5
.
8
 

不
計

算
 

1
7
.
2
 

4
,
1
5
7
.
1
 

九
十

㆒
 

1
,
5
3
0
.
7
 

5
1
3
.
9
 

2
3
1
.
2
 

併
㆗

央
 

2
,
1
3
6
.
3
 

不
計

算
 

2
3
.
0
 

4
,
4
3
5
.
1
 

九
十

㆓
 

1
,
4
5
7
.
9
 

5
1
9
.
6
 

2
2
7
.
2
 

併
㆗

央
 

2
,
0
6
3
.
6
 

不
計

算
 

2
0
.
0
 

4
,
2
8
8
.
3
 

(
２
)
自

教
育

經
費

編
列

與
管

理
法

於
八
十

九
年
底

公
布

㆒
年
後
施

行
起

，
其
施

行
前

、
後

之
近

五
年

㆗
央

及
㆞
方

政
府

合
計

之
教

育
總

經
費

預
算

編
列
結
構
如
㆘
表

列
：

 

單
位

：
億

元
 
、

％
 

八
十

九
 

九
十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年

度
 

結
構

項
目

 
金

額
 

百
分

比
 

金
額

 
百

分
比

 
金

額
 

百
分

比
 

金
額

 
百

分
比

 
金

額
 

百
分

比
 

高
等

教
育

 
7
4
1
.
3
2
 

1
8
.
5
 

7
6
3
.
8
7
 

1
8
.
7
 

7
7
0
.
7
1
 

1
7
.
6
 

7
6
5
.
5
6
 

1
8
.
1
 

7
3
0
.
3
4
 

1
6
.
7
 

㆗
等

教
育

 
3
9
3
.
6
5
 

9
.
8
 

4
3
4
.
6
3
 

1
0
.
6
 

4
2
9
.
0
0
 

9
.
8
 

4
0
6
.
7
4
 

9
.
6
 

3
9
8
.
4
3
 

9
.
1
 

國
民

及
幼

稚
教

育
 
2
,
7
8
5
.
4
8
 

6
9
.
4
 
2
,
7
8
1
.
3
5
 

6
8
.
0
 
3
,
0
6
6
.
4
4
 

7
0
.
0
 
2
,
9
5
2
.
2
7
 

6
9
.
7
 
3
,
0
4
4
.
2
2
 

6
9
.
7
 

社
會

教
育

 
1
5
.
4
6
 

0
.
4
 

2
1
.
3
1
 

0
.
5
 

1
5
.
8
4
 

0
.
4
 

1
4
.
0
0
 

0
.
3
 

1
3
.
8
9
 

0
.
3
 

退
休

撫
卹

 
7
4
.
5
1
 

1
.
9
 

8
0
.
9
3
 

2
.
0
 

8
7
.
5
4
 

2
.
0
 

8
2
.
7
9
 

2
.
0
 

9
3
.
8
4
 

2
.
1
 

其
他

 
4
.
9
5
 

0
.
1
 

1
0
.
9
8
 

0
.
3
 

1
1
.
2
1
 

0
.
3
 

1
1
.
3
 

0
.
3
 

1
1
.
4
5
 

0
.
3
 

教
育

總
經

費
 

4
,
0
1
5
.
3
7
 

1
0
0
.
0
 
4
,
0
9
3
.
0
7
 

1
0
0
.
0
 
4
,
3
8
0
.
7
4
 

1
0
0
.
0
 
4
,
2
3
2
.
6
6
 

1
0
0
.
0
 
4
,
2
9
2
.
1
7
 

1
0
0
.
0
 

註
：

表
列

預
算

數
包

含
追

加
減

與
特

別
預

算
在

內
。

(
３
)
自

教
育

經
費

編
列

與
管

理
法
施

行
起

，
九
十

㆒
年
至

九
十

㆔
年

㆗
央

及
㆞
方

政
府

教
育

經



㆔
九
 

費
編

列
情
形
如
㆘
表

列
：

 

單
位

：
億

元
 

㆗
央

政
府

 
㆞

方
政

府
編

列
數

 
各

級
政

府
編

列
合

計
數

 

依
法

最
低

應
編

列
數

 
實

際
編

列
數

 

各
級
政
府
 

年
度
 

教
育
部
編
列
數
 對

㆞
方
政
府
補
助
 教

育
部
編
列
數
 對

㆞
方
政
府
補
助
 依

法
最
低
應
編
列
數
 實

際
編
列
數
 依

法
最
低
應
編
列
數
 實

際
編
列
數
 

九
十

㆒
 

1
,
4
8
7
 

4
3
5
 

1
,
4
7
6
 

4
3
5
 

2
,
3
2
1
 

2
,
4
6
9
 

4
,
2
4
3
 

4
,
3
8
0
 

九
十

㆓
 

1
,
4
0
7
 

5
2
4
 

1
,
4
0
2
 

5
2
4
 

2
,
1
9
6
 

2
,
3
2
3
 

4
,
1
2
7
 

4
,
2
4
9
 

九
十

㆔
 

1
,
3
6
7
 

5
2
4
 

1
,
3
5
1
 

6
4
2
 

2
,
0
9
1
 

2
,
2
9
9
 

3
,
9
6
7
 

4
,
2
9
2
 

(
４
)
配

合
財

政
收

支
劃

分
法

之
修

正
及
提
昇
㆞
方

財
政
自

主
之

政
策

，
教

育
部

九
十

㆒
年

度
移

撥
特
定

教
育

補
助

㆒
五

㆓
•

九
億
元

，
九
十

㆓
年

度
又
移
撥

五
○
億
元

，
共

計
移
撥

㆓
○

㆓
•

九
億
元
做

為
行

政
院
直
撥
㆞
方

政
府

㆒
般

教
育

補
助

經
費

之
財

源
，

其
㆗
按

其
移

列

項
目

之
性
質

分
析

，
主
要

為
：

 

<
１
>
屬

於
對
㆞
方

㆒
般

經
常
性

、
持
續
性

之
補

助
，
且
係

由
㆞
方

政
府
自

行
擬
定

計
畫

執
行

者
，
如
代
用

國
㆗
㆟
事

費
及
辦

公
費

、
辦

理
學

校
體

育
與
衛
生

教
育

等
。

 

<
２
>
教

育
部
已
引
導

與
輔
導
㆞
方
推
動
相
關
業

務
多

年
，

可
由
㆞
方

政
府
在
已

建
立

之
良
好

基
礎

或
機
制
㆖
自

行
賡
續
推
動
辦

理
者

，
如
辦

理
高

職
及

國
㆗
技
藝

教
育

、
降

低
國

民

㆗
、

小
學
班

級
學
生
㆟

數
等

。
 



㆕
○
 

<
３
>
屬

於
㆞
方

教
育

基
本

設
施

經
費

，
宜
依

財
政
收

支
劃

分
法

第
㆔
十

七
條

之
㆒
規
定

，
原

則
改

由
㆞
方

政
府
自

行
衡
酌

實
際
需
要

編
列
者

，
如

補
助
台
北
市

及
高
雄
市

教
育

設
施

經
費

。
 

<
４
>
雖
亦
屬
㆞
方

教
育

基
本

設
施

經
費
，
但

因
項
目
較

為
特
殊
，
為
利
㆞
方

政
府
順
利
銜
接
，

爰
暫

予
指
定
用
途
做

為
過
渡
階
段

，
未

來
再
逐
步

由
㆞
方

政
府
自

行
衡
酌

實
需

情
形

編

列
者

，
如

國
民

㆗
小

學
老
舊

及
危
險

建
物

整
建

計
畫

。
 

㆕
、

小
規
模

國
民

㆗
、

小
學

校
︵

學
生
㆟

數
在
百
㆟

以
㆘
者
︶
使
用

行
政

資
源

之
狀

況
：

 

(
㆒
)
國

民
㆗

、
小

學
行

政
編
制
：

 

１
、
依
據

現
行

國
民

教
育
法

第
十
條

第
㆔

項
規
定
：﹁

國
民

小
學

及
國

民
㆗

學
，
視
規
模
大

小
，
酌

設
教

務
處

、
訓
導
處

、
總

務
處

或
教
導
處

、
總

務
處

，
各
置

主
任

㆒
㆟

及
職
員
若
干
㆟

。
﹂

另
第

㆕
項
規
定
：﹁

國
民

小
學

及
國

民
㆗

學
應

設
輔
導
室

或
輔
導

教
師
。
輔
導
室
置

主
任

㆒
㆟

及
輔
導

教
師
若
干
㆟

。
﹂
第

六
項
規
定
：﹁

國
民

小
學

及
國

民
㆗

學
應

設
㆟
事

及
主

計
單
位

，

學
校
規
模
較

小
者

，
得

由
其
他

機
關

或
學

校
專
任
㆟
事

及
主

計
㆟
員
兼
任
；

其
員
額

編
制
標

準
，
依

有
關
法
令

之
規
定

。
﹂

 

２
、
復
依
﹁

國
民

小
學

及
國

民
㆗

學
班

級
編
制

及
教

職
員
員
額

編
制
標
準
﹂

第
㆔

、
㆕
條
規
定

。
 

(
１
)
國

民
小

學
部

分
：

 

<
１
>
每

校
置

校
長

㆒
㆟

，
專
任

。
 

<
２
>
各
處
室

及
分

校
置

主
任

㆒
㆟

，
均

由
教
師
兼
任

。
 



㆕
㆒
 

<
３
>
各
組
置
組

長
㆒
㆟

，
均

由
教
師
兼
任

。
 

<
４
>
幹
事

，
七
十

㆓
班

以
㆘
者

，
置

㆒
至

㆔
㆟

，
七
十

㆔
班

以
㆖
者

，
置

㆔
至

五
㆟

。
 

<
５
>
護
士

或
護

理
師

，
七
十

㆓
班

以
㆘
者

，
得
置

㆒
㆟
；

七
十

㆔
班

以
㆖
者

，
得
置

㆓
㆟

，

並
得
置
兼
任
醫
師

。
 

<
６
>
營
養
師
：
自

行
辦

理
學

校
午
餐
者

，
每

校
得
置
營
養
師

或
特
約
營
養
師

。
 

(
２
)
國

民
㆗

學
部

分
：

 

<
１
>
每

校
置

校
長

㆒
㆟

，
專
任

。
 

<
２
>
各
處
室

及
分

校
置

主
任

㆒
㆟

，
均

由
教
師
兼
任

。
 

<
３
>
組

長
及
副
組

長
：

各
組
置
組

長
㆒
㆟

，
除
文
書

、
出
納

及
事

務
㆔
組
組

長
得
專
任
外

，

餘
均

由
教
師
兼
任
；

六
十

㆒
班

以
㆖
者

，
訓
導
處

及
輔
導
室
得
共
置
副
組

長
㆒
㆟
至

㆔

㆟
，
均

由
教
師
兼
任

。
 

<
４
>
幹
事

，
㆔
十

六
班

以
㆘
者

，
置

㆓
至

九
㆟
；

㆔
十

七
班
至

七
十

㆓
班
者

，
置

㆔
至
十

㆔

㆟
；

七
十

㆔
班

以
㆖
者

，
置

五
至

㆓
十
㆟

。
 

<
５
>
護
士

或
護

理
師

，
七
十

㆓
班

以
㆘
者

，
得
置

㆒
㆟
；

七
十

㆔
班

以
㆖
者

，
得
置

㆓
㆟

，

並
得
置
兼
任
醫
師

。
 

<
６
>
營
養
師
：
自

行
辦

理
學

校
午
餐
者

，
每

校
得
置
營
養
師

或
特
約
營
養
師

。
 

３
、
綜

合
㆖
開
法
令
規
定
，
國

民
㆗
、
小

學
之

設
立
，
至
少

應
有

之
行

政
編
制
得

因
其
規
模
大

小
，

而
有

編
制
㆖

的
差
異

，
概

分
為

㆔
級
：

 



㆕
㆓
 

(
１
)
國

民
㆗

學
：

 

<
１
>
小
型

學
校
：

㆔
十

六
班

以
㆘
者

，
行

政
編
制
至
少

有
校

長
㆒
㆟

、
處
室
︵

或
分

校
︶

主

任
㆕

或
五
㆟

、
㆟
事

主
計

㆒
至

㆓
㆟

、
組

長
十

㆓
至
十

㆕
㆟

、
幹
事
置

㆓
至

九
㆟

、
護

士
㆒
㆟

等
，

合
計

㆓
十

㆒
至

㆔
十

㆓
㆟

不
等

。
 

<
２
>
㆗
型

學
校
：

㆔
十

七
班
至

七
十

㆓
班
者

，
行

政
編
制
至
少

有
校

長
㆒
㆟

、
處
室
︵

或
分

校
︶

主
任

㆕
或

五
㆟

、
㆟
事

主
計

㆓
至

㆕
㆟

、
組

長
十

㆕
至
十

七
㆟

、
幹
事
置

㆔
至
十

㆔
㆟

、
護
士

㆒
㆟

等
，

合
計

㆓
十

五
至

㆕
十

㆒
㆟

不
等

。
 

<
３
>
大
型

學
校
：

七
十

㆔
班

以
㆖
者

，
行

政
編
制
至
少

有
校

長
㆒
㆟

、
處
室
︵

或
分

校
︶

主

任
㆕

或
五
㆟

、
㆟
事

主
計

㆓
至

㆕
㆟

、
組

長
十

七
㆟

、
幹
事
置

五
至

㆓
十
㆟

、
護
士

㆓

㆟
等

，
合

計
㆔
十

㆒
至

㆕
十

九
㆟

不
等

。
 

(
２
)
國

民
小

學
：

 

<
１
>
小
型

學
校
：

㆔
十

六
班

以
㆘
者

，
行

政
編
制
至
少

有
校

長
㆒
㆟

、
處
室
︵

或
分

校
︶

主

任
㆔

或
五
㆟

、
㆟
事

主
計

㆒
至

㆓
㆟

、
組

長
㆓
至
十

㆓
㆟

、
幹
事
置

㆒
至

㆔
㆟

、
護
士

㆒
㆟

等
，

合
計

九
至

㆔
十

㆓
㆟

不
等

。
 

<
２
>
㆗
型

學
校
：

㆔
十

七
班
至

七
十

㆓
班
者

，
行

政
編
制
至
少

有
校

長
㆒
㆟

、
處
室
︵

或
分

校
︶

主
任

㆕
或

五
㆟

、
㆟
事

主
計

㆓
至

㆕
㆟

、
組

長
十

㆓
至
十

㆕
㆟

、
幹
事
置

㆒
至

㆔

㆟
、
護
士

㆒
㆟

等
，

合
計

㆓
十

五
至

㆕
十

㆒
㆟

不
等

。
 

<
３
>
大
型

學
校
：

七
十

㆔
班

以
㆖
者

，
行

政
編
制
至
少

有
校

長
㆒
㆟

、
處
室
︵

或
分

校
︶

主



㆕
㆔
 

任
㆕

或
五
㆟

、
㆟
事

主
計

㆓
至

㆕
㆟

、
組

長
十

㆕
㆟

、
幹
事
置

㆔
至

五
㆟

、
護
士

㆓
㆟

等
，

合
計

㆔
十

㆒
至

㆕
十

九
㆟

不
等

。
 

(
㆓
)
全

國
國

民
㆗

、
小

學
校
概

況
：

 

１
、
據

教
育

部
統

計
，
截
至

九
十

㆓
學

年
度
止

，
有
關

國
民

教
育

學
校

之
概

況
如
㆘
表

列
：

學
校

數
 

教
師

數
 

職
員

數
 

學
生

㆟
數

 
學

校
別

 
公

立
 
私

立
 
小

計
 

公
立

 
私

立
 

小
計

 
公

立
 

私
立

 
小

計
 

公
立

 
私

立
 

小
計

 

國
 
㆗

 
7
0
9
 

1
1
 

7
2
0
 
4
8
,
3
0
6
 

5
3
9
 
4
8
,
8
4
5
 

6
,
5
8
8
 

1
0
9
 

6
,
6
9
7
 

8
6
8
,
0
1
5
 
8
9
,
2
7
0
 

9
5
7
,
2
8
5
 

國
 
小

 
2
,
6
0
9
 

2
9
 2
,
6
3
8
 1
0
2
,
6
5
3
 
1
,
1
4
0
 1
0
3
,
7
9
3
 

6
,
8
0
4
 

2
1
4
 

7
,
0
1
8
 1
,
8
8
8
,
5
2
2
 
2
4
,
2
6
9
 1
,
9
1
2
,
7
9
1
 

合
 
計

 
3
,
3
1
8
 

4
0
 3
,
3
5
8
 1
5
0
,
9
5
9
 
1
,
6
7
9
 1
5
2
,
6
3
8
 
1
3
,
3
9
2
 

3
2
3
 
1
3
,
7
1
5
 2
,
7
5
6
,
5
3
7
 1
1
3
,
5
3
9
 2
,
8
7
0
,
0
7
6
 

２
、

由
表

列
數
據

計
算
得
知
，
全

國
國

民
㆗
、
小

學
校

之
每

㆒
位

教
師
平
均

教
導

學
生

數
為

㆒
八
•

八
㆟

，
每

㆒
位

行
政

職
員
平
均
服

務
之

學
生

數
則

為
㆓

○
九
•

㆓
七
㆟

。
 

３
、

近
㆔

年
度
全

國
各
縣

、
市
㆞
方

政
府

為
支

應
國

民
教

育
所

編
列

之
經

費
狀

況
及

其
教

育
㆟
事

經
費

編
列

情
形
如
㆘
表

列
：

單
位

：
億

元
 

教
育

㆟
事

經
費

︵
Ａ

︶
 

教
育

經
費

︵
Ｂ

︶
 

歲
出

總
預

算
︵

C
︶

 
︵

Ａ
︶

/︵
Ｂ

︶
 

︵
Ｂ

︶
/︵

C
︶

 
項

目
及

年

度
 

縣
市

別
 

九
十

㆒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
台
北

市
 

4
0

4
.3

3
 

4
1

6
.7

8
 

4
2

1
.6

5
 

5
1

3
.5

5
 

5
1

8
.9

7
 

5
1

9
.5

6
 1

,5
1

1
.5

9
 1

,4
7

1
.4

2
 1

,3
4

8
.2

0
 

0
.7

9
 

0
.8

0
 

0
.8

1
 

0
.3

4
 

0
.3

5
 

0
.3

9
 

高
雄

市
 

1
4

3
.5

4
 

1
8

5
.0

8
 

1
8

4
.2

7
 

1
7

1
.8

7
 

2
1

0
.2

3
 

2
0

8
.4

5
 

7
4

8
.3

9
 

7
3

7
.4

3
 

8
4

3
.7

7
 

0
.8

4
 

0
.8

8
 

0
.8

8
 

0
.2

3
 

0
.2

9
 

0
.2

5
 



㆕
㆕
 

教
育

㆟
事

經
費

︵
Ａ

︶
 

教
育

經
費

︵
Ｂ

︶
 

歲
出

總
預

算
︵

C
︶

 
︵

Ａ
︶

/︵
Ｂ

︶
 

︵
Ｂ

︶
/︵

C
︶

 
項

目
及

年

度
 

縣
市

別
 

九
十

㆒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
基
隆

市
 

4
5

.1
7

 
4

6
.2

8
 

4
7

.7
9

 
5

6
.1

6
 

5
9

.3
6

 
6

2
.1

8
 

1
5

9
.8

8
 

1
5

7
.9

4
 

1
7

2
.4

6
 

0
.8

0
 

0
.7

8
 

0
.7

7
 

0
.3

5
 

0
.3

8
 

0
.3

6
 

新
竹

市
 

4
0

.0
5

 
4

1
.1

9
 

3
8

.6
5

 
5

4
.9

9
 

5
3

.1
5

 
5

4
.3

1
 

1
6

2
.5

4
 

1
5

8
.3

2
 

1
7

3
.7

2
 

0
.7

3
 

0
.7

8
 

0
.7

1
 

0
.3

4
 

0
.3

4
 

0
.3

1
 

台
㆗

市
 

1
0

7
.0

0
 

1
0

9
.0

0
 

1
1

5
.0

0
 

1
2

0
.4

6
 

1
2

4
.8

3
 

1
3

1
.3

6
 

2
3

6
.8

4
 

2
8

6
.0

1
 

2
8

7
.4

2
 

0
.8

9
 

0
.8

7
 

0
.8

8
 

0
.5

1
 

0
.4

4
 

0
.4

6
 

嘉
義

市
 

2
8

.2
7

 
2

9
.8

7
 

3
1

.9
4

 
3

5
.2

4
 

3
5

.9
9

 
3

7
.2

5
 

9
9

.1
0

 
9

4
.5

0
 

1
0

5
.8

3
 

0
.8

0
 

0
.8

3
 

0
.8

6
 

0
.3

6
 

0
.3

2
 

0
.3

5
 

台
南

市
 

6
8

.1
6

 
6

8
.1

5
 

7
8

.9
6

 
7

7
.8

0
 

8
0

.7
1

 
9

0
.2

5
 

1
8

8
.3

7
 

1
9

3
.9

9
 

2
0

3
.5

0
 

0
.8

8
 

0
.8

4
 

0
.8

7
 

0
.4

1
 

0
.4

2
 

0
.4

4
 

台
北

縣
 

2
7

3
.0

9
 

3
0

1
.3

9
 

2
7

8
.8

2
 

3
1

8
.6

7
 

3
6

9
.0

0
 

3
2

1
.5

3
 

6
8

1
.3

3
 

8
9

6
.6

9
 

8
3

9
.4

3
 

0
.8

6
 

0
.8

2
 

0
.8

7
 

0
.4

7
 

0
.4

1
 

0
.3

8
 

宜
蘭

縣
 

4
9

.0
0

 
4

7
.6

2
 

4
8

.8
2

 
6

8
.0

3
 

6
5

.5
4

 
6

7
.8

0
 

1
5

9
.1

6
 

1
4

6
.6

9
 

1
7

6
.2

0
 

0
.7

2
 

0
.7

3
 

0
.7

2
 

0
.4

3
 

0
.4

5
 

0
.3

8
 

桃
園

縣
 

1
4

2
.2

4
 

1
3

1
.6

2
 

1
6

6
.5

4
 

2
0

6
.1

4
 

1
6

8
.7

4
 

2
3

7
.9

1
 

4
3

5
.3

2
 

4
1

6
.3

5
 

4
7

6
.4

1
 

0
.6

9
 

0
.7

8
 

0
.7

0
 

0
.4

7
 

0
.4

1
 

0
.5

0
 

新
竹

縣
 

5
0

.7
0

 
5

2
.6

3
 

5
5

.6
0

 
6

2
.3

9
 

6
4

.8
3

 
6

8
.9

4
 

1
8

0
.4

5
 

1
7

2
.1

4
 

2
0

1
.1

7
 

0
.8

1
 

0
.8

1
 

0
.8

1
 

0
.3

5
 

0
.3

8
 

0
.3

4
 

苗
栗

縣
 

4
8

.8
3

 
4

7
.9

2
 

4
7

.3
0

 
7

7
.6

8
 

8
1

.0
5

 
7

6
.1

4
 

2
1

1
.0

7
 

2
0

2
.5

7
 

1
8

0
.8

1
 

0
.6

3
 

0
.5

9
 

0
.6

2
 

0
.3

7
 

0
.4

0
 

0
.4

2
 

台
㆗

縣
 

1
2

7
.6

8
 

1
1

9
.6

4
 

1
3

1
.5

1
 

1
3

8
.1

9
 

1
4

1
.9

4
 

1
6

7
.9

0
 

2
9

6
.8

6
 

3
3

6
.6

4
 

3
9

0
.4

9
 

0
.9

2
 

0
.8

4
 

0
.7

8
 

0
.4

7
 

0
.4

2
 

0
.4

3
 

彰
化

縣
 

1
2

5
.9

7
 

1
3

2
.0

2
 

1
3

8
.6

2
 

1
4

0
.6

0
 

1
4

9
.5

5
 

1
6

1
.8

6
 

2
8

5
.7

5
 

3
1

1
.8

1
 

3
1

4
.5

6
 

0
.9

0
 

0
.8

8
 

0
.8

6
 

0
.4

9
 

0
.4

8
 

0
.5

1
 

南
投

縣
 

6
1

.8
5

 
5

8
.5

7
 

6
4

.3
5

 
7

0
.8

8
 

7
0

.5
7

 
7

7
.0

1
 

1
7

0
.0

0
 

1
6

0
.6

2
 

1
9

7
.0

2
 

0
.8

7
 

0
.8

3
 

0
.8

4
 

0
.4

2
 

0
.4

4
 

0
.3

9
 

雲
林

縣
 

4
7

.2
3

 
5

5
.6

0
 

5
6

.5
0

 
7

0
.8

1
 

6
9

.8
7

 
7

7
.1

8
 

1
9

6
.5

3
 

2
0

7
.2

5
 

2
3

8
.8

7
 

0
.6

7
 

0
.8

0
 

0
.7

3
 

0
.3

6
 

0
.3

4
 

0
.3

2
 

嘉
義

縣
 

6
0

.6
2

 
6

0
.6

0
 

3
1

.4
6

 
6

5
.7

8
 

6
6

.1
6

 
7

5
.0

4
 

1
5

7
.0

8
 

1
2

6
.5

0
 

7
7

.4
2

 
0

.9
2

 
0

.9
2

 
0

.4
2

 
0

.4
2

 
0

.5
2

 
0

.9
7

 

台
南

縣
 

9
2

.0
2

 
8

0
.8

6
 

8
2

.3
8

 
1

1
8

.7
8

 
1

2
6

.2
2

 
1

2
7

.6
6

 
2

9
6

.2
8

 
3

0
8

.4
0

 
3

1
4

.8
4

 
0

.7
7

 
0

.6
4

 
0

.6
5

 
0

.4
0

 
0

.4
1

 
0

.4
1

 



㆕
五
 

教
育

㆟
事

經
費

︵
Ａ

︶
 

教
育

經
費

︵
Ｂ

︶
 

歲
出

總
預

算
︵

C
︶

 
︵

Ａ
︶

/︵
Ｂ

︶
 

︵
Ｂ

︶
/︵

C
︶

 
項

目
及

年

度
 

縣
市

別
 

九
十

㆒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
高
雄

縣
 

1
0

8
.9

4
 

1
1

3
.1

9
 

1
0

7
.9

5
 

1
3

3
.8

3
 

1
4

0
.7

0
 

1
2

5
.5

6
 

2
9

6
.2

9
 

3
1

5
.1

8
 

2
9

1
.9

2
 

0
.8

1
 

0
.8

0
 

0
.8

6
 

0
.4

5
 

0
.4

5
 

0
.4

3
 

屏
東

縣
 

9
2

.3
9

 
9

8
.6

9
 

9
6

.3
2

 
1

0
2

.1
6

 
1

0
9

.8
6

 
1

1
4

.2
1

 
2

3
7

.1
8

 
2

3
6

.4
6

 
2

5
2

.5
3

 
0

.9
0

 
0

.9
0

 
0

.8
4

 
0

.4
3

 
0

.4
6

 
0

.4
5

 

台
東

縣
 

3
9

.0
9

 
3

1
.2

3
 

3
4

.8
2

 
4

9
.3

1
 

4
2

.7
7

 
4

1
.7

9
 

1
2

3
.3

1
 

1
2

0
.3

9
 

1
1

0
.7

9
 

0
.7

7
 

0
.7

3
 

0
.8

3
 

0
.4

0
 

0
.3

6
 

0
.3

8
 

花
蓮

縣
 

4
4

.9
8

 
4

6
.4

3
 

4
6

.4
5

 
5

1
.8

4
 

5
5

.2
6

 
5

8
.3

7
 

1
1

8
.3

7
 

1
2

5
.4

2
 

1
4

2
.2

4
 

0
.8

7
 

0
.8

4
 

0
.8

0
 

0
.4

4
 

0
.4

4
 

0
.4

1
 

澎
湖

縣
 

1
5

.8
4

 
1

7
.7

7
 

1
7

.6
8

 
2

0
.0

6
 

2
2

.0
3

 
2

1
.8

6
 

7
3

.4
9

 
7

1
.8

8
 

7
6

.5
7

 
0

.7
9

 
0

.8
1

 
0

.8
1

 
0

.2
7

 
0

.3
1

 
0

.2
9

 

金
門

縣
 

1
1

.9
1

 
1

2
.3

4
 

1
0

.3
0

 
1

4
.2

5
 

1
3

.5
6

 
1

4
.9

0
 

6
8

.8
9

 
7

5
.8

7
 

8
6

.1
2

 
0

.8
4

 
0

.9
1

 
0

.6
9

 
0

.2
1

 
0

.1
8

 
0

.1
7

 

連
江

縣
 

0
.2

0
 

0
.2

0
 

0
.3

5
 

4
.5

7
 

4
.9

5
 

4
.3

1
 

1
8

.1
5

 
1

9
.4

0
 

2
1

.9
6

 
0

.0
4

 
0

.0
4

 
0

.0
8

 
0

.2
5

 
0

.2
6

 
0

.2
0

 

資
料

來
源

：
各

縣
市

政
府

。
 

註
：

１
、

九
十

㆒
年

度
及

九
十

㆓
年

度
包

含
追

加
減

預
算

。
 

２
、

教
育

㆟
事

經
費

包
含

教
育

局
㆟

事
費

、
縣

︵
市

︶
屬

學
校

㆟
事

費
、

退
撫

支
出

及
薪

資
準

備
。

表
列

教
育

㆟
事

經
費

占
教

育
經

費
比

率
未

及
八

成
者

，

係
未

含
退

撫
支

出
及

薪
資

準
備

所
致

。
 

４
、
另

九
十

㆒
年
至

九
十

㆔
年
全

國
㆞
方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
實
際

編
列

數
占

其
歲

出
總

預
算
比
率

之

情
形
如
㆘
表

列
：

 

單
位
：
億
元

 
、
％

 
 
 
 

年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度

 
九
十

㆒
 

九
十

㆓
 

九
十

㆔
 

︵
Ａ
︶

教
育

經
費

編
列

數
︵

不
含

㆗
央

政
府

補
助
款
︶

 
2
,
4
6
9
 

2
,
3
2
3
 

2
,
2
9
9
 

︵
Ｂ
︶

教
育

經
費

編
列

數
︵
包
含

㆗
央

政
府

補
助
款
︶

 
2
,
9
0
4
 

2
,
8
4
7
 

3
,
0
1
7
 



㆕
六
 

年
度

 
九
十

㆒
 

九
十

㆓
九
十

㆔
 

︵
Ｃ
︶
歲

出
預

算
總
額

 
6
,
8
1
2
 

7
,
6
2
5
 

7
,
5
4
9
 

︵
Ａ
︶
/
︵
Ｃ
︶

 
3
6
.
2
4
 

3
0
.
4
7
 

3
0
.
4
5
 

︵
Ｂ
︶
/
︵
Ｃ
︶

 
4
2
.
6
3
 

3
7
.
3
4
 

3
9
.
9
7
 

(
㆔
)
小
規
模

國
民

㆗
、

小
學

校
教

育
資

源
分

配
：

 

１
、
截
至

九
十

㆓
學

年
度
止

，
全

國
各
縣

、
市

小
規
模

國
民

㆗
、

小
學

校
概

況
列
表
如
㆘
：

 
 

縣
市

別
 

校
數

 
學

生
數

 
教

師
數

 行
政

㆟
員

數
 
學

生
數

/
教

師
數

 
學

生
數

/
行

政
㆟

員
數

 

台
北

縣
 

3
3

 
1

,9
7

7
 

3
6

7
 

6
0

 
5

.3
9

 
3

2
.9

5
 

宜
蘭

縣
 

1
1

 
6

9
5

 
1

1
1

2
3

6
.2

6
3

0
.2

2

桃
園

縣
 

1
4

 
9

4
8

 
1

4
5

2
7

6
.5

4
3

5
.1

1

新
竹

縣
 

1
7

 
9

9
6

 
1

8
9

3
2

5
.2

7
3

1
.1

3

苗
栗

縣
 

4
2

 
2

,6
1

4
 

4
2

4
 

1
8

 
6

.1
7

 
1

4
5

.2
2

 

台
㆗

縣
 

1
5

 
9

5
4

 
1

7
4

3
0

5
.4

8
3

1
.8

0

彰
化

縣
 

1
7

 
1

,2
6

0
 

1
7

7
 

0
 

7
.1

2
 

- 

南
投

縣
 

6
8

 
4

,0
3

0
 

7
1

2
 

3
1

 
5

.6
6

 
1

3
0

.0
0

 

雲
林

縣
 

3
7

 
2

,5
3

7
 

3
7

9
 

4
2

 
6

.6
9

 
6

0
.4

0
 

嘉
義

縣
 

6
1

 
3

,6
6

2
 

6
3

2
 

1
1

0
 

5
.7

9
 

3
3

.2
9

 

台
南

縣
 

4
0

 
2

,9
1

3
 

4
1

3
 

8
1

 
7

.0
5

 
3

5
.9

6
 

高
雄

縣
 

2
2

 
1

,5
0

7
 

2
1

4
 

3
9

 
7

.0
4

 
3

8
.6

4
 

屏
東

縣
 

3
0

 
2

,2
0

4
 

3
2

3
 

3
0

 
6

.8
2

 
7

3
.4

7
 

台
東

縣
 

4
7

 
3

,3
2

9
 

5
1

0
 

9
5

 
6

.5
3

 
3

5
.0

4
 



㆕
七
 

縣
市

別
 

校
數

 
學

生
數

 
教

師
數

 行
政

㆟
員

數
 
學

生
數

/
教

師
數

 
學

生
數

/
行

政
㆟

員
數

 

花
蓮

縣
 

4
9

 
3

,3
6

3
 

5
1

5
 

9
1

 
6

.5
3

 
3

6
.9

6
 

澎
湖

縣
 

3
3

 
1

,6
3

2
 

3
0

9
 

1
4

 
5

.2
8

 
1

1
6

.5
7

 

基
隆

市
 

4
 

3
6

8
 

5
0

1
0

7
.3

6
3

6
.8

0

新
竹

市
 

0
0

 
0

0
-

-

台
㆗

市
 

1
6

7
 

1
0

2
6

.7
0

3
3

.5
0

嘉
義

市
 

0
0

 
0

0
-

-

台
南

市
 

0
0

 
0

0
-

-

台
北

市
 

3
 

2
4

2
 

4
5

9
5

.3
8

2
6

.8
9

高
雄

市
 

0
0

 
0

0
-

-

金
門

縣
 

6
 

4
1

0
 

6
7

1
2

6
.1

2
3

4
.1

7

連
江

縣
 

1
1

 
5

8
7

 
1

2
3

2
9

4
.7

7
2

0
.2

4

合
 
 
計

 
5

6
1

 
3

6
,2

9
5

 
5

,8
8

9
 

7
8

5
 

6
.1

6
 

4
6

.2
4

 

２
、

由
㆖
表

可
知

，
九
十

㆓
學

年
度
共

計
有

五
六

㆒
所

小
規
模

國
民

㆗
、

小
學

校
，

學
生

數
合
共

㆔
萬

六
、

㆓
九

五
㆟

，
教
師

五
、

八
八

九
㆟

，
行

政
㆟
員

七
八

五
㆟

，
平
均
每
位

教
師

教
導

六
•
㆒

六
位

學
生
，
每
位

行
政
㆟
員
則
服

務
㆕

六
•
㆓

㆕
位

學
生
，
較

之
前

項
全

國
國

民
㆗

、

小
學
平
均

所
耗
用

之
教

職
員
㆟
力

資
源
顯
然

高
出
許
多

。
 

３
、
另
依
據

教
育

部
提

供
以

九
十

㆓
年

度
為
例

之
統

計
資
料

，
國

民
㆗

、
小

學
每

㆒
教

育
㆟
員
平

均
㆒

年
之
㆟
事

費
成
本
如
㆘
表

列
：

 



㆕
八
 

職
務

別
 

年
平

均
薪

資
(含

考
績

及
年

終
獎

金
後

之
平

均
值

) 
備

註
 

教
    師

 
七

八
萬

九
、

五
九

八
元

／
年

 

教
師

年
薪

資
依

其
年

資
多

寡
，

分
為

七
個

等
級

，
薪

資
自

五
八

萬
㆓

、

㆒
七

五
元

至
㆒

○
七

萬
五

、
㆒

七
五

元
不

等
，

以
第

㆔
級

(年
資

十
年

至

十
㆕

年
)計

之
。

 

專
職

行
政

㆟
員

 
六

㆓
萬

㆓
、

㆔
五

㆕
元

／
年

 
專

職
行

政
㆟

員
依

其
職

級
俸

額
及

專
業

加
級

合
計

概
估

所
得

。
 

依
表

列
年
平
均
薪

資
水
準

計
算

，
㆖
開

五
六

㆒
所

小
規
模

國
㆗

、
小

學
校
每

年
耗
用

之

教
育
㆟
事

資
源
即
已

近
五
十

㆒
億
餘
元

，
亦
即
如
能
裁
併

㆒
所

學
校

，
每

年
將

可
減
省
㆟
事

成
本

近
千
萬
元
；
又
就
平
均
每
位

教
師

教
導

六
•
㆒

六
位

學
生
，
每
位

行
政
㆟
員
服

務
㆕

六
•

㆓
㆕
位

學
生

計
算

，
平
均
每
位

學
生
每

年
耗
用

之
㆟
事
成
本
約

為
㆒

㆕
萬

㆓
千
元

，
與

㆒
般

國
㆗

、
小

學
校
每
位

學
生

分
配

之
資

源
約
十
萬
元
相
較

，
顯
然
偏

高
。

 

４
、

有
關
全

國
各
縣
市

小
規
模

國
民

㆗
、

小
學

校
之

分
布

狀
況
另
彙

列
如
㆘
：
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1
 

縣
立

賢
孝

國
㆗

 
5
3
 

1
0
 

1
 [
2
5
1
]
台

北
縣

淡
水

鎮
後

洲
子

1
1
號

 

2
 

縣
立

烏
來

國
㆗

(
小

)
 

9
8
 

1
3
 

2
 [
2
3
3
]
台

北
縣

烏
來

鄉
啦

卡
路

5
號

 

3
 

縣
立

有
木

國
小

 
6
0
 

1
0
 

2
 [
2
3
7
]
台

北
縣

㆔
峽

鎮
有

木
里

1
3
1
號

 

4
 

縣
立

五
寮

國
小

 
7
4
 

1
1
 

4
 [
2
3
7
]
台

北
縣

㆔
峽

鎮
五

寮
里

6
9
號

 

5
 

縣
立

大
坪

國
小

 
2
7
 

1
0
 

2
 [
2
0
7
]
台

北
縣

萬
里

鄉
雙

興
村

大
坪

路
1
號

 

6
 

縣
立

崁
腳

國
小

 
4
9
 

1
1
 

2
 [
2
0
7
]
台

北
縣

萬
里

鄉
崁

腳
村

崁
腳

路
5
9
號

 



㆕
九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7
 

縣
立

㆗
角

國
小

 
7
7
 

1
1
 

2
 [
2
0
8
]
台

北
縣

金
山

鄉
萬

壽
村

海
興

路
4
9
號

 

8
 

縣
立

石
碇

國
小

 
9
1
 

1
0
 

2
 [
2
2
3
]
台

北
縣

石
碇

鄉
石

碇
村

石
碇

西
街

1
5
號

 

9
 

縣
立

雲
海

國
小

 
4
5
 

1
1
 

2
 [
2
2
3
]
台

北
縣

石
碇

鄉
格

頭
村

坑
內

巷
1
號

 

1
0
 
縣

立
漁

光
國

小
 

9
 

6
 

1
 [
2
3
2
]
台

北
縣

坪
林

鄉
漁

光
村

大
舌

湖
3
5
號

 

1
1
 
縣

立
福

山
國

小
 

3
7
 

1
2
 

2
 [
2
3
3
]
台

北
縣

烏
來

鄉
福

山
村

李
茂

岸
5
6
號

 

1
2
 
縣

立
九

份
國

小
 

8
2
 

1
1
 

2
 [
2
2
4
]
台

北
縣

瑞
芳

鎮
永

慶
里

崙
頂

路
1
4
5
號

 

1
3
 
縣

立
瓜

山
國

小
 

7
0
 

1
1
 

2
 [
2
2
4
]
台

北
縣

瑞
芳

鎮
石

山
里

五
號

路
3
0
6
號

 

1
4
 
縣

立
濂

洞
國

小
 

4
3
 

9
 

1
 [
2
2
4
]
台

北
縣

瑞
芳

鎮
洞

頂
路

1
0
1
巷

8
0
號

 

1
5
 
縣

立
侯

硐
國

小
 

5
5
 

1
0
 

0
 [
2
2
4
]
台

北
縣

瑞
芳

鎮
芎

橋
里

九
芎

橋
路

7
8
號

 

1
6
 
縣

立
瑞

亭
國

小
 

9
1
 

1
1
 

2
 [
2
2
4
]
台

北
縣

瑞
芳

鎮
㆕

腳
亭

埔
路

2
3
號

 

1
7
 
縣

立
鼻

頭
國

小
 

6
4
 

1
1
 

2
 [
2
2
4
]
台

北
縣

瑞
芳

鎮
鼻

頭
里

鼻
頭

路
9
9
號

 

1
8
 
縣

立
柑

林
國

小
 

3
8
 

1
3
 

1
 [
2
2
7
]
台

北
縣

雙
溪

鄉
長

源
村

柑
腳

3
號

 

1
9
 
縣

立
㆖

林
國

小
 

2
9
 

9
 

2
 [
2
2
7
]
台

北
縣

雙
溪

鄉
㆖

林
村

內
平

林
路

6
0
號

 

2
0
 
縣

立
牡

丹
國

小
 

4
9
 

1
1
 

2
 [
2
2
7
]
台

北
縣

雙
溪

鄉
㆔

貂
村

政
光

街
3
號

 

2
1
 
縣

立
貢

寮
國

小
 

9
4
 

1
3
 

1
 [
2
2
8
]
台

北
縣

貢
寮

鄉
雙

玉
村

學
苑

街
7
號

 

2
2
 
縣

立
福

隆
國

小
 

8
0
 

1
1
 

1
 [
2
2
8
]
台

北
縣

貢
寮

鄉
福

隆
村

東
興

街
3
5
號

 

2
3
 
縣

立
和

美
國

小
 

6
0
 

1
3
 

2
 [
2
2
8
]
台

北
縣

貢
寮

鄉
和

美
村

龍
洞

街
1
之

9
號

 

2
4
 
縣

立
吉

林
國

小
 

1
5
 

9
 

2
 [
2
2
8
]
台

北
縣

貢
寮

鄉
吉

林
村

內
寮

街
5
5
號

 

2
5
 
縣

立
福

連
國

小
 

6
0
 

1
0
 

2
 [
2
2
8
]
台

北
縣

貢
寮

鄉
福

連
村

福
連

街
1
號

 



五
○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2
6
 
縣

立
平

溪
國

小
 

8
5
 

1
6
 

2
 [
2
2
6
]
台

北
縣

平
溪

鄉
平

溪
街

5
6
號

 

2
7
 
縣

立
菁

桐
國

小
 

4
6
 

1
2
 

2
 [
2
2
6
]
台

北
縣

平
溪

鄉
菁

桐
街

4
5
號

 

2
8
 
縣

立
十

分
國

小
 

5
5
 

1
0
 

2
 [
2
2
6
]
台

北
縣

平
溪

鄉
十

分
村

十
分

街
1
5
7
號

 

2
9
 
縣

立
忠

山
國

小
 

6
9
 

1
4
 

2
 [
2
5
1
]
台

北
縣

淡
水

鎮
忠

山
里

椿
子

林
1
6
之

8
號

 

3
0
 
縣

立
㆗

泰
國

小
 

8
5
 

1
2
 

2
 [
2
5
1
]
台

北
縣

淡
水

鎮
㆗

和
里

北
勢

子
5
號

 

3
1
 
縣

立
乾

華
國

小
 

5
5
 

1
4
 

2
 [
2
5
3
]
台

北
縣

石
門

鄉
茂

林
村

茂
林

社
區

7
4
號

 

3
2
 
縣

立
嘉

寶
國

小
 

5
4
 

1
2
 

2
 [
2
4
4
]
台

北
縣

林
口

鄉
嘉

寶
村

2
2
號

 

3
3
 
縣

立
瑞

平
國

小
 

7
8
 

1
0
 

2
 [
2
4
4
]
台

北
縣

林
口

鄉
太

平
村

後
坑

路
3
4
之

1
號

 

 
台

北
縣

小
計

 
1
,
9
7
7
 

3
6
7
 

6
0
 

1
 

縣
立

大
同

國
㆗

 
6
0
 

8
 

3
 [
2
6
7
]
宜

蘭
縣

大
同

鄉
太

平
村

黑
帽

巷
1
3
號

 

2
 

縣
立

永
樂

國
小

 
5
7
 

1
1
 

2
 [
2
7
0
]
宜

蘭
縣

蘇
澳

鎮
永

樂
里

1
號

 

3
 

縣
立

大
里

國
小

 
5
8
 

1
0
 

2
 [
2
6
1
]
宜

蘭
縣

頭
城

鎮
濱

海
路

七
段

6
5
號

 

4
 

縣
立

梗
枋

國
小

 
9
9
 

1
0
 

2
 [
2
6
1
]
宜

蘭
縣

頭
城

鎮
更

新
里

5
9
號

 

5
 

縣
立

大
進

國
小

 
6
5
 

1
0
 

2
 [
2
6
9
]
宜

蘭
縣

冬
山

鄉
大

進
村

2
4
號

 

6
 

縣
立

南
山

國
小

 
8
1
 

1
0
 

2
 [
2
6
7
]
宜

蘭
縣

大
同

鄉
南

山
村

4
鄰

埤
南

巷
3
1
-
3
號

 

7
 

縣
立

寒
溪

國
小

 
6
0
 

1
0
 

2
 [
2
6
7
]
宜

蘭
縣

大
同

鄉
寒

溪
村

寒
溪

巷
1
6
號

 

8
 

縣
立

武
塔

國
小

 
5
8
 

1
0
 

2
 [
2
7
2
]
宜

蘭
縣

南
澳

鄉
武

塔
村

新
溪

路
1
號

 

9
 

縣
立

東
澳

國
小

 
4
8
 

1
2
 

2
 [
2
7
2
]
宜

蘭
縣

南
澳

鄉
東

岳
村

6
巷

2
號

 

1
0
 
縣

立
金

岳
國

小
 

5
9
 

1
0
 

2
 [
2
7
2
]
宜

蘭
縣

南
澳

鄉
金

岳
村

金
岳

路
2
號

 



五
㆒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1
1
 
縣

立
金

洋
國

小
 

5
0
 

1
0
 

2
 [
2
7
2
]
宜

蘭
縣

南
澳

鄉
金

洋
村

1
1
號

 

 
宜

蘭
縣

小
計

 
6
9
5
 

1
1
1
 

2
3
 

1
 

縣
立

陳
康

國
小

 
1
0
0
 

1
1
 

2
 [
3
3
7
]
桃

園
縣

大
園

鄉
建

國
八

村
1
5
1
號

 

2
 

縣
立

百
吉

國
小

 
8
1
 

1
0
 

2
 [
3
3
5
]
桃

園
縣

大
溪

鎮
復

興
里

百
吉

街
2
號

 

3
 

縣
立

永
福

國
小

 
6
3
 

1
0
 

2
 [
3
3
5
]
桃

園
縣

大
溪

鎮
永

福
里

信
義

路
1
2
鄰

1
1
6
5
號

 

4
 

縣
立

樹
林

國
小

 
9
7
 

1
0
 

2
 [
3
2
8
]
桃

園
縣

觀
音

鄉
樹

林
村

新
村

路
㆓

段
1
2
號

 

5
 

縣
立

義
盛

國
小

 
4
2
 

1
1
 

2
 [
3
3
6
]
桃

園
縣

復
興

鄉
義

盛
村

㆒
鄰

1
1
號

 

6
 

縣
立
霞

雲
國

小
 

4
3
 

1
0
 

2
 [
3
3
6
]
桃

園
縣

復
興

鄉
霞

雲
村

六
鄰

1
4
號

 

7
 

縣
立
奎
輝

國
小

 
7
7
 

1
2
 

2
 [
3
3
6
]
桃

園
縣

復
興

鄉
奎
輝

村
㆔

鄰
2
5
號

 

8
 

縣
立

光
華

國
小

 
4
0
 

1
0
 

2
 [
3
3
6
]
桃

園
縣

復
興

鄉
華
陵

村
1
2
號

 

9
 

縣
立

高
義

國
小

 
6
5
 

1
1
 

2
 [
3
3
6
]
桃

園
縣

復
興

鄉
高

義
村

2
8
號

 

1
0
 
縣

立
長

興
國

小
 

5
6
 

1
0
 

2
 [
3
3
6
]
桃

園
縣

復
興

鄉
長

興
村

十
六

鄰
4
3
號

 

1
1
 
縣

立
㆔

光
國

小
 

6
5
 

1
0
 

1
 [
3
3
6
]
桃

園
縣

復
興

鄉
㆔

光
村

六
鄰

7
號

 

1
2
 
縣

立
高
坡

國
小

 
6
0
 

1
0
 

2
 [
3
3
6
]
桃

園
縣

復
興

鄉
羅
浮

村
高
坡

2
7
號

 

1
3
 
縣

立
羅
浮

國
小

 
9
1
 

1
0
 

2
 [
3
3
6
]
桃

園
縣

復
興

鄉
羅
浮

村
㆔

鄰
1
6
號

 

1
4
 
縣

立
巴
崚

國
小

 
6
8
 

1
0
 

2
 [
3
3
6
]
桃

園
縣

復
興

鄉
華
陵

村
九

鄰
7
5
號

 

 
桃

園
縣

小
計

 
9
4
8
 

1
4
5
 

2
7
 

1
 

縣
立

南
和

國
小

 
8
4
 

1
0
 

2
 [
3
0
6
]
新

竹
縣
關

西
鎮

南
和

里
6
9
號

 

2
 

縣
立

太
平

國
小

 
3
6
 

1
0
 

2
 [
3
0
6
]
新

竹
縣
關

西
鎮

東
平

里
五

鄰
2
7
號

 



五
㆓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3
 

縣
立

玉
山

國
小

 
5
5
 

1
1
 

2
 [
3
0
6
]
新

竹
縣
關

西
鎮

玉
山

里
㆕

鄰
2
5
號

 

4
 

縣
立
清

水
國

小
 

2
2
 

1
0
 

2
 [
3
0
5
]
新

竹
縣

新
埔

鎮
清

水
里

1
4
3
號

 

5
 

縣
立

北
平

國
小

 
5
2
 

1
0
 

2
 [
3
0
5
]
新

竹
縣

新
埔

鎮
北

平
里

6
2
號

 

6
 

縣
立
陸
豐

國
小

 
7
5
 

1
0
 

2
 [
3
1
0
]
新

竹
縣

竹
東

鎮
陸
豐

里
4
8
號

 

7
 

縣
立

瑞
峰

國
小

 
5
6
 

1
1
 

2
 [
3
1
0
]
新

竹
縣

竹
東

鎮
㆖

坪
里

4
3
號

 

8
 

縣
立
田

寮
國

小
 

9
2
 

1
0
 

2
 [
3
1
2
]
新

竹
縣
橫

山
鄉
田

寮
村
田

洋
街

1
2
8
號

 

9
 

縣
立

㆔
峰

國
小

 
4
8
 

1
0
 

2
 [
3
0
8
]
新

竹
縣

寶
山

鄉
㆔
峰

村
新

湖
路

1
5
0
號

 

1
0
 
縣

立
尖

石
國

小
 

3
6
 

1
0
 

2
 [
3
1
3
]
新

竹
縣
尖

石
鄉

嘉
樂

村
1
1
號

 

1
1
 
縣

立
梅

花
國

小
 

5
5
 

9
 

2
 [
3
1
3
]
新

竹
縣
尖

石
鄉
梅

花
村

1
1
號

 

1
2
 
縣

立
錦

屏
國

小
 

8
8
 

1
0
 

2
 [
3
1
3
]
新

竹
縣
尖

石
鄉
錦

屏
村

6
8
號

 

1
3
 
縣

立
玉
峰

國
小

 
3
6
 

1
0
 

2
 [
3
1
3
]
新

竹
縣
尖

石
鄉

玉
峰

村
3
6
號

 

1
4
 
縣

立
石
磊

國
小

 
5
2
 

1
1
 

1
 [
3
1
3
]
新

竹
縣
尖

石
鄉

玉
峰

村
十

鄰
4
9
號

 

1
5
 
縣

立
秀
巒

國
小

 
9
4
 

2
0
 

1
 [
3
1
3
]
新

竹
縣
尖

石
鄉
秀
巒

村
㆕

鄰
8
號

 

1
6
 
縣

立
新

光
國

小
 

6
7
 

9
 

2
 [
3
1
3
]
新

竹
縣
尖

石
鄉
秀
巒

村
八

鄰
8
號

 

1
7
 
縣

立
花

園
國

小
 

4
8
 

1
8
 

2
 [
3
1
1
]
新

竹
縣

五
峰

鄉
花

園
村

八
鄰

1
7
4
號

 

 
新

竹
縣

小
計

 
9
9
6
 

1
8
9
 

3
2
 

1
 

縣
立
獅
潭

國
㆗

 
8
7
 

8
 

2
 [
3
5
4
]
苗

栗
縣
獅
潭

鄉
新
店

村
2
1
號

 

2
 

縣
立

泰
安

國
㆗

(
小

)
 

4
6
 

8
 

3
 [
3
6
5
]
苗

栗
縣

泰
安

鄉
大

興
村

3
2
之

1
號

 

3
 

縣
立
明
德

國
小

 
7
1
 

1
0
 

0
 [
3
6
2
]
苗

栗
縣

頭
屋

鄉
明
德

村
明
德

路
4
巷

1
3
號

 



五
㆔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4
 

縣
立

福
德

國
小

 
4
0
 

1
0
 

0
 [
3
6
3
]
苗

栗
縣

公
館

鄉
福
德

村
6
5
號

 

5
 

縣
立
開
礦

國
小

 
8
2
 

1
0
 

0
 [
3
6
3
]
苗

栗
縣

公
館

鄉
開
礦

村
1
4
3
號

 

6
 

縣
立

南
河

國
小

 
4
9
 

1
0
 

0
 [
3
6
3
]
苗

栗
縣

公
館

鄉
南
河

村
2
1
號

 

7
 

縣
立

新
隆

國
小

 
5
8
 

1
0
 

0
 [
3
6
6
]
苗

栗
縣
銅
鑼

鄉
新

隆
村

1
8
號

 

8
 

縣
立

興
隆

國
小

 
3
1
 

1
0
 

0
 [
3
6
6
]
苗

栗
縣
銅
鑼

鄉
興

隆
村

1
1
7
號

 

9
 

縣
立
蕉

埔
國

小
 

7
0
 

1
0
 

1
 [
3
5
8
]
苗

栗
縣

苑
裡

鎮
蕉

埔
里

八
鄰

8
7
之

2
號

 

1
0
 
縣

立
南

和
國

小
 

9
4
 

1
0
 

0
 [
3
5
7
]
苗

栗
縣
通
霄

鎮
南

和
里

1
1
7
號

 

1
1
 
縣

立
圳

頭
國

小
 

7
3
 

1
0
 

2
 [
3
5
7
]
苗

栗
縣
通
霄

鎮
圳

頭
里

6
0
號

 

1
2
 
縣

立
楓

樹
國

小
 

5
8
 

1
0
 

1
 [
3
5
7
]
苗

栗
縣
通
霄

鎮
楓

樹
里

1
1
6
號

 

1
3
 
縣

立
福

興
國

小
 

4
9
 

1
0
 

0
 [
3
5
7
]
苗

栗
縣
通
霄

鎮
福

興
里

5
8
之

2
號

 

1
4
 
縣

立
五

湖
國

小
 

9
6
 

1
0
 

1
 [
3
6
8
]
苗

栗
縣

西
湖

鄉
五

湖
村

㆖
湖

9
6
號

 

1
5
 
縣

立
僑
文

國
小

 
7
1
 

1
0
 

0
 [
3
6
8
]
苗

栗
縣

西
湖

鄉
㆓

湖
村

㆓
鄰

2
2
號

 

1
6
 
縣

立
瑞

湖
國

小
 

5
7
 

1
0
 

1
 [
3
6
8
]
苗

栗
縣

西
湖

鄉
㆕

湖
村
老
屋

1
6
號

 

1
7
 
縣

立
大
河

國
小

 
3
6
 

1
0
 

1
 [
3
5
2
]
苗

栗
縣

㆔
灣

鄉
大
河

村
6
4
號

 

1
8
 
縣

立
大

坪
國

小
 

4
1
 

1
0
 

0
 [
3
5
2
]
苗

栗
縣

㆔
灣

鄉
大

坪
村

㆕
鄰

4
2
號

 

1
9
 
縣

立
東
河

國
小

 
9
9
 

1
0
 

1
 [
3
5
3
]
苗

栗
縣

南
庄

鄉
東
河

村
㆔

鄰
1
3
2
號

 

2
0
 
縣

立
蓬
萊

國
小

 
8
3
 

1
0
 

1
 [
3
5
3
]
苗

栗
縣

南
庄

鄉
蓬
萊

村
1
1
8
號

 

2
1
 
縣

立
龍
昇

國
小

 
5
4
 

1
0
 

1
 [
3
6
1
]
苗

栗
縣
造

橋
鄉

龍
昇

村
八

鄰
1
6
之

1
號

 

2
2
 
縣

立
僑

樂
國

小
 

5
7
 

1
0
 

1
 [
3
6
1
]
苗

栗
縣
造

橋
鄉
錦

水
村

十
㆓

鄰
3
0
6
號

 



五
㆕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2
3
 
縣

立
豐

湖
國

小
 

7
4
 

1
0
 

0
 [
3
6
1
]
苗

栗
縣
造

橋
鄉
豐

湖
村

㆕
鄰

5
號

 

2
4
 
縣

立
同

光
國

小
 

7
7
 

1
0
 

0
 [
3
5
6
]
苗

栗
縣

後
龍

鎮
龍
津

里
同

興
9
4
號

 

2
5
 
縣

立
海

寶
國

小
 

5
2
 

1
0
 

0
 [
3
5
6
]
苗

栗
縣

後
龍

鎮
海

寶
里

五
鄰

5
2
之

2
號

 

2
6
 
縣

立
華

興
國

小
 

9
1
 

1
0
 

0
 [
3
6
4
]
苗

栗
縣

大
湖

鄉
富

興
村

水
尾

2
號

 

2
7
 
縣

立
大

南
國

小
 

7
2
 

1
0
 

0
 [
3
6
4
]
苗

栗
縣

大
湖

鄉
大

南
村

7
鄰

大
南

勢
1
5
號

 

2
8
 
縣

立
東

興
國

小
 

4
6
 

1
0
 

0
 [
3
6
4
]
苗

栗
縣

大
湖

鄉
東

興
村
㆘

湖
3
7
號

 

2
9
 
縣

立
武
榮

國
小

 
5
5
 

1
0
 

0
 [
3
6
4
]
苗

栗
縣

大
湖

鄉
義

和
村
淋
漓

坪
7
7
號

 

3
0
 
縣

立
新
開

國
小

 
6
0
 

1
0
 

0
 [
3
6
4
]
苗

栗
縣

大
湖

鄉
新
開

村
2
5
號

 

3
1
 
縣

立
栗

林
國

小
 

7
7
 

1
0
 

0
 [
3
6
4
]
苗

栗
縣

大
湖

鄉
栗

林
村

㆕
份

6
1
號

 

3
2
 
縣

立
豐

林
國

小
 

7
8
 

1
0
 

0
 [
3
5
4
]
苗

栗
縣
獅
潭

鄉
新
豐

村
5
6
號

 

3
3
 
縣

立
永

興
國

小
 

4
9
 

1
0
 

0
 [
3
5
4
]
苗

栗
縣
獅
潭

鄉
永

興
村

6
鄰

永
興

5
5
-
1
號

 

3
4
 
縣

立
坪

林
國

小
 

6
9
 

1
0
 

0
 [
3
6
9
]
苗

栗
縣
卓

蘭
鎮

坪
林

里
坪

林
8
6
之

2
號

 

3
5
 
縣

立
雙

連
國

小
 

5
4
 

1
0
 

0
 [
3
6
9
]
苗

栗
縣
卓

蘭
鎮

坪
林

里
雙

連
1
6
-
1
號

 

3
6
 
縣

立
景

山
國

小
 

6
3
 

1
0
 

0
 [
3
6
9
]
苗

栗
縣
卓

蘭
鎮
景

山
里

8
8
號

 

3
7
 
縣

立
泰
安

國
(
㆗

)
小

 
2
9
 

8
 

0
 [
3
6
5
]
苗

栗
縣

泰
安

鄉
大

興
村

1
鄰

3
2
號

 

3
8
 
縣

立
泰

興
國

小
 

2
7
 

1
0
 

0
 [
3
6
5
]
苗

栗
縣

泰
安

鄉
㆗

興
村

長
橋

2
號

 

3
9
 
縣

立
清
安

國
小

 
3
1
 

1
0
 

0
 [
3
6
5
]
苗

栗
縣

泰
安

鄉
清
安

村
洗

水
坑

六
鄰

1
2
2
號

 

4
0
 
縣

立
汶

水
國

小
 

7
3
 

1
3
 

0
 [
3
6
5
]
苗

栗
縣

泰
安

鄉
錦

水
村
圓
墩

㆕
鄰

1
2
號

 

4
1
 
縣

立
象

鼻
國

小
 

9
6
 

1
7
 

1
 [
3
6
5
]
苗

栗
縣

泰
安

鄉
象

鼻
村

㆒
鄰

4
號

 



五
五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4
2
 
縣

立
梅

園
國

小
 

3
9
 

1
0
 

1
 [
3
6
5
]
苗

栗
縣

泰
安

鄉
梅

園
村

㆓
鄰

3
8
號

 

 
苗

栗
縣

小
計

 
2
,
6
1
4
 

4
2
4
 

1
8
 

1
 

縣
立

和
平

國
㆗

 
1
0
0
 

1
2
 

2
 [
4
2
4
]
台

㆗
縣

和
平

鄉
東
關

路
㆔

段
崑

崙
巷

6
2
號

 

2
 

縣
立

㆗
科

國
小

 
9
8
 

1
1
 

2
 [
4
2
3
]
台

㆗
縣

東
勢

鎮
東
崎

街
9
1
號

 

3
 

縣
立

大
林

國
小

 
6
0
 

1
1
 

2
 [
4
2
6
]
台

㆗
縣

新
社

鄉
福

興
村

美
林

3
8
號

 

4
 

縣
立
崑

山
國

小
 

7
7
 

1
1
 

2
 [
4
2
6
]
台

㆗
縣

新
社

鄉
崑

山
村
崑

南
街
崑

崙
巷

5
-
2
號

 

5
 

縣
立

㆗
和

國
小

 
4
5
 

1
1
 

2
 [
4
2
6
]
台

㆗
縣

新
社

鄉
㆗

和
村

㆗
興

街
1
2
9
號

 

6
 

縣
立

溪
尾

國
小

 
5
3
 

1
1
 

2
 [
4
1
4
]
台

㆗
縣

烏
日

鄉
溪
尾

村
溪

岸
路

2
6
號

 

7
 

縣
立

桐
林

國
小

 
8
8
 

1
1
 

2
 [
4
1
3
]
台

㆗
縣
霧
峰

鄉
民

生
路

6
7
5
號

 

8
 

縣
立
黃

竹
國

小
 

2
2
 

1
1
 

2
 [
4
1
1
]
台

㆗
縣

太
平

市
黃

竹
里

竹
村

路
4
1
號

 

9
 

縣
立

東
汴

國
小

 
5
6
 

1
1
 

2
 [
4
1
1
]
台

㆗
縣

太
平

市
東
汴

里
山
田

路
1
0
0
號

 

1
0
 
縣

立
福
民

國
小

 
4
4
 

1
1
 

2
 [
4
2
4
]
台

㆗
縣

和
平

鄉
東
關

路
3
段

和
興

巷
6
0
號

 

1
1
 
縣

立
白
冷

國
小

 
4
0
 

1
1
 

2
 [
4
2
4
]
台

㆗
縣

和
平

鄉
㆝
輪

村
㆝
輪

巷
4
2
號

 

1
2
 
縣

立
達

觀
國

小
 

9
6
 

1
1
 

2
 [
4
2
4
]
台

㆗
縣

和
平

鄉
東
崎

路
㆒

段
育
英

巷
6
號

 

1
3
 
縣

立
㆗

坑
國

小
 

5
2
 

1
1
 

2
 [
4
2
4
]
台

㆗
縣

和
平

鄉
㆗

坑
村

㆗
坑

巷
4
1
號

 

1
4
 
縣

立
平

等
國

小
 

4
5
 

1
1
 

2
 [
4
2
4
]
台

㆗
縣

和
平

鄉
㆗

興
路

㆔
段
環

山
3
巷

3
5
號

 

1
5
 
縣

立
自
由

國
小

 
7
8
 

1
9
 

2
 [
4
2
4
]
台

㆗
縣

和
平

鄉
自
由

村
東
崎

路
㆓

段
4
9
號

 

 
台

㆗
縣

小
計

 
9
5
4
 

1
7
4
 

3
0
 

1
 

縣
立
文
德

國
小

 
9
4
 

1
0
 

0
 [
5
0
2
]
彰

化
縣
芬

園
鄉

大
竹

村
大

彰
路

㆒
段

6
1
7
號

 



五
六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2
 

縣
立

大
園

國
小

 
7
9
 

1
1
 

0
 [
5
1
6
]
彰

化
縣

埔
鹽

鄉
豐
澤

村
埔
打

路
4
5
之

1
號

 

3
 

縣
立
明

湖
國

小
 

8
0
 

1
0
 

0
 [
5
1
0
]
彰

化
縣

員
林

鎮
湖

水
里

湖
水

巷
2
6
號

 

4
 

縣
立

大
湖

國
小

 
7
5
 

1
1
 

0
 [
5
2
3
]
彰

化
縣

埤
頭

鄉
大

湖
村

大
湖

路
2
6
0
號

 

5
 

縣
立

興
華

國
小

 
6
6
 

1
1
 

0
 [
5
2
6
]
彰

化
縣

㆓
林

鎮
東

興
里

竹
林

路
㆔

段
3
9
3
號

 

6
 

縣
立
育
德

國
小

 
6
8
 

1
1
 

0
 [
5
2
6
]
彰

化
縣

㆓
林

鎮
外

竹
里

㆗
南

巷
4
1
之

1
號

 

7
 

縣
立
香
田

國
小

 
5
1
 

1
0
 

0
 [
5
2
6
]
彰

化
縣

㆓
林

鎮
香
田

里
儒

林
路

1
0
之

1
號

 

8
 

縣
立
廣

興
國

小
 

6
2
 

1
0
 

0
 [
5
2
6
]
彰

化
縣

㆓
林

鎮
廣

興
里
廣

興
巷

2
之

1
號

 

9
 

縣
立

萬
合

國
小

 
7
6
 

1
1
 

0
 [
5
2
6
]
彰

化
縣

㆓
林

鎮
萬

合
里

江
山

巷
1
號

 

1
0
 
縣

立
永

光
國

小
 

5
7
 

1
0
 

0
 [
5
2
7
]
彰

化
縣

大
城

鄉
公
館

村
青

埔
路

7
之

8
號

 

1
1
 
縣

立
美
豐

國
小

 
8
5
 

1
0
 

0
 [
5
2
7
]
彰

化
縣

大
城

鄉
㆔
豐

村
東

盛
路

1
號

 

1
2
 
縣

立
頂
庄

國
小

 
7
5
 

1
0
 

0
 [
5
2
7
]
彰

化
縣

大
城

鄉
頂
庄

村
東
厝

路
6
3
之

1
號

 

1
3
 
縣

立
潭
墘

國
小

 
8
4
 

9
 

0
 [
5
2
7
]
彰

化
縣

大
城

鄉
潭
墘

村
潭

城
路

1
號

 

1
4
 
縣

立
民
靖

國
小

 
9
7
 

1
1
 

0
 [
5
2
5
]
彰

化
縣

竹
塘

鄉
民
靖

村
文
昌

路
1
5
2
號

 

1
5
 
縣

立
長
安

國
小

 
9
4
 

1
1
 

0
 [
5
2
5
]
彰

化
縣

竹
塘

鄉
長
安

村
東
陽

路
㆓

段
1
2
3
號

 

1
6
 
縣

立
後

寮
國

小
 

6
1
 

1
1
 

0
 [
5
2
8
]
彰

化
縣

芳
苑

鄉
後

寮
村

芳
寮

路
3
0
號

 

1
7
 
縣

立
民
權

國
小

 
5
6
 

1
0
 

0
 [
5
2
8
]
彰

化
縣

芳
苑

鄉
五
俊

村
新

生
巷

5
之

1
號

 

 
彰

化
縣

小
計

 
1
,
2
6
0
 

1
7
7
 

0
  

1
 

縣
立

瑞
竹

國
㆗

 
5
3
 

1
3
 

1
3
 [
5
5
7
]
南

投
縣

竹
山

鎮
瑞

竹
里

瑞
東

巷
2
0
號

 

2
 

縣
立

瑞
峰

國
㆗

 
6
6
 

1
3
 

3
 [
5
5
8
]
南

投
縣
鹿
谷

鄉
仁
愛

路
1
5
4
之

1
號

 



五
七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3
 

縣
立
明
潭

國
㆗

 
5
3
 

1
3
 

4
 [
5
5
5
]
南

投
縣
魚
池

鄉
水

社
村

㆗
山

路
1
9
0
號

 

4
 

縣
立
千
秋

國
小

 
6
6
 

1
0
 

0
 [
5
4
0
]
南

投
縣

南
投

市
千
秋

里
千
秋

路
1
3
1
巷

1
號

 

5
 

縣
立

水
尾

國
小

 
7
4
 

1
0
 

1
 [
5
4
5
]
南

投
縣

埔
里

鎮
㆒

新
里

永
豐

路
9
2
號

 

6
 

縣
立

桃
源

國
小

 
7
0
 

1
0
 

0
 [
5
4
5
]
南

投
縣

埔
里

鎮
桃
米

里
桃
米

巷
6
8
號

 

7
 

縣
立
麒
麟

國
小

 
7
7
 

1
0
 

0
 [
5
4
5
]
南

投
縣

埔
里

鎮
麒
麟

里
武
界

路
7
號

 

8
 

縣
立
鐘
靈

國
小

 
2
2
 

1
0
 

0
 [
5
4
5
]
南

投
縣

埔
里

鎮
種

瓜
路

1
2
3
之

2
號

 

9
 

縣
立

平
林

國
小

 
8
3
 

1
0
 

0
 [
5
4
2
]
南

投
縣
草
屯

鎮
健

行
路

6
5
巷

9
0
號

 

1
0
 
縣

立
坪

頂
國

小
 

9
6
 

1
0
 

0
 [
5
4
2
]
南

投
縣
草
屯

鎮
坪

頂
里

南
坪

路
4
0
號

 

1
1
 
縣

立
過

溪
國

小
 

4
1
 

9
 

0
 [
5
5
7
]
南

投
縣

竹
山

鎮
福

興
里
鯉

南
路

1
3
6
號

 

1
2
 
縣

立
大
鞍

國
小

 
1
0
 

7
 

0
 [
5
5
7
]
南

投
縣

竹
山

鎮
大
鞍

里
竹

寮
巷

2
1
號

 

1
3
 
縣

立
瑞

竹
國

小
 

8
0
 

1
1
 

0
 [
5
5
7
]
南

投
縣

竹
山

鎮
瑞

竹
里
鯉

南
里

2
5
1
號

 

1
4
 
縣

立
秀

林
國

小
 

6
4
 

1
0
 

0
 [
5
5
7
]
南

投
縣

竹
山

鎮
頂

林
路

4
5
6
號

 

1
5
 
縣

立
鯉
魚

國
小

 
5
0
 

1
0
 

0
 [
5
5
7
]
南

投
縣

竹
山

鎮
鯉
魚

里
鯉

行
路

9
2
號

 

1
6
 
縣

立
桶

頭
國

小
 

3
5
 

1
0
 

0
 [
5
5
7
]
南

投
縣

竹
山

鎮
鯉

南
路

3
1
2
之

1
號

 

1
7
 
縣

立
文
田

國
小

 
1
2
 

9
 

0
 [
5
5
7
]
南

投
縣

竹
山

鎮
田

子
里
田

東
路

3
1
號

 

1
8
 
縣

立
富

山
國

小
 

5
0
 

1
0
 

0
 [
5
5
2
]
南

投
縣
集
集

鎮
富

山
里

大
坪

巷
2
4
號

 

1
9
 
縣

立
田
豐

國
小

 
8
4
 

1
0
 

0
 [
5
5
1
]
南

投
縣

名
間

鄉
田
仔

村
田
仔

巷
4
0
號

 

2
0
 
縣

立
新
民

國
小

 
8
8
 

1
0
 

0
 [
5
5
1
]
南

投
縣

名
間

鄉
新
民

村
新
民

巷
4
3
號

 

2
1
 
縣

立
秀
峰

國
小

 
7
3
 

1
0
 

1
 [
5
5
8
]
南

投
縣
鹿
谷

鄉
秀
峰

村
仁
愛

路
1
5
2
號

 



五
八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2
2
 
縣

立
初

鄉
國

小
 

7
5
 

1
0
 

1
 [
5
5
8
]
南

投
縣
鹿
谷

鄉
初

鄉
村
仁
愛

路
2
5
9
號

 

2
3
 
縣

立
瑞
田

國
小

 
8
6
 

1
0
 

0
 [
5
5
8
]
南

投
縣
鹿
谷

鄉
瑞
田

村
仁
愛

路
8
0
號

 

2
4
 
縣

立
和
雅

國
小

 
4
5
 

1
0
 

0
 [
5
5
8
]
南

投
縣
鹿
谷

鄉
和
雅

村
愛

鄉
路

5
5
號

 

2
5
 
縣

立
永

樂
國

小
 

5
9
 

1
0
 

0
 [
5
4
1
]
南

投
縣

㆗
寮

鄉
福

盛
村

永
樂

路
8
8
號

 

2
6
 
縣

立
永

康
國

小
 

7
2
 

1
2
 

0
 [
5
4
1
]
南

投
縣

㆗
寮

鄉
永

福
村
仙
峰

巷
4
4
號

 

2
7
 
縣

立
清

水
國

小
 

9
4
 

1
0
 

1
 [
5
4
1
]
南

投
縣

㆗
寮

鄉
清

水
村
瀧

林
巷

3
號

 

2
8
 
縣

立
至
誠

國
小

 
7
1
 

1
0
 

0
 [
5
4
1
]
南

投
縣

㆗
寮

鄉
永

平
路

4
8
9
之

1
號

 

2
9
 
縣

立
永

和
國

小
 

4
0
 

1
0
 

0
 [
5
4
1
]
南

投
縣

㆗
寮

鄉
龍

南
路

3
2
1
之

1
號

 

3
0
 
縣

立
廣

福
國

小
 

5
8
 

1
2
 

0
 [
5
4
1
]
南

投
縣

㆗
寮

鄉
廣

福
村

內
城

巷
3
之

2
號

 

3
1
 
縣

立
和

興
國

小
 

3
3
 

1
1
 

0
 [
5
4
1
]
南

投
縣

㆗
寮

鄉
永

樂
路

1
5
4
之

1
號

 

3
2
 
縣

立
廣
英

國
小

 
4
4
 

1
0
 

0
 [
5
4
1
]
南

投
縣

㆗
寮

鄉
廣

興
村

永
平

路
5
3
號

之
1
 

3
3
 
縣

立
頭

社
國

小
 

6
9
 

1
0
 

0
 [
5
5
5
]
南

投
縣
魚
池

鄉
頭

社
村

平
和

巷
1
0
5
號

 

3
4
 
縣

立
五

城
國

小
 

5
0
 

1
0
 

0
 [
5
5
5
]
南

投
縣
魚
池

鄉
五

城
村

華
龍

巷
1
之

2
號

 

3
5
 
縣

立
明
潭

國
小

 
4
4
 

1
0
 

0
 [
5
5
5
]
南

投
縣
魚
池

鄉
水

社
村

㆗
山

路
1
9
0
號

 

3
6
 
縣

立
光
明

國
小

 
1
3
 

1
0
 

0
 [
5
5
5
]
南

投
縣
魚
池

鄉
武
登

村
銃
櫃

巷
1
8
號

 

3
7
 
縣

立
德

化
國

小
 

5
0
 

1
0
 

0
 [
5
5
5
]
南

投
縣
魚
池

鄉
日
月

村
㆗
正

路
2
1
1
巷

1
號

 

3
8
 
縣

立
共

和
國

小
 

3
1
 

1
0
 

0
 [
5
5
5
]
南

投
縣
魚
池

鄉
共

和
村

五
馬

巷
5
7
之

1
號

 

3
9
 
縣

立
南
港

國
小

 
6
5
 

1
0
 

0
 [
5
4
4
]
南

投
縣

國
姓

鄉
南
港

路
1
1
2
之

8
號

 

4
0
 
縣

立
港

源
國

小
 

4
1
 

1
0
 

0
 [
5
4
4
]
南

投
縣

國
姓

鄉
南
港

村
港

頭
巷

6
0
號

 



五
九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4
1
 
縣

立
長

福
國

小
 

5
8
 

1
0
 

0
 [
5
4
4
]
南

投
縣

國
姓

鄉
長

福
村

大
長

路
7
1
號

 

4
2
 
縣

立
乾
峰

國
小

 
9
7
 

1
0
 

0
 [
5
4
4
]
南

投
縣

國
姓

鄉
乾
溝

村
㆗

西
巷

3
號

 

4
3
 
縣

立
民

和
國

小
 

7
6
 

1
0
 

0
 [
5
5
3
]
南

投
縣

水
里

鄉
民

和
村

忠
信

巷
1
4
號

 

4
4
 
縣

立
新

興
國

小
 

5
2
 

1
0
 

0
 [
5
5
3
]
南

投
縣

水
里

鄉
新

興
村

新
興

巷
1
5
號

 

4
5
 
縣

立
玉
峰

國
小

 
8
2
 

1
0
 

0
 [
5
5
3
]
南

投
縣

水
里

鄉
玉
峰

村
仁
愛

路
3
號

 

4
6
 
縣

立
永

興
國

小
 

6
8
 

1
0
 

0
 [
5
5
3
]
南

投
縣

水
里

鄉
永

興
村

林
朋

巷
1
4
8
號

 

4
7
 
縣

立
車
埕

國
小

 
5
0
 

1
2
 

0
 [
5
5
3
]
南

投
縣

水
里

鄉
車
埕

村
民
權

巷
1
2
7
號

 

4
8
 
縣

立
興

隆
國

小
 

2
2
 

1
0
 

0
 [
5
5
3
]
南

投
縣

水
里

鄉
興

隆
村

林
朋

巷
1
0
5
號

 

4
9
 
縣

立
神

木
國

小
 

2
0
 

1
0
 

0
 [
5
5
6
]
南

投
縣

信
義

鄉
神

木
村
神

木
巷

6
1
號

 

5
0
 
縣

立
忠

信
國

小
 

1
7
 

1
0
 

0
 [
5
5
6
]
南

投
縣

信
義

鄉
明
德

村
㆗

平
巷

3
9
號

 

5
1
 
縣

立
自
強

國
小

 
3
2
 

1
0
 

0
 [
5
5
6
]
南

投
縣

信
義

鄉
自
強

村
陽

和
巷

5
2
號

 

5
2
 
縣

立
桐

林
國

小
 

6
2
 

1
1
 

0
 [
5
5
6
]
南

投
縣

信
義

鄉
同
富

村
太

平
巷

1
8
號

 

5
3
 
縣

立
隆

華
國

小
 

4
6
 

1
1
 

0
 [
5
5
6
]
南

投
縣

信
義

鄉
神

木
村
民

和
巷

2
1
號

 

5
4
 
縣

立
新

鄉
國

小
 

8
9
 

1
0
 

1
 [
5
5
6
]
南

投
縣

信
義

鄉
新

鄉
村

8
0
號

 

5
5
 
縣

立
雙

龍
國

小
 

7
9
 

1
0
 

0
 [
5
5
6
]
南

投
縣

信
義

鄉
雙

龍
村

光
復

巷
4
號

 

5
6
 
縣

立
豐
丘

國
小

 
5
3
 

1
0
 

0
 [
5
5
6
]
南

投
縣

信
義

鄉
豐
丘

村
高

平
巷

7
7
號

 

5
7
 
縣

立
仁
愛

國
小

 
1
0
0
 

1
2
 

1
 [
5
4
6
]
南

投
縣
仁
愛

鄉
大

同
村

山
農

巷
5
號

 

5
8
 
縣

立
法
治

國
小

 
9
3
 

1
0
 

0
 [
5
4
6
]
南

投
縣
仁
愛

鄉
法
治

村
界

山
巷

6
號

 

5
9
 
縣

立
合
作

國
小

 
5
6
 

1
0
 

1
 [
5
4
6
]
南

投
縣
仁
愛

鄉
合
作

村
平

生
路

2
3
號

 



六
○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6
0
 
縣

立
力

行
國

小
 

7
0
 

1
9
 

2
 [
5
4
6
]
南

投
縣
仁
愛

鄉
力

行
村

新
望

洋
6
7
號

 

6
1
 
縣

立
南
豐

國
小

 
9
9
 

1
0
 

1
 [
5
4
6
]
南

投
縣
仁
愛

鄉
南
豐

村
楓

林
路

3
號

 

6
2
 
縣

立
廬

山
國

小
 

6
2
 

1
0
 

0
 [
5
4
6
]
南

投
縣
仁
愛

鄉
精
英

村
㆗

華
巷

1
9
號

 

6
3
 
縣

立
發
祥

國
小

 
3
3
 

1
0
 

0
 [
5
4
6
]
南

投
縣
仁
愛

鄉
發
祥

村
瑞

和
路

4
1
號

 

6
4
 
縣

立
萬
豐

國
小

 
6
8
 

1
0
 

0
 [
5
4
6
]
南

投
縣
仁
愛

鄉
萬
豐

村
清

華
巷

8
號

 

6
5
 
縣

立
平
靜

國
小

 
5
8
 

1
0
 

0
 [
5
4
6
]
南

投
縣
仁
愛

鄉
精
英

村
法

觀
路

1
7
號

 

6
6
 
縣

立
春
陽

國
小

 
7
6
 

1
0
 

0
 [
5
4
6
]
南

投
縣
仁
愛

鄉
春
陽

村
永

樂
巷

5
8
號

 

6
7
 
縣

立
紅
葉

國
小

 
3
6
 

1
7
 

1
 [
5
4
6
]
南

投
縣
仁
愛

鄉
發
祥

村
仁

盛
路

7
0
號

 

6
8
 
縣

立
清
境

國
小

 
8
9
 

1
0
 

0
 [
5
4
6
]
南

投
縣
仁
愛

鄉
定
遠

新
村

2
4
號

 

 
南

投
縣

小
計

 
4
,
0
3
0
 

7
1
2
 

3
1
 

1
 

福
智

國
㆗

 
8
1
 

6
 

5
 [
6
4
6
]
雲

林
縣
古

坑
鄉
麻

園
村

4
鄰

平
和

路
2
1
號

 

2
 

縣
立

華
山

國
小

 
9
3
 

1
0
 

1
 [
6
4
6
]
雲

林
縣
古

坑
鄉

華
山

村
4
1
號

 

3
 

縣
立
桂

林
國

小
 

8
2
 

1
0
 

1
 [
6
4
6
]
雲

林
縣
古

坑
鄉
桂

林
村

9
5
號

 

4
 

縣
立
樟

湖
國

小
 

2
4
 

1
1
 

1
 [
6
4
6
]
雲

林
縣
古

坑
鄉
樟

湖
村
樟

湖
2
8
號

 

5
 

縣
立
草
嶺

國
小

 
2
0
 

1
1
 

1
 [
6
4
6
]
雲

林
縣
古

坑
鄉
草
嶺

村
8
3
號

 

6
 

縣
立

華
南

國
小

 
3
7
 

1
0
 

1
 [
6
4
6
]
雲

林
縣
古

坑
鄉

華
南

村
2
8
號

 

7
 

縣
立

興
昌

國
小

 
7
6
 

1
0
 

1
 [
6
4
6
]
雲

林
縣
古

坑
鄉

崁
腳

村
南
昌

路
6
號

 

8
 

縣
立

山
峰

國
小

 
3
6
 

1
0
 

1
 [
6
4
6
]
雲

林
縣
古

坑
鄉
荷
苞

村
山
峰

路
1
7
號

 

9
 

縣
立

水
碓

國
小

 
1
0
0
 

1
0
 

1
 [
6
4
6
]
雲

林
縣
古

坑
鄉

水
碓

村
9
7
號

 



六
㆒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1
0
 
縣

立
成
功

國
小

 
4
8
 

1
2
 

1
 [
6
4
3
]
雲

林
縣

林
內

鄉
坪

頂
村

1
號

 

1
1
 
縣

立
光

復
國

小
 

4
7
 

1
0
 

1
 [
6
3
2
]
雲

林
縣
虎
尾

鎮
墾
㆞

里
光

復
莊

1
1
鄰

3
9
號

 

1
2
 
縣

立
拯
民

國
小

 
7
0
 

1
1
 

1
 [
6
3
2
]
雲

林
縣
虎
尾

鎮
建

國
㆔

村
1
0
號

 

1
3
 
縣

立
秀
潭

國
小

 
6
3
 

1
1
 

1
 [
6
3
3
]
雲

林
縣
土
庫

鎮
奮
起

里
秀
潭

9
號

 

1
4
 
縣

立
潮
厝

國
小

 
5
9
 

1
2
 

1
 [
6
3
4
]
雲

林
縣
褒

忠
鄉
潮
厝

村
9
6
號

 

1
5
 
縣

立
龍
潭

國
小

 
9
3
 

1
0
 

1
 [
6
3
5
]
雲

林
縣

東
勢

鄉
龍
潭

村
信

義
路

1
號

 

1
6
 
縣

立
尚
德

國
小

 
8
5
 

1
2
 

1
 [
6
3
6
]
雲

林
縣

台
西

鄉
溪

頂
村

1
2
號

 

1
7
 
縣

立
大

有
國

小
 

7
8
 

1
0
 

1
 [
6
3
7
]
雲

林
縣

崙
背

鄉
大

有
村

大
有

路
1
4
號

 

1
8
 
縣

立
育
英

國
小

 
6
6
 

1
0
 

1
 [
6
5
1
]
雲

林
縣

北
港

鎮
番
溝

里
8
4
號

 

1
9
 
縣

立
東
榮

國
小

 
7
8
 

1
0
 

1
 [
6
5
1
]
雲

林
縣

北
港

鎮
溝
皂

里
1
7
4
號

 

2
0
 
縣

立
辰

光
國

小
 

9
5
 

1
0
 

1
 [
6
5
1
]
雲

林
縣

北
港

鎮
新
厝

里
4
9
號

 

2
1
 
縣

立
山

內
國

小
 

8
4
 

1
0
 

1
 [
6
5
5
]
雲

林
縣

元
長

鄉
山

內
村

南
山

路
3
號

 

2
2
 
縣

立
仁
愛

國
小

 
8
6
 

1
0
 

1
 [
6
5
5
]
雲

林
縣

元
長

鄉
潭

西
村
潭

內
路

1
號

 

2
3
 
縣

立
信

義
國

小
 

8
1
 

1
0
 

1
 [
6
5
5
]
雲

林
縣

元
長

鄉
五
塊

村
北

水
路

8
號

 

2
4
 
縣

立
和

平
國

小
 

5
9
 

1
0
 

1
 [
6
5
5
]
雲

林
縣

元
長

鄉
子

茂
村

4
號

 

2
5
 
縣

立
東

光
國

小
 

8
5
 

1
0
 

1
 [
6
5
4
]
雲

林
縣

㆕
湖

鄉
溪
底

村
成
功

路
1
號

 

2
6
 
縣

立
南

光
國

小
 

9
7
 

1
1
 

2
 [
6
5
4
]
雲

林
縣

㆕
湖

鄉
蔡
厝

村
蔡
厝

路
9
0
號

 

2
7
 
縣

立
鹿
場

國
小

 
5
5
 

1
2
 

1
 [
6
5
4
]
雲

林
縣

㆕
湖

鄉
鹿
場

村
㆗
鹿
場

路
2
7
號

 

2
8
 
縣

立
明
德

國
小

 
4
9
 

1
0
 

1
 [
6
5
4
]
雲

林
縣

㆕
湖

鄉
溪
尾

村
溪
尾

3
0
號

 



六
㆓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2
9
 
縣

立
建

華
國

小
 

4
3
 

1
0
 

1
 [
6
5
4
]
雲

林
縣

㆕
湖

鄉
羊
稠

村
建

華
路

3
5
號

 

3
0
 
縣

立
內

湖
國

小
 

5
4
 

1
0
 

1
 [
6
5
4
]
雲

林
縣

㆕
湖

鄉
內

湖
村

㆔
塊
厝

1
2
3
號

 

3
1
 
縣

立
興

南
國

小
 

8
7
 

1
0
 

1
 [
6
5
3
]
雲

林
縣

口
湖

鄉
埔

南
村

9
號

 

3
2
 
縣

立
崇
文

國
小

 
9
2
 

1
0
 

1
 [
6
5
3
]
雲

林
縣

口
湖

鄉
蚵

寮
村
崇
文

路
㆓

段
2
8
5
號

 

3
3
 
縣

立
成

龍
國

小
 

7
8
 

1
0
 

1
 [
6
5
3
]
雲

林
縣

口
湖

鄉
成

龍
村

2
0
1
號

 

3
4
 
縣

立
過
港

國
小

 
3
5
 

1
0
 

1
 [
6
5
3
]
雲

林
縣

口
湖

鄉
過
港

村
1
1
9
號

 

3
5
 
縣

立
㆗

興
國

小
 

7
9
 

1
1
 

1
 [
6
5
2
]
雲

林
縣

水
林

鄉
瓊

埔
村

1
4
8
號

 

3
6
 
縣

立
和
安

國
小

 
5
7
 

1
0
 

1
 [
6
5
2
]
雲

林
縣

水
林

鄉
溪
漧

村
4
1
號

 

3
7
 
縣

立
大

興
國

小
 

8
5
 

9
 

1
 [
6
5
2
]
雲

林
縣

水
林

鄉
大
溝

村
1
號

 

 
雲

林
縣

小
計

 
2
,
5
3
7
 

3
7
9
 

4
2
 

1
 

縣
立

大
埔

國
㆗

 
7
0
 

7
 

3
 [
6
0
7
]
嘉

義
縣

大
埔

鄉
茄
苳

村
竹
圍
仔

5
號

 

2
 

縣
立
香

林
國

㆗
 

2
7
 

7
 

1
 [
6
0
5
]
嘉

義
縣
阿

里
山

鄉
香

林
村

6
4
號

 

3
 

縣
立
貴

林
國

小
 

7
5
 

1
1
 

2
 [
6
2
5
]
嘉

義
縣
布
袋

鎮
樹

林
里

8
2
號

 

4
 

縣
立

新
岑

國
小

 
7
7
 

1
0
 

2
 [
6
2
5
]
嘉

義
縣
布
袋

鎮
新
岑

里
4
號

 

5
 

縣
立
好

美
國

小
 

7
0
 

1
0
 

2
 [
6
2
5
]
嘉

義
縣
布
袋

鎮
好

美
里

1
0
6
號

 

6
 

縣
立

龍
岩

國
小

 
2
5
 

9
 

2
 [
6
2
2
]
嘉

義
縣

大
林

鎮
㆒

七
鄰

芎
蕉

山
4
1
號

 

7
 

縣
立

社
團

國
小

 
5
1
 

1
0
 

2
 [
6
2
2
]
嘉

義
縣

大
林

鎮
㆔

角
里
㆘

林
頭

5
1
號

 

8
 

縣
立
松

山
國

小
 

7
5
 

1
0
 

2
 [
6
2
1
]
嘉

義
縣
民

雄
鄉
松

山
村

4
3
之

1
號

 

9
 

縣
立
柴

林
國

小
 

9
1
 

9
 

2
 [
6
2
3
]
嘉

義
縣

溪
口

鄉
柴

林
村

1
0
7
號

 



六
㆔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1
0
 
縣

立
更

寮
國

小
 

6
0
 

1
0
 

2
 [
6
1
5
]
嘉

義
縣

六
腳

鄉
更

寮
村

1
9
號

 

1
1
 
縣

立
新

生
國

小
 

5
0
 

1
0
 

1
 [
6
1
5
]
嘉

義
縣

六
腳

鄉
竹
本

村
1
1
1
號

 

1
2
 
縣

立
蒜

南
國

小
 

3
2
 

1
0
 

3
 [
6
1
5
]
嘉

義
縣

六
腳

鄉
工
廠

村
5
號

 

1
3
 
縣

立
龍
港

國
小

 
8
7
 

1
0
 

2
 [
6
1
4
]
嘉

義
縣

東
石

鄉
龍
港

村
1
1
3
號

 

1
4
 
縣

立
龍
崗

國
小

 
9
2
 

1
0
 

2
 [
6
1
4
]
嘉

義
縣

東
石

鄉
西

崙
村

1
3
1
號

 

1
5
 
縣

立
網

寮
國

小
 

7
7
 

1
0
 

2
 [
6
1
4
]
嘉

義
縣

東
石

鄉
網

寮
村

2
7
號

 

1
6
 
縣

立
重

寮
國

小
 

7
3
 

1
0
 

2
 [
6
1
1
]
嘉

義
縣
鹿
草

鄉
重

寮
村

1
6
0
號

 

1
7
 
縣

立
碧
潭

國
小

 
8
6
 

1
0
 

2
 [
6
1
1
]
嘉

義
縣
鹿
草

鄉
都
碧
潭

村
1
8
4
號

 

1
8
 
縣

立
信

義
國

小
 

3
1
 

9
 

2
 [
6
2
4
]
嘉

義
縣

義
竹

鄉
五
厝

村
9
1
號

 

1
9
 
縣

立
光
榮

國
小

 
9
2
 

1
7
 

2
 [
6
2
4
]
嘉

義
縣

義
竹

鄉
東

光
村

6
4
號

 

2
0
 
縣

立
和
順

國
小

 
9
4
 

1
0
 

2
 [
6
2
4
]
嘉

義
縣

義
竹

鄉
官
順

村
3
5
6
號

 

2
1
 
縣

立
東

華
國

小
 

4
6
 

1
0
 

2
 [
6
2
4
]
嘉

義
縣

義
竹

鄉
平

溪
村

1
號

 

2
2
 
縣

立
大

有
國

小
 

6
7
 

1
0
 

2
 [
6
0
6
]
嘉

義
縣

㆗
埔

鄉
裕
民

村
石

頭
厝

1
7
之

1
號

 

2
3
 
縣

立
㆗

山
國

小
 

9
3
 

1
0
 

2
 [
6
0
6
]
嘉

義
縣

㆗
埔

鄉
石
弄

村
2
2
號

 

2
4
 
縣

立
㆔
層

國
小

 
6
9
 

1
0
 

1
 [
6
0
6
]
嘉

義
縣

㆗
埔

鄉
㆔
層

村
崎

頭
仔

1
號

 

2
5
 
縣

立
沄

水
國

小
 

9
6
 

1
0
 

2
 [
6
0
6
]
嘉

義
縣

㆗
埔

鄉
沄

水
村

1
6
號

 

2
6
 
縣

立
㆗
正

國
小

 
2
2
 

1
0
 

2
 [
6
0
6
]
嘉

義
縣

㆗
埔

鄉
社

口
村

五
鄰

內
埔

4
0
號

 

2
7
 
縣

立
灣
潭

國
小

 
5
2
 

1
0
 

2
 [
6
0
6
]
嘉

義
縣

㆗
埔

鄉
灣
潭

村
㆘
庄

1
之

1
號

 

2
8
 
縣

立
內
甕

國
小

 
5
5
 

1
0
 

2
 [
6
0
2
]
嘉

義
縣
番

路
鄉

內
甕

村
3
鄰

1
之

1
號

 



六
㆕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2
9
 
縣

立
黎
明

國
小

 
6
4
 

1
0
 

2
 [
6
0
2
]
嘉

義
縣
番

路
鄉
觸

口
村
觸

口
1
6
4
號

 

3
0
 
縣

立
大

湖
國

小
 

3
6
 

1
0
 

2
 [
6
0
2
]
嘉

義
縣
番

路
鄉

大
湖

村
㆘

坪
仔

8
號

 

3
1
 
縣

立
公

興
國

小
 

2
3
 

1
0
 

2
 [
6
0
2
]
嘉

義
縣
番

路
鄉

公
興

村
㆗

寮
2
1
號

 

3
2
 
縣

立
隙

頂
國

小
 

8
9
 

1
9
 

2
 [
6
0
2
]
嘉

義
縣
番

路
鄉

公
田

村
隙

頂
4
0
號

 

3
3
 
縣

立
永

興
國

小
 

3
7
 

1
0
 

1
 [
6
0
2
]
嘉

義
縣
番

路
鄉
草

山
村

永
興

2
2
號

 

3
4
 
縣

立
文

光
國

小
 

5
4
 

1
0
 

2
 [
6
0
4
]
嘉

義
縣

竹
崎

鄉
緞
繻

村
外

埔
5
號

 

3
5
 
縣

立
龍

山
國

小
 

9
4
 

2
7
 

2
 [
6
0
4
]
嘉

義
縣

竹
崎

鄉
龍

山
村

水
道

7
0
號

 

3
6
 
縣

立
桃

源
國

小
 

5
9
 

1
0
 

2
 [
6
0
4
]
嘉

義
縣

竹
崎

鄉
桃

源
村

七
鄰

7
8
號

 

3
7
 
縣

立
㆗

和
國

小
 

4
1
 

1
0
 

2
 [
6
0
4
]
嘉

義
縣

竹
崎

鄉
㆗

和
村
奮
起

湖
2
1
5
號

 

3
8
 
縣

立
㆗

興
國

小
 

9
7
 

1
1
 

2
 [
6
0
4
]
嘉

義
縣

竹
崎

鄉
㆗

和
村

石
棹

1
0
號

 

3
9
 
縣

立
光

華
國

小
 

5
8
 

1
2
 

1
 [
6
0
4
]
嘉

義
縣

竹
崎

鄉
光

華
村

㆕
鄰

1
0
號

 

4
0
 
縣

立
培
英

國
小

 
1
1
 

8
 

2
 [
6
0
4
]
嘉

義
縣

竹
崎

鄉
光

華
村
茄
苳
仔

2
4
號

 

4
1
 
縣

立
沙

坑
國

小
 

8
0
 

1
0
 

2
 [
6
0
4
]
嘉

義
縣

竹
崎

鄉
沙

坑
村

5
7
之

2
號

 

4
2
 
縣

立
梅
圳

國
小

 
6
9
 

1
0
 

2
 [
6
0
3
]
嘉

義
縣
梅

山
鄉
圳

南
村

㆔
源

2
3
號

 

4
3
 
縣

立
太

平
國

小
 

8
9
 

1
0
 

1
 [
6
0
3
]
嘉

義
縣
梅

山
鄉

太
平

村
4
號

 

4
4
 
縣

立
龍
眼

國
小

 
3
0
 

9
 

2
 [
6
0
3
]
嘉

義
縣
梅

山
鄉

龍
眼

村
4
1
號

 

4
5
 
縣

立
太

興
國

小
 

6
5
 

1
0
 

2
 [
6
0
3
]
嘉

義
縣
梅

山
鄉

太
興

村
4
號

 

4
6
 
縣

立
瑞

里
國

小
 

8
1
 

1
0
 

1
 [
6
0
3
]
嘉

義
縣
梅

山
鄉

瑞
里

村
1
1
2
號

 

4
7
 
縣

立
瑞
峰

國
小

 
5
3
 

1
0
 

1
 [
6
0
3
]
嘉

義
縣
梅

山
鄉

瑞
峰

村
生
毛

樹
1
9
號

之
1
 



六
五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4
8
 
縣

立
安
靖

國
小

 
6
1
 

1
0
 

2
 [
6
0
3
]
嘉

義
縣
梅

山
鄉
安
靖

村
柿

子
寮

3
號

 

4
9
 
縣

立
太

和
國

小
 

3
0
 

1
0
 

1
 [
6
0
3
]
嘉

義
縣
梅

山
鄉

太
和

村
㆔

鄰
1
8
號

 

5
0
 
縣

立
仁

和
國

小
 

5
6
 

1
0
 

2
 [
6
0
3
]
嘉

義
縣
梅

山
鄉

太
和

村
社
前

湖
6
號

 

5
1
 
縣

立
達
邦

國
小

 
9
9
 

1
0
 

2
 [
6
0
5
]
嘉

義
縣
阿

里
山

鄉
達
邦

村
㆒

鄰
1
號

 

5
2
 
縣

立
里
佳

國
小

 
2
5
 

1
0
 

2
 [
6
0
5
]
嘉

義
縣
阿

里
山

鄉
里
佳

村
5
2
號

 

5
3
 
縣

立
十
字

國
小

 
2
4
 

1
0
 

2
 [
6
0
5
]
嘉

義
縣
阿

里
山

鄉
十
字

村
1
6
號

 

5
4
 
縣

立
來

吉
國

小
 

2
8
 

1
0
 

2
 [
6
0
5
]
嘉

義
縣
阿

里
山

鄉
來

吉
村

㆕
鄰

9
1
號

 

5
5
 
縣

立
豐

山
國

小
 

3
1
 

9
 

2
 [
6
0
5
]
嘉

義
縣
阿

里
山

鄉
豐

山
村

4
7
號

 

5
6
 
縣

立
山

美
國

小
 

5
5
 

1
0
 

2
 [
6
0
5
]
嘉

義
縣
阿

里
山

鄉
山

美
村

㆔
鄰

6
1
號

 

5
7
 
縣

立
新

美
國

小
 

3
8
 

1
0
 

1
 [
6
0
5
]
嘉

義
縣
阿

里
山

鄉
新

美
村

㆕
鄰

7
8
號

 

5
8
 
縣

立
樂
野

國
小

 
8
5
 

1
3
 

2
 [
6
0
5
]
嘉

義
縣
阿

里
山

鄉
樂
野

村
㆒

鄰
3
1
號

 

5
9
 
縣

立
香

林
國

小
 

6
7
 

1
0
 

1
 [
6
0
5
]
嘉

義
縣
阿

里
山

鄉
香

林
村

㆓
鄰

4
0
號

 

6
0
 
縣

立
茶

山
國

小
 

3
9
 

1
0
 

1
 [
6
0
5
]
嘉

義
縣
阿

里
山

鄉
茶

山
村

㆔
鄰

7
4
號

 

6
1
 
縣

立
祥

和
國

小
 

5
9
 

5
 

0
 [
6
1
3
]
嘉

義
縣
朴

子
市
祥

和
新

村
祥

和
㆓

路
西

段
9
號

 

 
嘉

義
縣

小
計

 
3
,
6
6
2
 

6
3
2
 
1
1
0
 

1
 

縣
立

龍
崎

國
㆗

 
3
8
 

8
 

2
 [
7
1
9
]
台

南
縣

龍
崎

鄉
新

市
子

2
5
8
號

 

2
 

縣
立
左

鎮
國

㆗
 

6
0
 

8
 

2
 [
7
1
3
]
台

南
縣
左

鎮
鄉

㆗
正

村
1
7
0
號

 

3
 

縣
立

太
子

國
㆗

 
5
7
 

8
 

3
 [
7
3
0
]
台

南
縣

新
營

市
太

北
里

1
4
0
-
2
1
號

 

4
 

縣
立

新
光

國
小

 
6
4
 

1
0
 

2
 [
7
1
8
]
台

南
縣
關
廟

鄉
新

光
村

2
號

 



六
六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5
 

縣
立

口
碑

國
小

 
5
9
 

1
0
 

2
 [
7
1
2
]
台

南
縣

新
化

鎮
知

義
里

口
埤

8
8
號

 

6
 

縣
立
礁

坑
國

小
 

6
1
 

1
0
 

2
 [
7
1
2
]
台

南
縣

新
化

鎮
礁

坑
里

3
6
巷

1
5
0
號

 

7
 

縣
立
層

林
國

小
 

5
9
 

1
0
 

2
 [
7
1
4
]
台

南
縣

玉
井

鄉
層

林
村

1
1
5
號

 

8
 

縣
立

西
埔

國
小

 
6
5
 

1
1
 

2
 [
7
1
6
]
台

南
縣

南
化

鄉
西

埔
村

1
1
7
號

 

9
 

縣
立

玉
山

國
小

 
5
3
 

1
0
 

2
 [
7
1
6
]
台

南
縣

南
化

鄉
玉

山
村

4
8
之

1
號

 

1
0
 
縣

立
瑞
峰

國
小

 
3
5
 

1
1
 

3
 [
7
1
6
]
台

南
縣

南
化

鄉
關

山
村

9
6
號

 

1
1
 
縣

立
光
榮

國
小

 
8
6
 

1
8
 

2
 [
7
1
3
]
台

南
縣
左

鎮
鄉
榮

和
村

6
1
之

1
號

 

1
2
 
縣

立
港
尾

國
小

 
7
9
 

1
1
 

2
 [
7
2
1
]
台

南
縣
麻
豆

鎮
港
尾

里
港
尾

9
號

 

1
3
 
縣

立
通

興
國

小
 

8
3
 

1
0
 

2
 [
7
2
2
]
台

南
縣
佳

里
鎮
通

興
里

5
之

1
號

 

1
4
 
縣

立
金
砂

國
小

 
6
2
 

1
0
 

2
 [
7
2
3
]
台

南
縣

西
港

鄉
金
砂

村
1
0
之

1
號

 

1
5
 
縣

立
光

復
國

小
 

5
7
 

1
0
 

2
 [
7
2
4
]
台

南
縣

七
股

鄉
鹽
埕

村
1
號

 

1
6
 
縣

立
篤

加
國

小
 

8
0
 

1
0
 

2
 [
7
2
4
]
台

南
縣

七
股

鄉
篤

加
村

1
2
0
號

 

1
7
 
縣

立
龍

山
國

小
 

9
8
 

1
0
 

1
 [
7
2
4
]
台

南
縣

七
股

鄉
龍

山
村

1
2
號

 

1
8
 
縣

立
大
文

國
小

 
9
6
 

1
0
 

2
 [
7
2
4
]
台

南
縣

七
股

鄉
大

寮
村

3
6
之

2
號

 

1
9
 
縣

立
樹

林
國

小
 

9
3
 

1
0
 

2
 [
7
2
4
]
台

南
縣

七
股

鄉
樹

林
村

6
5
之

1
1
號

 

2
0
 
縣

立
文

山
國

小
 

8
0
 

1
0
 

2
 [
7
2
7
]
台

南
縣

北
門

鄉
㆗
樞

村
5
0
號

 

2
1
 
縣

立
錦

湖
國

小
 

7
3
 

1
0
 

1
 [
7
2
7
]
台

南
縣

北
門

鄉
錦

湖
村

7
5
號

 

2
2
 
縣

立
雙
春

國
小

 
5
0
 

1
0
 

2
 [
7
2
7
]
台

南
縣

北
門

鄉
雙
春

村
3
5
之

2
號

 

2
3
 
縣

立
頂

洲
國

小
 

8
3
 

1
0
 

2
 [
7
2
6
]
台

南
縣

學
㆙

鎮
頂

洲
里

1
0
8
號

 



六
七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2
4
 
縣

立
賀

建
國

小
 

7
2
 

1
0
 

1
 [
7
3
5
]
台

南
縣
㆘
營

鄉
賀

建
村
麻
豆

寮
4
9
號

 

2
5
 
縣

立
㆙

㆗
國

小
 

7
9
 

1
0
 

2
 [
7
3
5
]
台

南
縣
㆘
營

鄉
㆙

㆗
村

7
1
號

 

2
6
 
縣

立
大
屯

國
小

 
6
9
 

9
 

2
 [
7
3
5
]
台

南
縣
㆘
營

鄉
大
屯

村
4
之

1
號

 

2
7
 
縣

立
嘉

南
國

小
 

9
4
 

1
0
 

2
 [
7
3
4
]
台

南
縣

六
㆙

鄉
龍

湖
村
珊
瑚

路
3
0
1
號

 

2
8
 
縣

立
㆓

溪
國

小
 

8
2
 

1
0
 

3
 [
7
4
2
]
台

南
縣

大
內

鄉
㆓

溪
村

1
5
4
號

 

2
9
 
縣

立
新

橋
國

小
 

9
2
 

1
0
 

2
 [
7
3
0
]
台

南
縣

新
營

市
鐵
線

里
1
號

 

3
0
 
縣

立
新

生
國

小
 

6
2
 

1
0
 

2
 [
7
3
0
]
台

南
縣

新
營

市
姑
爺

里
5
2
號

 

3
1
 
縣

立
土
庫

國
小

 
1
0
0
 

1
0
 

2
 [
7
3
0
]
台

南
縣

新
營

市
土
庫

里
7
1
之

1
號

 

3
2
 
縣

立
河

南
國

小
 

9
7
 

1
0
 

2
 [
7
3
7
]
台

南
縣
鹽

水
鎮

南
港

里
2
0
2
號

 

3
3
 
縣

立
竹

埔
國

小
 

9
7
 

1
0
 

2
 [
7
3
7
]
台

南
縣
鹽

水
鎮

竹
埔

里
9
2
之

1
號

 

3
4
 
縣

立
仁

光
國

小
 

6
2
 

1
0
 

2
 [
7
3
7
]
台

南
縣
鹽

水
鎮
舊
營

里
1
1
7
號

 

3
5
 
縣

立
文
昌

國
小

 
7
0
 

1
0
 

2
 [
7
3
7
]
台

南
縣
鹽

水
鎮

後
宅

里
1
0
之

3
號

 

3
6
 
縣

立
仙
草

國
小

 
1
0
0
 

1
7
 

3
 [
7
3
2
]
台

南
縣
白
河

鎮
仙
草

里
2
2
號

 

3
7
 
縣

立
崎

內
國

小
 

4
9
 

1
0
 

2
 [
7
3
2
]
台

南
縣
白
河

鎮
崎

內
里

3
8
之

3
號

 

3
8
 
縣

立
太

康
國

小
 

9
8
 

1
2
 

2
 [
7
3
6
]
台

南
縣
柳
營

鄉
太

康
村

4
之

1
號

 

3
9
 
縣

立
新

嘉
國

小
 

5
7
 

1
0
 

2
 [
7
3
1
]
台

南
縣

後
壁

鄉
新

嘉
村

2
1
0
之

2
號

 

4
0
 
縣

立
樹

㆟
國

小
 

6
2
 

1
0
 

2
 [
7
3
1
]
台

南
縣

後
壁

鄉
烏

樹
村

1
4
5
號

 

 
台

南
縣

小
計

 
2
,
9
1
3
 

4
1
3
 

8
1
 

1
 

縣
立
田

寮
國

㆗
 

7
9
 

8
 

2
 [
8
2
3
]
高

雄
縣
田

寮
鄉

南
安

村
崗
安

路
4
8
號

 



六
八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2
 

縣
立

茂
林

國
㆗

(
小

)
 

3
6
 

8
 

3
 [
8
5
1
]
高

雄
縣

茂
林

鄉
茂

林
村

4
之

3
號

 

3
 

縣
立

金
山

國
小

 
7
2
 

9
 

2
 [
8
2
4
]
高

雄
縣
燕
巢

鄉
金

山
村
番
田

路
2
9
號

 

4
 

縣
立

㆔
埤

國
小

 
7
5
 

1
0
 

2
 [
8
2
1
]
高

雄
縣

路
竹

鄉
㆔
爺

村
民
權

路
7
號

 

5
 

縣
立

北
嶺

國
小

 
8
4
 

9
 

2
 [
8
2
1
]
高

雄
縣

路
竹

鄉
北
嶺

村
民
治

路
8
5
號

 

6
 

縣
立

㆔
侯

國
小

 
7
1
 

9
 

2
 [
8
2
9
]
高

雄
縣

湖
內

鄉
㆗
正

路
㆓

段
5
4
4
號

 

7
 

縣
立

大
林

國
小

 
9
1
 

1
0
 

2
 [
8
4
2
]
高

雄
縣
旗

山
鎮

大
林

里
文

進
巷

2
號

 

8
 

縣
立

寶
來

國
小

 
9
3
 

1
0
 

1
 [
8
4
4
]
高

雄
縣

六
龜

鄉
寶

來
村

㆗
正

路
8
9
號

 

9
 

縣
立

新
庄

國
小

 
7
5
 

1
0
 

2
 [
8
4
6
]
高

雄
縣
杉

林
鄉

新
庄

村
司
馬

路
4
5
巷

5
號

 

1
0
 
縣

立
杉

林
國

小
 

6
5
 

9
 

2
 [
8
4
6
]
高

雄
縣
杉

林
鄉
杉

林
村

合
森

巷
4
1
號

 

1
1
 
縣

立
金

竹
國

小
 

5
3
 

1
0
 

1
 [
8
4
5
]
高

雄
縣

內
門

鄉
金

竹
村

吉
民

2
8
號

 

1
2
 
縣

立
西

門
國

小
 

6
1
 

9
 

1
 [
8
4
5
]
高

雄
縣

內
門

鄉
內

東
村
柿

子
園

2
4
號

 

1
3
 
縣

立
小

林
國

小
 

6
2
 

9
 

2
 [
8
4
7
]
高

雄
縣
㆙
仙

鄉
小

林
村

忠
義

路
5
8
號

 

1
4
 
縣

立
寶

隆
國

小
 

7
6
 

9
 

2
 [
8
4
7
]
高

雄
縣
㆙
仙

鄉
寶

隆
村

光
華

路
2
0
號

 

1
5
 
縣

立
民
族

國
小

 
5
4
 

1
1
 

0
 [
8
4
9
]
高

雄
縣

㆔
民

鄉
民
族

村
鞍

山
巷

5
9
號

 

1
6
 
縣

立
茂

林
國

(
㆗

)
小

 
7
2
 

9
 

0
 [
8
5
1
]
高

雄
縣

茂
林

鄉
茂

林
村

4
之

3
號

 

1
7
 
縣

立
多
納

國
小

 
5
3
 

9
 

2
 [
8
5
1
]
高

雄
縣

茂
林

鄉
多
納

村
1
-
2
號

 

1
8
 
縣

立
建

山
國

小
 

8
2
 

1
2
 

2
 [
8
4
8
]
高

雄
縣

桃
源

鄉
建

山
村

9
6
號

 

1
9
 
縣

立
興

㆗
國

小
 

6
8
 

1
0
 

2
 [
8
4
8
]
高

雄
縣

桃
源

鄉
高

㆗
村

興
㆗

巷
4
4
號

 

2
0
 
縣

立
寶

山
國

小
 

2
1
 

1
0
 

1
 [
8
4
8
]
高

雄
縣

桃
源

鄉
寶

山
村

1
5
號

 



六
九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2
1
 
縣

立
樟

山
國

小
 

9
0
 

1
5
 

2
 [
8
4
8
]
高

雄
縣

桃
源

鄉
樟

山
村

1
2
號

 

2
2
 
縣

立
㆔
民

國
(
㆗

)
小

 
7
4
 

9
 

4
 [
8
4
9
]
高

雄
縣

㆔
民

鄉
民
權

村
平

和
巷

1
號

 

 
高

雄
縣

小
計

 
1
,
5
0
7
 

2
1
4
 

3
9
 

1
 

縣
立
正
成

國
㆗

 
3
1
 

8
 

1
 [
9
4
1
]
屏

東
縣

枋
山

鄉
枋

山
村

國
㆗

路
1
號

 

2
 

縣
立
關

福
國

小
 

7
9
 

1
0
 

1
 [
9
0
6
]
屏

東
縣

高
樹

鄉
廣

福
村

㆗
央

路
6
0
號

 

3
 

縣
立

南
華

國
小

 
9
9
 

1
0
 

2
 [
9
0
6
]
屏

東
縣

高
樹

鄉
南

華
村
世

㆒
路

1
號

 

4
 

縣
立

㆗
興

國
小

 
1
0
0
 

1
0
 

0
 [
9
2
3
]
屏

東
縣

萬
巒

鄉
新
置

村
㆗

興
路

2
7
號

 

5
 

縣
立
榮

華
國

小
 

8
2
 

9
 

1
 [
9
1
2
]
屏

東
縣

內
埔

鄉
建

興
村

建
興

路
2
1
6
號

 

6
 

縣
立

太
源

國
小

 
8
8
 

1
7
 

1
 [
9
4
0
]
屏

東
縣

枋
寮

鄉
太

源
村

太
源

路
2
之

1
0
號

 

7
 

縣
立

龍
泉

國
小

 
7
1
 

9
 

1
 [
9
4
6
]
屏

東
縣
恆
春

鎮
龍

水
里
草
潭

路
1
7
1
號

 

8
 

縣
立

山
海

國
小

 
9
5
 

1
0
 

2
 [
9
4
6
]
屏

東
縣
恆
春

鎮
山

海
里

山
海

路
8
6
號

 

9
 

縣
立

大
平

國
小

 
8
0
 

1
0
 

1
 [
9
4
6
]
屏

東
縣
恆
春

鎮
頭
溝

里
頭
溝

路
1
6
1
號

 

1
0
 
縣

立
保
力

國
小

 
8
0
 

1
0
 

1
 [
9
4
4
]
屏

東
縣
車

城
鄉
保
力

村
保
力

路
3
0
號

 

1
1
 
縣

立
射

寮
國

小
 

9
9
 

9
 

2
 [
9
4
4
]
屏

東
縣
車

城
鄉

埔
墘

村
埔
墘

路
3
8
號

 

1
2
 
縣

立
溫
泉

國
小

 
7
1
 

1
0
 

1
 [
9
4
4
]
屏

東
縣
車

城
鄉
溫
泉

村
文

化
路

2
3
號

 

1
3
 
縣

立
長

樂
國

小
 

1
0
0
 

1
0
 

1
 [
9
4
7
]
屏

東
縣
滿
州

鄉
長

樂
村

大
公

路
3
5
號

 

1
4
 
縣

立
九
棚

國
小

 
1
9
 

7
 

0
 [
9
4
7
]
屏

東
縣
滿
州

鄉
九
棚

村
九
棚

路
1
號

 

1
5
 
縣

立
枋

山
國

小
 

6
8
 

1
6
 

1
 [
9
4
1
]
屏

東
縣

枋
山

鄉
枋

山
村

枋
山

路
6
號

 

1
6
 
縣

立
青

山
國

小
 

5
7
 

1
1
 

1
 [
9
0
1
]
屏

東
縣

㆔
㆞

鄉
青

山
村
民
族

巷
9
號

 



七
○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1
7
 
縣

立
青
葉

國
小

 
5
7
 

1
0
 

1
 [
9
0
1
]
屏

東
縣

㆔
㆞

門
鄉
青
葉

村
光

復
巷

1
之

2
號

 

1
8
 
縣

立
口

社
國

小
 

8
2
 

1
0
 

2
 [
9
0
1
]
屏

東
縣

㆔
㆞

鄉
口

社
村

信
義

路
6
5
號

 

1
9
 
縣

立
泰

武
國

小
 

5
1
 

1
7
 

1
 [
9
2
1
]
屏

東
縣

泰
武

鄉
泰

武
村
良

武
巷

1
號

 

2
0
 
縣

立
萬
安

國
小

 
7
5
 

1
0
 

2
 [
9
2
1
]
屏

東
縣

泰
武

鄉
萬
安

村
萬
安

路
1
號

 

2
1
 
縣

立
文

樂
國

小
 

7
5
 

1
0
 

2
 [
9
2
2
]
屏

東
縣

來
義

鄉
文

樂
村

㆒
鄰

新
樂

路
1
號

 

2
2
 
縣

立
春
日

國
小

 
8
0
 

1
1
 

1
 [
9
4
2
]
屏

東
縣
春
日

鄉
春
日

村
春
日

路
3
1
4
號

 

2
3
 
縣

立
楓

林
國

小
 

7
1
 

1
0
 

1
 [
9
4
3
]
屏

東
縣
獅

子
鄉
楓

林
村

2
巷

2
2
之

1
號

 

2
4
 
縣

立
丹

路
國

小
 

6
3
 

1
0
 

1
 [
9
4
3
]
屏

東
縣
獅

子
鄉

丹
路

村
1
巷

3
9
號

 

2
5
 
縣

立
草

埔
國

小
 

9
5
 

1
3
 

0
 [
9
4
3
]
屏

東
縣
獅

子
鄉
草

埔
村

1
巷

5
號

 

2
6
 
縣

立
石

門
國

小
 

8
6
 

9
 

1
 [
9
4
5
]
屏

東
縣

牡
丹

鄉
石

門
村

石
門

路
3
3
號

 

2
7
 
縣

立
牡

林
國

小
 

3
8
 

9
 

1
 [
9
4
5
]
屏

東
縣

牡
丹

鄉
㆕

林
村

㆕
林

路
8
0
號

 

2
8
 
縣

立
高
士

國
小

 
5
1
 

9
 

0
 [
9
4
5
]
屏

東
縣

牡
丹

鄉
高
士

村
高
士

路
2
9
號

 

2
9
 
縣

立
牡

丹
國

小
 

9
0
 

1
9
 

0
 [
9
4
5
]
屏

東
縣

牡
丹

鄉
牡

丹
村

牡
丹

路
9
3
號

 

3
0
 
縣

立
賽

嘉
國

小
 

7
1
 

1
0
 

0
 [
9
2
1
]
屏

東
縣

山
㆞

門
鄉
賽

嘉
村

2
號

 

 
屏

東
縣

小
計

 
2
,
2
0
4
 

3
2
3
 

3
0
 

1
 

縣
立
初
鹿

國
㆗

 
8
4
 

7
 

2
 [
9
5
4
]
台

東
縣
卑

南
鄉
明
峰

村
忠

孝
路

2
號

 

2
 

縣
立

瑞
源

國
㆗

 
8
2
 

7
 

3
 [
9
5
5
]
台

東
縣
鹿
野

鄉
瑞

和
村

瑞
景

路
㆔

段
1
號

 

3
 

縣
立
賓

茂
國

㆗
 

9
2
 

1
3
 

4
 [
9
6
3
]
台

東
縣

太
麻

里
鄉

金
崙

村
7
7
號

 

4
 

縣
立

桃
源

國
㆗

 
5
8
 

7
 

3
 [
9
5
3
]
台

東
縣
延

平
鄉

桃
源

村
昇

平
路

1
7
8
號

 



七
㆒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5
 

縣
立
綠
島

國
㆗

 
7
2
 

1
0
 

2
 [
9
5
1
]
台

東
縣
綠
島

鄉
㆗

寮
村

4
號

 

6
 

縣
立

東
成

國
小

 
6
3
 

1
0
 

2
 [
9
5
4
]
台

東
縣
卑

南
鄉

美
農

村
㆓

㆓
鄰
班
鳩

9
2
號

 

7
 

縣
立
香

蘭
國

小
 

7
6
 

1
0
 

2
 [
9
6
3
]
台

東
縣

太
麻

里
鄉
香

蘭
村

㆕
鄰

2
8
號

 

8
 

縣
立

㆔
和

國
小

 
7
9
 

1
1
 

2
 [
9
6
3
]
台

東
縣

太
麻

里
鄉

㆔
和

村
漁
場

9
4
號

 

9
 

縣
立

大
溪

國
小

 
9
8
 

1
0
 

2
 [
9
6
3
]
台

東
縣

太
麻

里
鄉

多
良

村
十

五
鄰

大
溪

8
5
號

 

1
0
 
縣

立
綠
島

國
小

 
8
7
 

1
7
 

2
 [
9
5
1
]
台

東
縣
綠
島

鄉
㆗

寮
村

3
號

 

1
1
 
縣

立
公
館

國
小

 
5
5
 

1
0
 

2
 [
9
5
1
]
台

東
縣
綠
島

鄉
公
館

村
9
8
號

 

1
2
 
縣

立
永
安

國
小

 
9
7
 

1
7
 

2
 [
9
5
5
]
台

東
縣
鹿
野

鄉
永
安

村
鹿

寮
路

3
1
號

 

1
3
 
縣

立
瑞
豐

國
小

 
9
3
 

1
0
 

2
 [
9
5
5
]
台

東
縣
鹿
野

鄉
瑞
豐

村
㆗

山
路

6
7
號

 

1
4
 
縣

立
月
眉

國
小

 
8
4
 

1
0
 

2
 [
9
5
6
]
台

東
縣
關

山
鎮
月
眉

里
盛
豐

路
㆓

鄰
1
號

 

1
5
 
縣

立
德

高
國

小
 

9
8
 

1
0
 

2
 [
9
5
6
]
台

東
縣
關

山
鎮
德

高
里

永
豐

七
鄰

1
6
號

 

1
6
 
縣

立
電

光
國

小
 

4
6
 

1
0
 

2
 [
9
5
6
]
台

東
縣
關

山
鎮
電

光
里

㆗
興

路
9
3
號

 

1
7
 
縣

立
大
坡

國
小

 
6
5
 

1
0
 

2
 [
9
5
8
]
台

東
縣
池

㆖
鄉

慶
豐

村
八

鄰
8
7
號

 

1
8
 
縣

立
東
河

國
小

 
8
0
 

1
0
 

2
 [
9
5
9
]
台

東
縣

東
河

鄉
東
河

村
十

六
鄰

3
5
號

 

1
9
 
縣

立
北

源
國

小
 

5
3
 

1
0
 

2
 [
9
5
9
]
台

東
縣

東
河

鄉
北

源
村
順
那

2
1
號

 

2
0
 
縣

立
㆔
仙

國
小

 
8
8
 

1
0
 

2
 [
9
6
1
]
台

東
縣
成
功

鎮
㆔
仙

里
基
翬

路
1
6
號

 

2
1
 
縣

立
和

平
國

小
 

6
6
 

1
0
 

2
 [
9
6
1
]
台

東
縣
成
功

鎮
和

平
里
跋
邊

路
2
4
號

 

2
2
 
縣

立
忠

孝
國

小
 

8
6
 

1
0
 

2
 [
9
6
1
]
台

東
縣
成
功

鎮
忠

孝
里
成
廣

路
8
號

 

2
3
 
縣

立
博
愛

國
小

 
5
0
 

1
0
 

2
 [
9
6
1
]
台

東
縣
成
功

鎮
博
愛

里
重
安

路
2
號

 



七
㆓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2
4
 
縣

立
忠
勇

國
小

 
3
2
 

1
0
 

2
 [
9
6
2
]
台

東
縣

長
濱

鄉
忠
勇

村
五

鄰
5
8
號

 

2
5
 
縣

立
竹

湖
國

小
 

6
1
 

1
0
 

2
 [
9
6
2
]
台

東
縣

長
濱

鄉
竹

湖
村

十
鄰

1
4
號

 

2
6
 
縣

立
㆔
間

國
小

 
5
3
 

1
2
 

2
 [
9
6
2
]
台

東
縣

長
濱

鄉
㆔
間

村
七

鄰
1
6
號

 

2
7
 
縣

立
樟
原

國
小

 
8
8
 

1
0
 

2
 [
9
6
2
]
台

東
縣

長
濱

鄉
樟
原

㆒
鄰

7
號

 

2
8
 
縣

立
介
達

國
小

 
7
3
 

1
0
 

1
 [
9
6
4
]
台

東
縣

金
峰

鄉
正

興
村

1
0
5
號

 

2
9
 
縣

立
新

興
國

小
 

9
2
 

1
0
 

2
 [
9
6
4
]
台

東
縣

金
峰

鄉
新

興
村

㆒
鄰

1
號

 

3
0
 
縣

立
土
板

國
小

 
7
6
 

1
0
 

2
 [
9
6
6
]
台

東
縣
達
仁

鄉
土
板

村
1
0
號

 

3
1
 
縣

立
台
板

國
小

 
5
9
 

1
0
 

1
 [
9
6
6
]
台

東
縣
達
仁

鄉
台
板

村
十

鄰
5
9
號

之
1
 

3
2
 
縣

立
蘭
嶼

國
小

 
4
8
 

1
2
 

2
 [
9
5
2
]
台

東
縣

蘭
嶼

鄉
紅

頭
村

1
之

1
號

 

3
3
 
縣

立
椰
油

國
小

 
5
2
 

1
0
 

2
 [
9
5
2
]
台

東
縣

蘭
嶼

鄉
椰
油

村
忠

孝
街

1
號

 

3
4
 
縣

立
東
清

國
小

 
7
3
 

1
0
 

1
 [
9
5
2
]
台

東
縣

蘭
嶼

鄉
東
清

村
1
號

 

3
5
 
縣

立
朗
島

國
小

 
8
5
 

1
3
 

2
 [
9
5
2
]
台

東
縣

蘭
嶼

鄉
朗
島

村
1
7
號

 

3
6
 
縣

立
桃

源
國

小
 

8
9
 

1
1
 

2
 [
9
5
3
]
台

東
縣
延

平
鄉

桃
源

村
昇

平
路

8
4
號

 

3
7
 
縣

立
武
陵

國
小

 
7
5
 

1
0
 

2
 [
9
5
3
]
台

東
縣
延

平
鄉

武
陵

村
㆒

鄰
明
野

路
1
6
號

 

3
8
 
縣

立
鸞

山
國

小
 

5
5
 

1
0
 

2
 [
9
5
3
]
台

東
縣
延

平
鄉
鸞

山
村

㆒
鄰

1
4
號

 

3
9
 
縣

立
紅
葉

國
小

 
3
7
 

1
0
 

2
 [
9
5
3
]
台

東
縣
延

平
鄉
紅
葉

村
紅
谷

路
1
號

 

4
0
 
縣

立
海
端

國
小

 
9
0
 

1
0
 

2
 [
9
5
7
]
台

東
縣

海
端

鄉
海
端

村
山
界

3
6
號

 

4
1
 
縣

立
初

來
國

小
 

6
3
 

1
8
 

2
 [
9
5
7
]
台

東
縣

海
端

鄉
海
端

村
七

鄰
5
號

 

4
2
 
縣

立
崁

頂
國

小
 

9
1
 

1
8
 

2
 [
9
5
7
]
台

東
縣

海
端

鄉
崁

頂
村

㆗
福

2
1
號

 



七
㆔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4
3
 
縣

立
廣
原

國
小

 
5
5
 

9
 

2
 [
9
5
7
]
台

東
縣

海
端

鄉
廣
原

村
大

埔
路

㆒
鄰

1
號

 

4
4
 
縣

立
錦

屏
國

小
 

4
2
 

1
0
 

2
 [
9
5
7
]
台

東
縣

海
端

鄉
廣
原

村
錦

屏
1
號

 

4
5
 
縣

立
加
拿

國
小

 
5
5
 

1
0
 

2
 [
9
5
7
]
台

東
縣

海
端

鄉
加
拿

村
加

南
5
號

 

4
6
 
縣

立
霧
鹿

國
小

 
6
5
 

1
8
 

2
 [
9
5
7
]
台

東
縣

海
端

鄉
霧
鹿

村
1
2
號

 

4
7
 
縣

立
興

隆
國

小
 

6
8
 

1
0
 

2
 [
9
5
9
]
台

東
縣

東
河

鄉
隆
昌

村
2
3
1
號

 

 
台

東
縣

小
計

 
3
,
3
2
9
 

5
1
0
 

9
5
 

1
 

縣
立

萬
榮

國
㆗

 
9
5
 

1
3
 

3
 [
9
7
5
]
花

蓮
縣
鳳

林
鎮

長
橋

路
1
號

 

2
 

縣
立

水
璉

國
㆗

 
3
0
 

7
 

3
 [
9
7
4
]
花

蓮
縣

壽
豐

鄉
水
璉

村
水
璉

路
6
號

 

3
 

縣
立

北
濱

國
小

 
8
6
 

1
0
 

2
 [
9
7
0
]
花

蓮
縣

花
蓮

市
北

濱
街

1
1
3
號

 

4
 

縣
立

國
福

國
小

 
8
8
 

1
0
 

2
 [
9
7
0
]
花

蓮
縣

花
蓮

市
國

福
里

7
1
號

 

5
 

縣
立

溪
口

國
小

 
7
8
 

1
0
 

2
 [
9
7
4
]
花

蓮
縣

壽
豐

鄉
溪

口
村

溪
口

路
8
7
號

 

6
 

縣
立
月
眉

國
小

 
8
6
 

1
0
 

2
 [
9
7
4
]
花

蓮
縣

壽
豐

鄉
月
眉

村
2
4
號

 

7
 

縣
立

水
璉

國
小

 
7
1
 

1
1
 

2
 [
9
7
4
]
花

蓮
縣

壽
豐

鄉
水
璉

村
㆓

街
2
0
號

 

8
 

縣
立
鳳

信
國

小
 

6
6
 

1
1
 

1
 [
9
7
5
]
花

蓮
縣
鳳

林
鎮

㆗
正

路
1
段

1
2
0
巷

2
5
號

 

9
 

縣
立

大
榮

國
小

 
8
2
 

1
1
 

2
 [
9
7
5
]
花

蓮
縣
鳳

林
鎮

大
榮

里
復

興
路

8
5
號

 

1
0
 
縣

立
北

林
國

小
 

5
2
 

9
 

2
 [
9
7
5
]
花

蓮
縣
鳳

林
鎮

北
林

里
平

園
路

3
2
號

 

1
1
 
縣

立
長

橋
國

小
 

7
7
 

1
1
 

2
 [
9
7
5
]
花

蓮
縣
鳳

林
鎮

長
橋

里
長

橋
路

2
號

 

1
2
 
縣

立
林
榮

國
小

 
6
6
 

1
0
 

2
 [
9
7
5
]
花

蓮
縣
鳳

林
鎮

林
榮

里
永
安

街
2
號

 

1
3
 
縣

立
大
富

國
小

 
4
5
 

1
0
 

2
 [
9
7
6
]
花

蓮
縣

光
復

鄉
大
富

村
明
德

路
2
9
巷

1
2
號

 



七
㆕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1
4
 
縣

立
鶴
岡

國
小

 
7
3
 

1
0
 

2
 [
9
7
8
]
花

蓮
縣

瑞
穗

鄉
鶴
岡

村
1
6
7
號

 

1
5
 
縣

立
舞
鶴

國
小

 
9
7
 

1
0
 

2
 [
9
7
8
]
花

蓮
縣

瑞
穗

鄉
舞
鶴

村
6
4
號

 

1
6
 
縣

立
港

口
國

小
 

4
4
 

1
1
 

1
 [
9
7
7
]
花

蓮
縣
豐

濱
鄉
港

口
村

4
3
號

 

1
7
 
縣

立
靜
浦

國
小

 
5
8
 

1
0
 

2
 [
9
7
7
]
花

蓮
縣
豐

濱
鄉
靜
浦

村
6
4
號

 

1
8
 
縣

立
新

社
國

小
 

7
9
 

1
1
 

2
 [
9
7
7
]
花

蓮
縣
豐

濱
鄉

新
社

村
1
5
0
號

 

1
9
 
縣

立
源

城
國

小
 

7
2
 

1
1
 

2
 [
9
8
1
]
花

蓮
縣

玉
里

鎮
源

城
里

水
源

路
6
2
號

 

2
0
 
縣

立
觀

音
國

小
 

7
2
 

1
0
 

2
 [
9
8
1
]
花

蓮
縣

玉
里

鎮
觀

音
里

十
五

鄰
9
號

 

2
1
 
縣

立
高

寮
國

小
 

8
6
 

1
1
 

2
 [
9
8
1
]
花

蓮
縣

玉
里

鎮
高

寮
9
2
號

 

2
2
 
縣

立
春
日

國
小

 
6
5
 

1
0
 

2
 [
9
8
1
]
花

蓮
縣

玉
里

鎮
春
日

里
泰

林
9
5
號

 

2
3
 
縣

立
德

武
國

小
 

6
6
 

1
4
 

2
 [
9
8
1
]
花

蓮
縣

玉
里

鎮
德

武
里

九
鄰

1
7
1
號

 

2
4
 
縣

立
㆔
民

國
小

 
7
8
 

1
0
 

2
 [
9
8
1
]
花

蓮
縣

玉
里

鎮
㆔
民

里
1
1
8
號

 

2
5
 
縣

立
大
禹

國
小

 
6
4
 

1
0
 

2
 [
9
8
1
]
花

蓮
縣

玉
里

鎮
大
禹

里
2
2
5
號

 

2
6
 
縣

立
長
良

國
小

 
6
1
 

1
0
 

2
 [
9
8
1
]
花

蓮
縣

玉
里

鎮
長
良

里
1
6
3
號

 

2
7
 
縣

立
富

南
國

小
 

3
2
 

1
1
 

1
 [
9
8
3
]
花

蓮
縣
富

里
鄉
富

南
村

8
2
號

 

2
8
 
縣

立
東

里
國

小
 

9
5
 

1
0
 

2
 [
9
8
3
]
花

蓮
縣
富

里
鄉

東
里

村
道

化
路

7
4
號

 

2
9
 
縣

立
明

里
國

小
 

4
7
 

1
0
 

1
 [
9
8
3
]
花

蓮
縣
富

里
鄉
明

里
村

㆒
鄰

1
6
號

 

3
0
 
縣

立
吳

江
國

小
 

7
0
 

1
0
 

1
 [
9
8
3
]
花

蓮
縣
富

里
鄉
吳

江
村

5
2
號

 

3
1
 
縣

立
學
田

國
小

 
5
7
 

1
1
 

1
 [
9
8
3
]
花

蓮
縣
富

里
鄉

學
田

村
光
明

路
1
號

 

3
2
 
縣

立
永
豐

國
小

 
6
5
 

1
0
 

2
 [
9
8
3
]
花

蓮
縣
富

里
鄉

永
豐

村
8
4
號

 



七
五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3
3
 
縣

立
萬
寧

國
小

 
3
8
 

9
 

1
 [
9
8
3
]
花

蓮
縣
富

里
鄉

萬
寧

村
鎮
寧

1
0
8
號

 

3
4
 
縣

立
㆔
棧

國
小

 
8
6
 

1
0
 

2
 [
9
7
2
]
花

蓮
縣
秀

林
鄉
景

美
村

㆒
五

鄰
㆔
棧

1
0
2
號

 

3
5
 
縣

立
銅

蘭
國

小
 

9
4
 

1
0
 

2
 [
9
7
2
]
花

蓮
縣
秀

林
鄉
文

蘭
村

7
0
號

 

3
6
 
縣

立
萬
榮

國
小

 
1
0
0
 

1
5
 

2
 [
9
7
9
]
花

蓮
縣

萬
榮

鄉
萬
榮

村
3
1
號

 

3
7
 
縣

立
明
利

國
小

 
8
3
 

1
1
 

1
 [
9
7
9
]
花

蓮
縣

萬
榮

鄉
明
利

村
3
5
號

 

3
8
 
縣

立
見
晴

國
小

 
8
3
 

1
4
 

2
 [
9
7
9
]
花

蓮
縣

萬
榮

鄉
見
晴

村
8
9
號

 

3
9
 
縣

立
馬
遠

國
小

 
6
7
 

1
1
 

2
 [
9
7
9
]
花

蓮
縣

萬
榮

鄉
馬
遠

村
3
9
號

 

4
0
 
縣

立
卓

溪
國

小
 

7
9
 

1
0
 

2
 [
9
8
2
]
花

蓮
縣
卓

溪
鄉
卓

溪
村

㆗
正

路
7
2
號

 

4
1
 
縣

立
崙

山
國

小
 

6
9
 

1
0
 

2
 [
9
8
2
]
花

蓮
縣
卓

溪
鄉

崙
山

村
1
2
號

 

4
2
 
縣

立
太

平
國

小
 

8
2
 

9
 

2
 [
9
8
2
]
花

蓮
縣
卓

溪
鄉

太
平

村
㆒

鄰
2
號

 

4
3
 
縣

立
卓
清

國
小

 
6
9
 

1
0
 

2
 [
9
8
2
]
花

蓮
縣
卓

溪
鄉
卓
清

村
清

水
6
號

 

4
4
 
縣

立
古
風

國
小

 
5
6
 

1
0
 

2
 [
9
8
2
]
花

蓮
縣
卓

溪
鄉
古
風

村
崙
㆝

1
8
號

 

4
5
 
縣

立
奇

美
國

小
 

4
7
 

1
0
 

2
 [
9
7
8
]
花

蓮
縣

瑞
穗

鄉
奇

美
村

4
7
號

 

4
6
 
縣

立
卓
楓

國
小

 
4
0
 

1
0
 

1
 [
9
8
2
]
花

蓮
縣
卓

溪
鄉
古
風

村
古
楓

6
號

 

4
7
 
縣

立
西
富

國
小

 
5
2
 

1
0
 

1
 [
9
7
6
]
花

蓮
縣

光
復

鄉
西
富

村
民

有
街

5
1
巷

3
號

 

4
8
 
縣

立
大

興
國

小
 

4
7
 

1
2
 

2
 [
9
7
6
]
花

蓮
縣

光
復

鄉
大

興
村
民
權

街
1
7
號

 

4
9
 
縣

立
西

寶
國

小
 

6
8
 

1
1
 

3
 [
9
7
2
]
花

蓮
縣
秀

林
鄉
富
世

村
西

寶
1
1
號

 

 
花

蓮
縣

小
計

 
3
,
3
6
3
 

5
1
5
 

9
1
 

1
 

縣
立
志
清

國
㆗

 
2
1
 

7
 

2
 [
8
8
5
]
澎

湖
縣

湖
西

鄉
陵
a
村

1
之

1
號

 



七
六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2
 

縣
立

鎮
海

國
㆗

 
8
2
 

7
 

1
 [
8
8
4
]
澎

湖
縣
白
沙

鄉
鎮

海
村

6
0
號

 

3
 

縣
立
白
沙

國
㆗

 
6
9
 

7
 

2
 [
8
8
4
]
澎

湖
縣
白
沙

鄉
赤

崁
村

2
9
4
號

 

4
 

縣
立

吉
貝

國
㆗

 
6
0
 

7
 

1
 [
8
8
4
]
澎

湖
縣
白
沙

鄉
吉
貝

村
1
8
5
號

 

5
 

縣
立
望
安

國
㆗

 
2
5
 

7
 

2
 [
8
8
2
]
澎

湖
縣
望
安

鄉
西
安

村
3
6
之

1
號

 

6
 

縣
立
將

澳
國

㆗
 

2
5
 

7
 

1
 [
8
8
2
]
澎

湖
縣
望
安

鄉
將
軍

村
1
2
之

7
號

 

7
 

縣
立

七
美

國
㆗

 
7
7
 

1
0
 

3
 [
8
8
3
]
澎

湖
縣

七
美

鄉
㆗

和
村

4
號

 

8
 

縣
立
鳥
嶼

國
㆗

(
小

)
 

3
0
 

7
 

0
 [
8
8
4
]
澎

湖
縣
白
沙

鄉
鳥
嶼

村
1
號

 

9
 

縣
立

興
仁

國
小

 
9
9
 

1
0
 

0
 [
8
8
0
]
澎

湖
縣
馬

公
市

烏
崁

里
1
2
9
號

 

1
0
 
縣

立
山

水
國

小
 

8
5
 

1
0
 

0
 [
8
8
0
]
澎

湖
縣
馬

公
市

山
水

里
1
4
0
號

 

1
1
 
縣

立
時
裡

國
小

 
7
5
 

1
0
 

0
 [
8
8
0
]
澎

湖
縣
馬

公
市
時
裡

里
1
1
4
號

 

1
2
 
縣

立
虎
井

國
小

 
1
2
 

9
 

0
 [
8
8
0
]
澎

湖
縣
馬

公
市
虎
井

里
1
號

 

1
3
 
縣

立
成
功

國
小

 
4
1
 

1
0
 

0
 [
8
8
5
]
澎

湖
縣

湖
西

鄉
成
功

村
1
之

4
號

 

1
4
 
縣

立
西

溪
國

小
 

8
3
 

1
0
 

0
 [
8
8
5
]
澎

湖
縣

湖
西

鄉
西

溪
村

1
3
0
號

 

1
5
 
縣

立
果
葉

國
小

 
5
8
 

1
0
 

1
 [
8
8
5
]
澎

湖
縣

湖
西

鄉
果
葉

村
1
7
1
號

 

1
6
 
縣

立
沙
港

國
小

 
7
0
 

1
0
 

0
 [
8
8
5
]
澎

湖
縣

湖
西

鄉
鼎
灣

村
7
5
號

 

1
7
 
縣

立
㆗
屯

國
小

 
3
2
 

1
0
 

0
 [
8
8
4
]
澎

湖
縣
白
沙

鄉
㆗
屯

村
1
3
0
之

2
號

 

1
8
 
縣

立
大
倉

國
小

 
7
 

5
 

0
 [
8
8
4
]
澎

湖
縣
白
沙

鄉
大
倉

村
2
3
號

 

1
9
 
縣

立
講

美
國

小
 

5
8
 

1
0
 

0
 [
8
8
4
]
澎

湖
縣
白
沙

鄉
講

美
村

1
4
1
之

1
號

 

2
0
 
縣

立
港

子
國

小
 

2
4
 

1
0
 

0
 [
8
8
4
]
澎

湖
縣
白
沙

鄉
港

子
村

5
4
號

之
2
 



七
七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2
1
 
縣

立
鳥
嶼

國
(
㆗

)
小

 
4
6
 

9
 

1
 [
8
8
4
]
澎

湖
縣
白
沙

鄉
鳥
嶼

村
5
7
號

 

2
2
 
縣

立
後

寮
國

小
 

7
4
 

1
0
 

0
 [
8
8
4
]
澎

湖
縣
白
沙

鄉
後

寮
村

2
1
8
號

 

2
3
 
縣

立
合
橫

國
小

 
4
3
 

1
0
 

0
 [
8
8
1
]
澎

湖
縣

西
嶼

鄉
合
界

村
7
6
號

之
2
 

2
4
 
縣

立
竹
灣

國
小

 
5
7
 

1
2
 

0
 [
8
8
1
]
澎

湖
縣

西
嶼

鄉
竹
灣

村
1
5
號

 

2
5
 
縣

立
小

門
國

小
 

1
6
 

1
0
 

0
 [
8
8
1
]
澎

湖
縣

西
嶼

鄉
小

門
村

1
1
之

9
號

 

2
6
 
縣

立
大
池

國
小

 
4
3
 

1
0
 

0
 [
8
8
1
]
澎

湖
縣

西
嶼

鄉
大
池

村
1
2
9
號

 

2
7
 
縣

立
池

東
國

小
 

4
9
 

1
2
 

0
 [
8
8
1
]
澎

湖
縣

西
嶼

鄉
池

東
村

1
0
4
號

 

2
8
 
縣

立
赤
馬

國
小

 
3
3
 

1
0
 

0
 [
8
8
1
]
澎

湖
縣

西
嶼

鄉
赤
馬

村
7
8
號

之
1
 

2
9
 
縣

立
內
垵

國
小

 
8
0
 

1
0
 

0
 [
8
8
1
]
澎

湖
縣

西
嶼

鄉
內
垵

村
2
2
9
號

 

3
0
 
縣

立
望
安

國
小

 
5
2
 

1
2
 

0
 [
8
8
2
]
澎

湖
縣
望
安

鄉
西
垵

村
4
6
號

 

3
1
 
縣

立
將
軍

國
小

 
4
6
 

1
1
 

0
 [
8
8
2
]
澎

湖
縣
望
安

鄉
將
軍

村
1
2
-
8
號

 

3
2
 
縣

立
花
嶼

國
小

 
1
2
 

1
0
 

0
 [
8
8
2
]
澎

湖
縣
望
安

鄉
花
嶼

村
2
號

 

3
3
 
縣

立
雙

湖
國

小
 

4
8
 

1
0
 

0
 [
8
8
3
]
澎

湖
縣

七
美

鄉
西

湖
村

七
鄰

9
號

 

 
澎

湖
縣

小
計

 
1
,
6
3
2
 

3
0
9
 

1
4
 

1
 

市
立

大
德

國
㆗

 
9
5
 

1
3
 

4
 [
2
0
3
]
基

隆
市

㆗
山

區
㆗

山
㆓

路
1
0
5
巷

1
4
4
號

 

2
 

市
立
月
眉

國
小

 
9
0
 

1
0
 

2
 [
2
0
1
]
基

隆
市

信
義

區
月
眉

路
2
5
0
巷

2
2
號

 

3
 

市
立

太
平

國
小

 
9
2
 

1
4
 

3
 [
2
0
3
]
基

隆
市

㆗
山

區
㆗

山
㆒

路
1
8
9
巷

1
3
5
號

 

4
 

市
立
瑪
陵

國
小

 
9
1
 

1
3
 

1
 [
2
0
6
]
基

隆
市

七
堵

區
大
成

街
1
號

 

基
隆

市
小

計
 

3
6
8
 

5
0
 

1
0
 



七
八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1
 

市
立
逢
㆙

國
小

 
6
7
 

1
0
 

2
 [
4
0
6
]
台

㆗
市

北
屯

區
北

坑
巷

6
0
號

 

 
台

㆗
市

小
計

 
6
7
 

1
0
 

2
  

1
 

市
立

溪
山

國
小

 
7
4
 

1
5
 

3
 [
1
1
1
]
台

北
市
士

林
區

溪
山

里
至
善

路
3
段

1
9
9
號

 

2
 

市
立

湖
田

國
小

 
8
8
 

1
5
 

3
 [
1
1
2
]
台

北
市

北
投

區
湖
田

里
竹

子
湖

路
1
7
之

2
號

 

3
 

市
立

大
屯

國
小

 
8
0
 

1
5
 

3
 [
1
1
2
]
台

北
市

北
投

區
㆗

和
里

復
興

㆔
路

3
1
2
號

 

 
台

北
市

小
計

 
2
4
2
 

4
5
 

9
  

1
 

縣
立
開
瑄

國
小

 
9
7
 

1
0
 

2
 [
8
9
1
]
金

門
縣

金
湖

鎮
瓊

林
村

9
號

之
1
 

2
 

縣
立

多
年

國
小

 
8
9
 

1
1
 

2
 [
8
9
1
]
金

門
縣

金
湖

鎮
后
壟

3
2
號

 

3
 

縣
立
述

美
國

小
 

6
7
 

1
1
 

2
 [
8
9
0
]
金

門
縣

金
沙

鎮
官

澳
村

1
之

2
號

 

4
 

縣
立
古
寧

國
小

 
6
4
 

1
1
 

2
 [
8
9
2
]
金

門
縣

金
寧

鄉
古
寧

頭
北

山
1
號

 

5
 

縣
立

㆖
岐

國
小

 
5
5
 

1
1
 

2
 [
8
9
4
]
金

門
縣
烈
嶼

鄉
青
岐

村
1
2
3
號

 

6
 

縣
立

湖
埔

國
小

 
3
8
 

1
3
 

2
 [
8
9
2
]
金

門
縣

金
寧

鄉
湖
㆘

村
1
9
6
號

 

 
金

門
縣

小
計

 
4
1
0
 

6
7
 

1
2
 

1
 

縣
立
介

壽
國

㆗
 

1
0
0
 

1
4
 

7
 [
2
0
9
]
連

江
縣
馬
祖

南
竿
介

壽
村

1
3
號

 

2
 

縣
立

㆗
正

國
㆗

 
6
5
 

1
0
 

6
 [
2
0
9
]
連

江
縣
馬
祖

南
竿
馬
祖

村
4
號

 

3
 

縣
立

㆗
山

國
㆗

 
6
2
 

1
0
 

4
 [
2
1
0
]
連

江
縣
馬
祖

北
竿
芹
壁

村
8
4
號

 

4
 

縣
立
敬
恆

國
㆗

 
2
8
 

8
 

4
 [
2
1
1
]
連

江
縣
馬
祖
莒

光
青
帆

村
1
9
號

 

5
 

縣
立

東
引

國
㆗

 
4
1
 

8
 

3
 [
2
1
2
]
連

江
縣
馬
祖

東
引

㆗
柳

村
9
4
號

 

6
 

縣
立
仁
愛

國
小

 
4
6
 

1
2
 

1
 [
2
0
9
]
連

江
縣
馬
祖

南
竿
仁
愛

村
9
5
號

 



七
九
 

學
校

名
稱

 
學

生
 
教

師
 
職

員
 

校
址

 

7
 

縣
立
塘
岐

國
小

 
6
3
 

1
4
 

1
 [
2
1
0
]
連

江
縣
馬
祖

北
竿
塘
岐

村
5
6
號

 

8
 

縣
立
板

里
國

小
 

4
4
 

1
2
 

1
 [
2
1
0
]
連

江
縣
馬
祖

北
竿
板

里
村

5
9
號

 

9
 

縣
立
敬
恆

國
小

 
2
6
 

1
2
 

0
 [
2
1
1
]
連

江
縣
馬
祖
莒

光
青
帆

村
1
9
號

 

1
0
 
縣

立
東
莒

國
小

 
2
2
 

1
2
 

1
 [
2
1
1
]
連

江
縣
馬
祖
莒

光
大

坪
村

4
號

 

1
1
 
縣

立
東
引

國
小

 
9
0
 

1
1
 

1
 [
2
1
2
]
連

江
縣
馬
祖

東
引

㆗
柳

村
9
4
號

 

連
江

縣
小

計
 

5
8
7
 

1
2
3
 

2
9
 



八
○
 

柒
、

調
查
意

見
：

 

教
育
係

國
家
百

年
大

計
，
也
是

立
國

之
根
本

，
攸
關
著

整
體

國
民

經
濟

、
社
會

、
文

化
與
科
技

之
發

展
，
且

影
響
㆘

㆒
代

之
競
爭
力

，
是

以
憲
法

及
其

增
修
條
文

與
教

育
基
本
法

、
教

育
經

費
編

列

與
管

理
法

等
法
令

對
於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
預
算

之
編

列
，
均

有
應
優
先

編
列

及
最

低
編

列
數
額

等
之
保

障
，
期
透
過

政
府

預
算

之
執

行
，
落

實
各

項
教

育
政
策

。
蓋

預
算

為
政
策

之
表
徵

，
近

㆓
十

年
來

，

教
育

環
境

及
政
策
歷

經
解

嚴
、
﹁

教
育

改
革

行
動
方
案
﹂
︵
㆘
稱
﹁

教
改
方
案
﹂
︶

之
推
動

、
國

民

教
育
法

、
教

育
基
本
法

、
教

育
經

費
編

列
與

管
理
法

、
㆞
方
制

度
法

及
財

政
收

支
劃

分
法

之
公
布
施

行
與
修

正
、
台
灣
省

政
府
功
能
業

務
與
組
織

調
整
︵
㆘
稱
﹁
精
省
﹂
︶

等
之

重
大

變
化

，
在

政
府

有

限
資

源
㆘

，
其

預
算
是
否

配
合

調
整

因
應

，
做
必
要

合
理

之
分

配
，
使
能
兼
顧

公
平
受

教
機
會
並

有

效
分

配
於

各
級

教
育

，
毋
寧
係
當
前

教
育

之
重
要
課
題

，
尤

以
﹁

教
改
方
案
﹂
推

行
多

年
以

來
，

各

級
學

校
在
諸
多

公
開
場

合
，
卻
均
頻
頻

有
經

費
不

足
之
反

應
聲
浪

，
此

等
狀

況
是
否
意
謂

教
育

資
源

之
分

配
與

運
用

有
所
偏
頗

或
不
當

，
乃

有
深

入
瞭
解

之
必
要

。
基

於
此

項
考
量

，
本

院
爰
就

教
育

部

所
屬

預
算

分
配
結
構

進
行

調
查

，
冀
望
藉

由
調
查

所
見

，
為
我

國
目
前

的
教

育
預

算
分

配
狀

況
提

出

客
觀

之
看
法

，
俾

有
利

於
教

育
主

管
機
關
施

政
之
檢
討

與
改

進
，

以
發
揮
本

院
監
督
施

政
的
積
極
性

職
能

。
茲
依

調
查
結
果

，
提

出
意

見
如
次
：

 

㆒
、
面

對
國
家

財
政
日

趨
困
難

之
情

況
及

各
項
法
律
義

務
支

出
之
排
擠

，
為

支
應

各
項

教
育
業

務
之

正

常
開

展
，
教

育
部
除

應
積
極
開

源
外
，
尚

應
就
既

有
經

費
預

算
尋
求

有
效

之
整

合
、
分

配
與

運
用

，

以
資

因
應

。
 



八
㆒
 

(
㆒
)
查

近
㆓
十

年
︵

七
十

㆔
年
至

九
十

㆓
年
︶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、

㆗
央

政
府
歲

出
預

算
總
額

及
國

內
生
產
毛
額
︵
G
D
P
︶

之
數
額
如
㆘
表

列
：

 

年
度

 教
育

部
主

管

預
算

︵
億

元
︶

 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加

計
原

省
府

教
育

預
算

︵
億

元
︶

 G
D

P
︵

億

元
︶

 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占

G
D

P
之

百
分

比
(％

) ㆗
央

政
府

歲
出

預
算

總
額

(億
元

) 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占

㆗
央

政
府

歲
出

預
算

總
額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 

7
3

1
6

3
.2

0
2

4
9

.1
3

 
2

3
,4

3
0

.7
8

 
0

.7
0

3
,2

3
1

.4
5

5
.0

5

7
4

2
0

5
.8

0
2

9
5

.7
9

 
2

4
,7

3
7

.8
6

 
0

.8
3

3
,5

9
2

.8
0

5
.7

3

7
5

2
4

4
.0

0
3

4
5

.1
2

 
2

8
,5

5
1

.8
0

 
0

.8
5

4
,1

2
3

.2
4

5
.9

2

7
6

2
7

8
.5

0
3

9
1

.0
2

 
3

2
,3

7
0

.5
1

 
0

.8
6

4
,3

2
0

.5
7

6
.4

5

7
7

3
4

2
.7

0
4

6
2

.4
6

 
3

5
,2

3
1

.9
3

 
0

.9
7

4
,8

2
1

.4
5

7
.1

1

7
8

3
9

9
.6

0
5

3
7

.0
8

 
3

9
,3

8
8

.2
6

 
1

.0
1

5
,6

1
5

.7
0

7
.1

2

7
9

5
4

2
.5

0
6

9
9

.7
0

 
4

3
,0

7
0

.4
3

 
1

.2
6

6
,9

2
7

.0
7

7
.8

3

8
0

6
4

6
.3

0
8

2
6

.0
1

 
4

8
,1

0
7

.0
5

 
1

.3
4

8
,2

7
2

.3
2

7
.8

1

8
1

8
2

4
.1

0
1

,0
5

3
.3

1
 

5
3

,3
8

9
.5

2
 

1
.5

4
9

,8
1

2
.1

9
8

.4
0

8
2

1
,1

9
7

.0
0

1
,2

2
9

.0
7

 
5

9
,1

8
3

.7
6

 
2

.0
2

1
0

,7
0

7
.1

8
1

1
.1

8

8
3

1
,2

2
3

.9
0

1
,2

5
3

.7
6

 
6

4
,6

3
6

.0
0

 
1

.8
9

1
0

,6
4

7
.7

7
1

1
.4

9

8
4

9
7

6
.9

0
1

,2
7

9
.3

4
 

7
0

,1
7

9
.3

3
 

1
.3

9
1

0
,2

9
2

.1
8

9
.4

9

8
5

1
,0

1
0

.3
0

1
,3

4
4

.5
5

 
7

6
,7

8
1

.2
6

 
1

.3
2

1
1

,3
4

8
.2

9
8

.9
0

8
6

9
6

4
.6

0
1

,3
4

4
.2

7
 

8
3

,2
8

7
.8

0
 

1
.1

6
1

1
,9

4
2

.6
1

8
.0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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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度

 教
育

部
主

管

預
算

︵
億

元
︶

 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加

計
原

省
府

教
育

預
算

︵
億

元
︶

 G
D

P
︵

億

元
︶

 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占

G
D

P
之

百
分

比
(％

) ㆗
央

政
府

歲
出

預
算

總
額

(億
元

) 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占

㆗
央

政
府

歲
出

預
算

總
額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 

8
7

1
,0

2
3

.9
0

1
,4

0
5

.4
8

 
8

9
,3

8
9

.6
7

 
1

.1
5

1
2

,2
5

2
.6

5
8

.3
6

8
8

1
,1

2
2

.2
0

1
,5

1
7

.9
6

 
9

2
,8

9
9

.2
9

 
1

.2
1

1
3

,1
7

1
.9

7
8

.5
2

8
9

1
,5

6
2

.8
0

1
,5

6
2

.8
0

 
9

6
,6

3
3

.8
8

 
1

.6
2

1
5

,4
3

1
.7

9
1

0
.1

3

9
0

1
,5

0
0

.9
0

1
,5

0
0

.9
0

 
9

5
,0

6
6

.2
4

 
1

.5
8

1
6

,3
7

0
.7

9
9

.1
7

9
1

1
,5

3
0

.7
0

1
,5

3
0

.7
0

 
9

7
,4

8
8

.1
1

 
1

.5
7

1
5

,9
0

7
.3

8
9

.6
2

9
2

1
,4

5
7

.9
0

1
,4

5
7

.9
0

 
9

8
,4

7
5

.5
5

 
1

.4
8

1
6

,2
7

9
.7

0
8

.9
6

(
㆓
)
由
㆖
表

分
析

，
自

七
十

㆔
年

度
迄

九
十

㆓
年

度
之

近
㆓
十

年
來

，
國

內
生
產
毛
額
成

長
幅

度
係

㆔
㆓

○
•

㆓
八
％

，
㆗
央

政
府
歲

出
預

算
總
額

之
增

加
幅

度
則

為
㆕

○
㆔
•

七
九
％

，
而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之
成

長
高
達

七
九

㆔
•

㆔
㆓
％

，
增
幅
較

之
國

內
生
產
毛
額

或
㆗
央

政
府
歲

出
總

預
算

為
大

，
顯
示

近
㆓
十

年
來
隨
著
解

嚴
、
﹁

教
改
方
案
﹂

等
教

育
環
境

之
轉

變
，
相
關
法
令

如
教

育
基
本
法

、
教

育
經

費
編

列
與

管
理
法

等
法
令

之
陸
續
制
定

，
教

育
經

費
受

重
視

的
程

度

亦
隨

之
增

長
，

對
於
我

國
教

育
之
發

展
應
具

有
正
面

之
意
義

。
惟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於

八
十

九

年
度
達
到

新
台
幣
︵
㆘
同
︶

㆒
、

五
六

㆓
•

八
億
元

之
高
峰
後

，
近

㆔
個

年
度
︵

九
十

年
度
至

九
十

㆓
年

度
︶
面
臨

政
府

財
政
收

入
成

長
停
滯

、
支

出
項
目
卻

不
斷
推
陳

出
新

之
境
遇

，
教

育

預
算
已
從
過
去

年
度

之
穩
定
成

長
漸
轉

變
為
遞
減

狀
態

，
在

經
費
成

長
受
限

之
情

況
㆘

，
諸
如

學
生
就

學
貸
款
利
息

補
貼

、
弱
勢
︵
原
住

民
籍
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
及
低
收

入
戶
︶

學
生
獎

助
學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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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學
雜

費
減
免

、
發
放

高
㆗

、
職

學
生

教
育
代
金

等
法
律
義

務
支

出
卻
大
幅

增
加

㆒
㆒

六
億
餘

元
，
勢
將

對
高

等
教

育
、

㆗
等

教
育

等
教

育
部

主
管
業

務
所
需

經
費
造
成
排
擠

，
值
斯

之
際

，

為
支

應
各

項
教

育
業

務
之

正
常
開

展
，

教
育

部
除

應
積
極
開

源
外

，
如
何
將
既

有
教

育
資

源
做

更
有
效

之
整

合
、

分
配

與
運
用

，
當

為
現
前

及
未

來
首
要

重
視

之
課
題

，
教

育
部
亟
宜
就

此
妥

為
檢
討

因
應

。
 

㆓
、
針

對
政

府
教

育
資

源
配
置
並

未
隨
著

各
級

學
校

學
生
㆟

數
及

學
校

校
數

的
消

長
變

化
而

為
適
切

調
整

，
所
導

致
高

等
教

育
及
技

職
教

育
經

費
不

足
之
偏
頗

現
象

，
教

育
部
允

應
注
意
研
議

改
進

。
 

(
㆒
)
查
我

國
教

育
預

算
資

源
按

其
分

配
結
構
依

各
該
結
構
就

學
學
生
㆟

數
平
均

分
配

之
結
果

，
得

出

各
級

學
校
每
位

學
生
平
均
每

年
享

有
之

政
府

教
育

資
源

狀
況
如
㆘
表

列
：

 
幼

稚
園

 
國

小
 

國
㆗

 
高

㆗
 

高
職

 
專

科
學

校
 

大
學

及
獨

立
學

院
 

學年度
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㆟
數

 

每
生

分

攤
經

費

(元
) 

7
3

 
2

3
4

,1
7

2
 

1
7

,0
9

2
 

2
,2

7
3

,3
9

0
 

1
2

,4
8

7
 

1
,0

7
7

,7
3

2
 

1
9

,8
6

9
 

1
9

2
,3

6
0

 
2

8
,0

7
3

 
4

0
7

,8
3

2
 

3
2

,5
7

4
 

2
2

7
,4

9
2

 
5

6
,2

6
0

 
1

7
6

,8
2

4
 

8
9

,7
0

4
 

7
4

 
2

3
4

,6
7

4
 

1
8

,8
7

8
 

2
,3

2
1

,7
0

0
 

1
3

,3
5

4
 

1
,0

6
2

,2
2

6
 

2
1

,2
3

0
 

1
9

4
,7

5
7

 
2

9
,8

6
9

 
4

2
1

,7
8

4
 

3
4

,3
4

2
 

2
3

6
,8

2
4

 
5

6
,8

8
8

 
1

9
1

,7
5

2
 

9
7

,6
6

6
 

7
5

 
2

3
8

,4
2

8
 

1
9

,2
4

1
 

2
,3

6
4

,4
3

8
 

1
3

,7
6

5
 

1
,0

5
2

,9
9

3
 

2
2

,2
2

5
 

2
0

0
,5

9
9

 
3

1
,6

0
6

 
4

3
7

,9
2

4
 

3
9

,3
5

6
 

2
4

4
,4

8
2

 
6

4
,6

8
9

 
1

9
8

,1
6

6
 

1
1

9
,2

8
5

 

7
6

 
2

5
0

,1
7

9
 

2
1

,0
2

2
 

2
,4

0
0

,6
1

4
 

1
6

,4
2

4
 

1
,0

5
3

,9
2

3
 

2
3

,8
5

4
 

2
0

6
,0

1
9

 
3

4
,6

0
2

 
4

4
7

,3
2

8
 

4
7

,2
7

4
 

2
5

6
,6

1
0

 
4

8
,0

6
6

 
2

0
8

,0
5

4
 

1
4

2
,2

8
4

 

7
7

 
2

4
8

,4
9

8
 

2
6

,8
4

0
 

2
,4

0
7

,1
6

6
 

2
0

,4
8

9
 

1
,0

8
8

,8
9

0
 

2
7

,9
0

0
 

2
0

8
,9

9
4

 
4

1
,3

2
2

 
4

4
4

,2
3

2
 

4
7

,9
5

8
 

2
7

1
,7

1
0

 
5

5
,5

4
9

 
2

2
4

,8
2

0
 

1
4

0
,7

8
2

 

7
8

 
2

4
2

,7
8

5
 

3
2

,2
9

6
 

2
,3

8
4

,8
0

1
 

2
4

,4
1

6
 

1
,1

2
5

,2
3

8
 

3
2

,9
2

1
 

2
0

4
,4

5
7

 
5

5
,0

4
1

 
4

3
8

,1
4

0
 

6
4

,1
0

5
 

2
9

3
,2

0
4

 
6

4
,2

1
5

 
2

4
1

,8
6

0
 

1
6

1
,5

4
7

 

7
9

 
2

3
7

,2
8

5
 

3
4

,7
8

8
 

2
,3

5
4

,1
1

3
 

2
9

,9
7

9
 

1
,1

6
0

,1
8

0
 

4
2

,2
5

0
 

2
0

9
,0

1
0

 
5

7
,6

4
2

 
4

4
9

,1
1

1
 

6
6

,3
5

0
 

3
1

5
,1

6
9

 
6

6
,0

5
0

 
2

6
1

,4
5

4
 

1
8

8
,4

8
4

 

8
0

 
2

3
5

,0
9

9
 

3
8

,0
2

0
 

2
,2

9
3

,4
4

4
 

3
4

,7
4

5
 

1
,1

7
6

,4
0

2
 

4
9

,5
6

2
 

2
1

8
,0

6
1

 
6

4
,8

9
7

 
4

7
5

,8
5

2
 

7
2

,9
0

9
 

3
3

2
,1

2
7

 
7

8
,0

2
7

 
2

8
0

,2
4

9
 

2
0

0
,2

1
1

 

8
1

 
2

3
1

,1
2

4
 

3
9

,3
2

0
 

2
,2

0
0

,9
6

8
 

4
4

,6
5

5
 

1
,1

7
9

,0
2

8
 

5
8

,0
9

0
 

2
2

9
,8

7
6

 
7

0
,5

5
0

 
5

0
0

,7
2

1
 

7
5

,8
5

1
 

3
4

8
,8

0
3

 
8

1
,7

2
9

 
3

0
4

,3
5

9
 

2
0

4
,7

3
0

 

8
2

 
2

3
7

,7
7

9
 

3
8

,7
8

9
 

2
,1

1
1

,0
3

7
 

4
8

,7
1

7
 

1
,1

8
7

,3
7

0
 

6
2

,0
8

1
 

2
3

8
,6

6
0

 
7

2
,5

3
0

 
5

1
5

,2
1

1
 

8
1

,9
0

1
 

3
6

7
,3

7
3

 
8

5
,9

5
4

 
3

2
1

,8
1

2
 

2
0

4
,7

9
5

 

8
3

 
2

3
5

,1
5

0
 

4
5

,4
0

5
 

2
,0

3
2

,3
6

1
 

5
4

,3
9

1
 

1
,1

7
7

,3
5

2
 

6
7

,8
8

7
 

2
4

5
,6

8
8

 
7

3
,6

4
7

 
5

2
3

,9
8

2
 

8
7

,0
3

7
 

3
7

8
,8

6
0

 
8

3
,7

8
6

 
3

4
1

,3
2

0
 

1
9

5
,8

7
0

 

8
4

 
2

4
0

,3
6

8
 

4
7

,6
0

6
 

1
,9

7
1

,4
3

9
 

6
2

,6
9

9
 

1
,1

5
6

,8
1

4
 

7
6

,3
4

2
 

2
5

5
,3

8
7

 
8

4
,3

1
0

 
5

2
3

,4
1

2
 

9
5

,8
6

3
 

3
9

4
,7

5
1

 
8

7
,7

9
2

 
3

5
6

,5
9

6
 

1
9

8
,6

1
1

 

8
5

 
2

3
5

,8
3

0
 

5
4

,0
1

9
 

1
,9

3
4

,7
5

6
 

6
4

,4
3

2
 

1
,1

2
0

,7
1

6
 

8
2

,2
4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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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㆕
 

幼
稚

園
 

國
小

 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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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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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
職
 

專
科

學
校

 
大

學
及

獨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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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
 
學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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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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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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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㆓
)
由
㆖

開
表

列
可
知

，
國

㆗
以
㆘

之
各

級
學

校
學

生
㆟

數
自

七
十

㆔
學

年
度

以
來

之
增

加
有

限
，

甚
而

有
減
少

現
象

，
惟

其
每
位

學
生
平
均
享

有
之

政
府

教
育

資
源
卻
呈

現
多
倍

數
之
成

長
；
反

觀
高

㆗
職

以
㆖

之
各

級
學

校
學

生
㆟

數
雖

增
加

快
速

，
但

其
每
位

學
生
平
均
享

有
之

政
府

教
育

資
源
卻

增
加

有
限

，
尤

其
大

學
校

院
近
十
餘

年
來
已
從

八
十

㆓
學

年
度

之
五
十

㆒
所

增
加
至

九

十
㆓

學
年

度
之

㆒
㆕

㆔
所

，
但

其
所
享

有
之

教
育

資
源
卻

不
增
反
減
；

顯
示

教
育

經
費

之
分

配

結
構

並
未

隨
著

學
生

㆟
數

及
學

校
校

數
之

增
減

變
化

而
為

適
切

之
調

整
，

以
致

資
源

分
配

有
偏

頗
現

象
，

致
諸
多
大

學
校

院
校

長
在
許
多

公
開
場

合
均
頻
頻
反

應
有

經
費

不
足

之
窘

境
。
從
另

㆒
個
角

度
觀
察
，
在

七
十

㆔
學

年
度

時
每
位

學
生
平
均
享

有
之

政
府

教
育

資
源
，
分
別

為
國

㆗
、

小
學

生
約

㆓
萬
元
，
高

㆗
生
約

㆔
萬
元
，
技

職
專
科

生
有

㆕
、
五
萬
元
，
大

學
生
則

為
九
萬
元
；

亦
即

國
㆗

、
小

與
高

㆗
及

技
職
專
科
間

之
差
距
約

各
在

㆒
萬
元

之
譜

，
大

學
生

所
領
受
到

之
資

源
則
在
渠

等
之

㆓
至

㆕
倍
間
；
到
了

九
十

學
年

度
，

國
㆗

、
小
每
位

學
生
耗

用
之

教
育

資
源
約

在
十
萬
元
㆖
㆘

，
但
大

學
生

為
十

六
萬
元

，
只

為
渠

等
之

㆒
倍
餘

，
高

職
與
專
科
每
位

學
生

所

享
有
者

更
只

八
萬
元
左
右

，
較

之
國

㆗
、

小
學

生
猶

為
低
落

，
除
再
次

顯
示

高
等

教
育
每
位

學



八
五
 

生
所
享

有
之

教
育

資
源

未
能

隨
著

教
育

經
費

之
成

長
而
受
到
同

等
程

度
之
挹

注
外

，
尚
反
映

出

技
職

教
育

長
久

以
來
被

視
為

㆓
流

教
育

、
次

等
選
擇

之
錯
誤
認
知

，
在

政
府

教
育

資
源

之
分

配

㆖
卻
也
是
同
樣

的
展

現
。

教
育

部
允

應
針

對
㆖

開
教

育
資

源
配

置
之

不
合

理
消

長
轉

變
，

加
以

研
議

改
進

。
 

㆔
、

國
立

高
㆗

、
職

學
校

近
些

年
來

之
教

學
軟

、
硬

體
建

設
，

無
財

源
可

供
更

新
或

添
購

之
現

象
，

嚴

重
影

響
㆗

等
學

校
教

學
環

境
之

品
質

，
教

育
部

嗣
應

正
視

此
問

題
之

迫
切

性
，

積
極

謀
求

改
善

。
 

(
㆒
)
查

近
㆓
十
餘

年
來

㆗
等

教
育

經
費
在

八
十

八
年
精
省
前

、
後

之
預

算
編

列
狀

況
如
㆘
：

前
省

府
教

育
廳

或
教

育
部

㆗
教

司
 

各
國

立
㆗

等
教

育
學
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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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9
 

9
3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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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4

,8
8

1
 

4
1

5
,2

6
1

 
7

,4
9

0
,1

4
2

 
3

0
,9

0
7

,8
6

7
 

1
,4

4
4

,9
5

8
 

3
2

,3
5

2
,8

2
5

 
3

7
,9

8
2

,7
4

8
 

1
,8

6
0

,2
1

9
 

3
9

,8
4

2
,9

6
7

 

註
：

八
十

八
年

度
精

省
時

之
省

立
高

㆗
、

職
為

㆒
六

㆓
所

，
迄

九
十

㆔
年

度
增

為
㆒

七
六

所
。

(
㆓
)
從
㆖
表

㆗
可
得
知

，
原
屬
台
灣
省

政
府

教
育
廳

主
管

之
各
省

立
高

㆗
、

職
學

校
經

費
預

算
在
精

省
前
迭

有
成

長
，
從

七
十

㆔
年

度
之

八
十

五
•
九

㆔
億
元
穩

定
增

加
至

八
十

八
年

度
之

㆔
九

五
•

七
六
億
元

，
成

長
幅

度
達

㆕
•

六
倍

，
惟
自
精
省

以
來

，
在

國
立

高
㆗

、
職

學
校

數
由
精
省
前

之
㆒

六
㆓

所
增

為
㆒

七
六

所
之
情

況
㆘

，
相
關

經
費

預
算

不
僅

未
見

增
加

，
反

而
有
漸
次
縮
減

之
現

象
，

其
㆗
尤

以
資
本
門

經
費

之
減
少
最

為
教

育
界

所
詬
病

，
按
該

等
資
本
門

經
費
在
精
省

前
約
占

㆗
等

教
育

經
費
總
額

㆔
分

之
㆒
弱

，
因

此
八
十

八
年

度
時

之
㆗

等
學

校
設
備

與
投

資
經



八
七
 

費
高
達

㆒
百
餘
億
元

，
然

㆗
等

教
育

經
費
因
精
省
併
入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後

，
該

等
設
備

與
投

資
經

費
卻
驟
減
至

八
十

九
年

度
之

㆔
十
餘
億
元

，
至

九
十

㆔
年

度
更
已
減
少
至
十
餘
億
元

，
五

年
間
減
少
幅

度
高
達

八
㆔
•
七

六
％
，
占

㆗
等

教
育

經
費
總
額

之
比
率
縮
減
至
僅

㆕
•
六

九
％

，

此
等

現
象
業
已
造
成

國
立

高
㆗

、
職

學
校

近
些

年
來

之
教

學
軟

、
硬

體
建

設
無

財
源

可
供

更
新

或
添

購
之

現
象

，
嚴

重
影

響
㆗

等
學

校
教

學
環

境
之

品
質

，
教

育
部

嗣
應

正
視

此
問

題
之

迫
切

性
，

積
極

設
法

謀
求

改
善

。
 

㆕
、

教
育

㆟
員
退
撫
支

出
不
宜

列
入
依
法
計

算
之

教
育

經
費
最

低
應

編
列

數
之
內

，
以
彰

顯
教

育
支

出

之
正
確

性
。

 

教
育

經
費

編
列

與
管

理
法
第

㆓
條
第

㆒
項
規

定
：
﹁
本
法

所
稱

教
育

經
費

，
係
指

㆗
央

及
㆞

方
主

管
教

育
行

政
機
關

與
所
屬

教
育
機
構

、
公

立
學

校
，

由
政

府
編

列
預

算
，

用
於

教
育

之
經

費

。
﹂
同
法
第

㆔
條
第
項
款
規

定
：
﹁

各
級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
預
算

合
計

應
不

低
於
該

年
度

預
算
籌

編

時
之
前

㆔
年

度
決

算
歲
入
淨
額
平
均
值

之
百

分
之

㆓
十

㆒
點

五
。
﹂

查
教

育
部

主
管
歲

出
預

算
之

經
費
結
構

主
要
包
括

高
等

教
育

、
㆗

等
教

育
、

國
民

教
育

及
幼
稚

教
育

、
社
會

教
育

、
資
訊

及
科

技
教

育
、
獎
助
私

立
學

校
、
籌

設
國

立
教

育
機
構

、
退
休
撫
卹
給
付

、
其
他

等
九
項

，
依
據
﹁

㆗

央
政

府
總

預
算

編
製
作
業
手
冊
﹂

所
定
﹁
歲

出
政
事
別
科
目
歸
類
原
則

與
範
圍
﹂
規

定
，
﹁

教
育

支
出
﹂
係
指
﹁
辦

理
教

育
計
畫

、
教

學
研
究

、
教
材

編
製

及
政

府
設

立
之

教
育
機
構

所
需

之
各
項

支
出

以
及
補
助
民
間

教
育
機
構

之
支

出
﹂

，
㆖

開
﹁
退
休
撫
卹
給
付
﹂
則
屬
﹁
退
休
撫
卹
支

出
﹂

，
並
非
﹁

教
育
支

出
﹂

，
如
將
屬
社
會
福
利

性
質

之
﹁
退
休
撫
卹
支

出
﹂
納

為
教

育
部
歲

出
預

算



八
八
 

之
㆒

環
，
則
依
㆖

開
教

育
經

費
編

列
與

管
理
法
計

算
得

出
用
於
﹁

教
育
支

出
﹂

之
各

級
政

府
教

育

經
費

應
編

列
數
將
受
到
扭
曲

，
更
何

況
該
項
退
撫

經
費
從

八
○

年
度
起

由
占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之

比
率

㆓
•
○

㆔
％

，
已
大
幅
成

長
至

九
十

㆓
年

度
之

五
•

六
八
％

，
金
額

高
達

八
十
餘
億
元

，
對

其
他
真

正
屬

教
育
支

出
之

教
育

經
費
業
產

生
嚴

重
之
排
擠
作

用
，
實

有
未
妥

，
嗣
後
計

算
教

育
經

費
最

低
編

列
數

時
，
宜
先
將
該

等
退
撫

經
費
剔

除
，

以
符
法
制

，
並
彰

顯
教

育
支

出
之

正
確

性
。

 

五
、

教
育

部
於

教
育

資
源

分
配

時
，
就

㆗
央

與
㆞
方

政
府

所
主

管
之
權
責

應
掌
握
明
確

之
分
際

，
針

對

㆞
方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過

度
依
賴

㆗
央
補
助

之
現

象
，

允
宜
檢
討

改
進

。
 

(
㆒
)
教

育
經

費
編

列
與

管
理
法
第

㆕
條
第

㆒
項

及
第

㆓
項

分
別
規

定
：
﹁
直
轄
市

、
縣
︵
市
︶

政
府

應
依
憲
法

增
修
條
文
第
十
條
第
十
項
規

定
，
優
先

編
列

國
民

教
育

經
費

。
﹂
﹁

㆗
央

主
管

教
育

行
政
機
關

對
於
直
轄
市

、
縣
︵
市
︶

政
府
辦

理
國
民

教
育
績
效
優
良
者

，
或

國
民

教
育

經
費
支

出
占
該
直
轄
市

、
縣
︵
市
︶

政
府
決

算
歲

出
比

重
成

長
較

高
者

，
於

分
配
特

定
教

育
補
助

時
，

應
提
撥
相
當

數
額
獎
勵

之
﹂

，
揆

其
立
法
意
旨
即
在
於
保
障

國
民

教
育

經
費

，
並
鼓
勵
依

國
民

教
育
法

及
教

育
基
本
法
規

定
負
責

國
民

教
育

執
行

與
推

展
任

務
之
㆞
方

政
府

，
以

積
極

態
度
從

事
國
民

教
育

之
政

務
。

查
教

育
經

費
編

列
與

管
理
法
自

八
十

九
年
十

㆓
月

公
布

，
並
依
法
於

公

布
㆒

年
後
施
行

以
來

，
依
據
該
法
第

㆔
條
第

㆓
項
規

定
計

算
九
十

㆒
年

度
至

九
十

㆔
年

度
各

級

政
府

所
需

教
育

經
費

預
算

編
列
情
形
如
㆘
表

列
：



八
九
 

㆗
央

政
府

︵
單

位
：

億
元

︶
 

㆞
方

政
府

︵
單

位
：

億
元

︶
 
各

級
政

府
合

計
︵

單
位
：
億

元
︶
 

依
法

最
低

應
編

列
數

 
實

際
編

列
數

 

各
級
政
府
 

年
度
 

教
育
部
編
列
數
 對

㆞
方
政
府
補
助
 教

育
部
編
列
數
 對

㆞
方
政
府
補
助
 依

法
最
低
應
編
列
數
 實

際
編
列
數
 依

法
最
低
應
編
列
數
 實

際
編
列
數
 

九
十

㆒
 

1
,
4
8
7
 

4
3
5
 

1
,
4
7
6
 

4
3
5
 

2
,
3
2
1
 

2
,
4
6
9
 

4
,
2
4
3
 

4
,
3
8
0
 

九
十

㆓
 

1
,
4
0
7
 

5
2
4
 

1
,
4
0
2
 

5
2
4
 

2
,
1
9
6
 

2
,
3
2
3
 

4
,
1
2
7
 

4
,
2
4
9
 

九
十

㆔
 

1
,
3
6
7
 

5
2
4
 

1
,
3
5
1
 

6
4
2
 

2
,
0
9
1
 

2
,
2
9
9
 

3
,
9
6
7
 

4
,
2
9
2
 

(
㆓
)
由
㆖
表

，
九
十

㆒
年

度
至

九
十

㆔
年

度
各

級
政

府
所
需

教
育

經
費

預
算

編
列
㆘

限
分
別

為
㆕

、

㆓
㆕

㆔
億
元

、
㆕

、
㆒

㆓
七
億
元

及
㆔

、
九

六
七
億
元

，
呈

現
逐

年
㆘

滑
趨
勢

，
主
要
係
因
據

以
計

算
之

各
級
㆞
方

政
府
歲
入
淨
額
決

算
數
㆘

滑
所

致
，
因

此
各

級
㆞
方

政
府

各
該

年
度
依
法

應
編

列
之

教
育

經
費

逐
年
降

低
，

㆗
央

政
府
基
於

教
育

為
當
前

政
府

重
要
施

政
，

為
彌
補
㆞
方

政
府
因

財
政

拮
据

導
致

教
育

經
費

編
列

數
之

不
足

，
乃

增
加

對
㆞
方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
之
補
助

，

㆔
年

來
分
別

編
列

㆕
㆔

五
億
元

、
五

㆓
㆕
億
元

及
六

㆕
㆓
億
元

，
占
㆞
方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總
額

已
㆕

分
之

㆒
強

，
透

露
出
㆞
方

政
府

對
於

㆗
央

政
府

教
育

預
算
補
助

之
依
賴
程

度
有

愈
益

加
深

之
現

象
。
另

由
近

㆔
年

度
各

級
政

府
教

育
經

費
占

各
該

政
府

之
歲

出
比
率
︵
如
㆘
表
︶

分
析

，

㆗
央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
以
教

育
部

主
管

預
算

加
計
行

政
院
直
撥
㆞
方

政
府

㆒
般

教
育
補
助

經
費

後
，

仍
係
呈

現
逐

年
攀

高
之
走
勢

，
㆞
方

政
府
如

未
加
計

㆗
央

政
府

教
育
補
助
款

之
教

育
經

費

編
列

數
占

其
歲

出
總

預
算

之
比
率
則
呈

現
㆘
降

趨
勢
，
㆔

年
來

分
別

為
㆔

六
•
㆓

㆕
％
、
㆔
○
•



九
○
 

㆕
七
％

及
㆔
○
•

㆕
五
％
；

此
種

㆗
央

政
府

與
㆞
方

政
府

之
教

育
經

費
占
歲

出
比
率
呈

現
相
反

方
向
演

變
之

態
勢

，
亦

顯
示

出
㆗
央

與
㆞
方

對
於

教
育

資
源

配
置

之
重

視
程

度
有
兩

極
化

的
差

異
走
向

。
綜
㆖

可
知

，
有
關

㆗
央

與
㆞
方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
之
編

列
現

況
，
當
非
符

合
教

育
經

費

編
列

與
管

理
法

之
立
法
意
旨

，
際

此
㆗
央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亦
面
臨
成

長
受

限
之
情

況
㆘

，
對
於

屬
㆞
方

政
府
法

定
權
責

之
國
民

教
育

的
補
助

經
費
持
續

增
加

，
終
將

抑
制

㆗
央

主
管

高
等

、
㆗

等
教

育
等

經
費
需

求
之
成

長
，

教
育

部
於

教
育

資
源

分
配

時
，
就

㆗
央

與
㆞
方

政
府

所
主

管
之

權
責

應
掌
握
明
確

之
分
際

，
針

對
㆞
方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依
賴

㆗
央
補
助

之
現

象
，

允
宜
檢
討

改

進
。

單
位
：
億
元

 
、
％

 
 
 
 

年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度

 
九
十

㆒
 

九
十

㆓
 

九
十

㆔
 

︵
Ａ
︶

教
育

經
費

編
列

數
︵

不
含

㆗
央

政
府
補
助
款
︶

 
2
,
4
6
9
 

2
,
3
2
3
 

2
,
2
9
9
 

︵
Ｂ
︶

教
育

經
費

編
列

數
︵
包

含
㆗
央

政
府
補
助
款
︶

 
2
,
9
0
4
 

2
,
8
4
7
 

3
,
0
1
7
 

︵
Ｃ
︶
歲

出
預

算
總
額

 
6
,
8
1
2
 

7
,
6
2
5
 

7
,
5
4
9
 

︵
Ａ
︶

/
︵

Ｃ
︶

 
3
6
.
2
4
 

3
0
.
4
7
 

3
0
.
4
5
 

︵
Ｂ
︶

/
︵

Ｃ
︶

 
4
2
.
6
3
 

3
7
.
3
4
 

3
9
.
9
7
 

六
、
特

定
教

育
補
助

由
教

育
部
移
撥

為
行

政
院
直
撥
㆞
方

政
府

㆒
般

教
育
補
助

，
有

違
教

育
經

費
編

列

與
管

理
法
第

㆕
條
第

㆓
項
規

定
意
旨

，
應

予
適

切
調

整
，
補
助
㆞
方

政
府

經
費

之
運

用
並
宜
妥

為

監
督

。
 

(
㆒
)
配

合
財

政
收
支
劃

分
法

之
修

正
及
提
昇
㆞
方

財
政
自

主
之

政
策

，
教

育
部

九
十

㆒
年

度
移
撥
特



九
㆒
 

定
教

育
補
助

㆒
五

㆓
•

九
億
元

，
九
十

㆓
年

度
又
移
撥

五
十
億
元

，
共
計
移
撥

㆓
○

㆓
•

九
億

元
做

為
行

政
院
直
撥
㆞
方

政
府

㆒
般

教
育
補
助

經
費

之
財

源
，
按

此
舉

對
於
落
實

㆗
央

與
㆞
方

均
權
制

度
，
達
成

㆗
央

與
㆞
方

財
政

互
助

及
均
衡
發

展
之
目
標

，
或
許

有
其
必
要

，
惟
㆞
方

政

府
補
助

經
費

逐
漸
移
轉
至
行

政
院

之
結
果

，
將
造
成

教
育

部
推
動

教
育

政
策

時
漸

失
去

其
對
於

㆞
方

政
府

之
影

響
力

，
且
造
成

教
育

經
費

編
列

與
管

理
法
第

㆕
條
第

㆓
項

所
規

定
：
﹁

㆗
央

主

管
教

育
行

政
機
關

對
於
直
轄
市

、
縣
︵
市
︶

政
府
辦

理
國
民

教
育
績
效
優
良
者

，
或

國
民

教
育

經
費
支

出
占
該
直
轄
市

、
縣
︵
市
︶

政
府
決

算
歲

出
比

重
成

長
較

高
者

，
於

分
配
特

定
教

育
補

助
時

，
應
提
撥
相
當

數
額
獎
勵

之
﹂

之
㆗
央

主
管

教
育
行

政
機
關

應
有

的
特

定
教

育
補
助

分
配

權
限

及
其

對
於
㆞
方

政
府

之
獎
勵
籌

碼
有

限
縮
效
果

，
亟
宜

重
新
檢

視
該

等
補
助

經
費
移
撥
措

施
之

合
理

性
。

 

(
㆓
)
據
本

院
審
計

部
近
十

年
查
核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之

執
行

，
發

現
㆗
央

政
府
補
助
㆞
方

政
府

之
經

費
，
核

有
補
助
㆞
方

之
國
民

教
育

經
費

未
覈
實

管
理

，
致

五
十
餘
億
元

資
金

積
存
㆞
方

政
府

國

教
專

戶
，

未
能
妥

善
運

用
；
﹁

健
全

國
民

教
育
計
畫
﹂

之
各
縣
市

執
行

進
度
落
後

，
補
助
款

未

能
專
款
專

用
；
補
助
㆞
方

政
府

經
費

未
依
規

定
研
訂

管
考
制

度
及

未
依

政
府
採

購
法
規

定
辦

理

等
缺

失
；

教
育

部
於
本

院
約
詢

及
各
㆞
方

政
府

教
育

主
管
於
本

院
座
談

時
，
亦
均
表
明
補
助
㆞

方
政

府
之

教
育

經
費

由
原
特

定
計
畫
補
助

改
為

㆒
般
補
助
後

，
往
往

有
挪
移
至

教
育

以
外

用
途

之
情

況
，
且

經
費
使

用
受
制
於

財
主
單
位

分
配

及
民
意
機
關
審

查
之

時
程

，
致

有
部

分
教

育
政

策
無
法

及
時
落
實

與
貫
徹

，
在
在

顯
示
補
助
㆞
方

政
府

經
費

之
運

用
有
效

益
不
彰
且
支

用
不
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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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事

，
教

育
部

亟
宜

研
謀

對
策

，
加
強

監
督

改
善

。
 

七
、

近
些

年
來
獎
補
助
私

立
學

校
經

費
增

加
快

速
，

為
確
保

國
家

資
源

有
效
使

用
，
提
升
私

校
教

育
品

質
，

教
育

部
允

應
建

立
嚴
謹
評
鑑

與
監

督
機
制

，
並

切
實

執
行

。
 

(
㆒
)
由
於
私

立
學

校
在
我

國
整

體
教

育
結
構

㆗
極

為
重
要

，
政

府
為
了
平
衡

公
私

立
學

校
教

育
資

源

分
配

，
縮

小
公
私

立
學

校
間

之
資

源
差
距

，
歷

年
來

對
於
私

立
學

校
均
給

予
相
當

數
額

之
經

費

補
助

，
教

育
經

費
編

列
與

管
理
法
第

七
條

並
明
文
規

定
：
﹁

政
府

為
促

進
公
私

立
教

育
之
均
衡

發
展

，
應
鼓
勵
私

㆟
興

學
，

並
給

予
適
當

之
經

費
補
助

與
獎
勵

。
﹂

可
見

政
府

對
於
私

立
學

校

發
展

之
重

視
。

查
近

㆓
十

年
來

，
政

府
獎
補
助
私

立
學

校
經

費
已

由
七
十

㆔
年

之
七
億
元

增
加

至
九
十

㆓
年

之
㆓
○
○
億
元

，
增
幅

高
達

㆓
八
•

六
倍
︵
詳
㆘
表
︶

，
確
已
符

合
鼓
勵
民
間
興

學
之
法

定
意
旨

。
 

教
育
部
主
管

 
獎
助

私
校
經
費

 
年
度

 
預
算

 
(億

元
) 

預
算

 
(億

元
) 

占
教
育
部
主
管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 

7
3

1
6

3
.2

7
.0

4
.2

9

7
4

2
0

5
.8

8
.1

3
.9

4

7
5

2
4

4
.0

9
.2

3
.7

7

7
6

2
7

8
.5

1
0

.2
3

.6
6

7
7

3
4

2
.7

1
1

.9
3

.4
7

7
8

3
9

9
.6

1
5

.1
3

.7
8

7
9

5
4

2
.5

2
1

.3
3

.9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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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育
部
主
管

 
獎
助

私
校
經
費

 
年
度

 
預
算

 
(億

元
) 

預
算

 
(億

元
) 

占
教
育
部
主
管
預
算

之
百

分
比

(％
) 

8
0

6
4

6
.3

3
5

.4
5

.4
8

8
1

8
2

4
.1

4
8

.1
5

.8
4

8
2

9
6

9
.9

5
8

.9
6

.0
7

8
3

9
8

1
.0

5
9

.7
6

.0
9

8
4

9
7

6
.9

6
5

.4
6

.6
9

8
5

1
,0

1
0

.3
7

0
.4

6
.9

7

8
6

9
6

4
.6

8
4

.7
8

.7
8

8
7

1
,0

2
3

.9
1

0
4

.7
1

0
.2

3

8
8

1
,1

2
2

.2
1

2
4

.6
1

1
.1

0

8
9

1
,5

6
2

.8
1

6
3

.5
1

0
.4

6

9
0

1
,5

0
0

.9
1

7
4

.0
1

1
.5

9

9
1

1
,5

3
0

.7
1

8
0

.1
1

1
.7

7

9
2

1
,4

5
7

.9
2

0
0

.1
1

3
.7

3

(
㆓
)
據
本

院
審
計

部
近

年
查
核

教
育

部
主

管
預

算
之

執
行

，
核

有
私

立
學

校
獎
補
助

經
費

運
用
規
範

欠
嚴
謹

，
用
途

未
落
實

，
導

致
弊
端
叢

生
等
缺

失
；

而
近

年
來

教
育

主
管

教
育
機
構

未
能
確
實

督
導
私

校
運
作

，
如
精
鍾
商
業
專
科

學
校

、
親
民
工
商
專
科

學
校

、
康
寧
護

校
、
南

開
工
商
專

科
學

校
、
景
文

技
術

學
院

等
相
繼
發

生
重
大

違
規
情
事

，
教

育
部
卻
推
諉
塞
責

，
延
宕
處

理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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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，

終
致

嚴
重

影
響
該

校
校
譽

及
師

生
權

益
，

經
本

院
分
別
糾

正
；
本

院
九
十

㆓
年
專
案

調
查

研
究
﹁

教
育

部
介
入

、
接

管
或
處

理
私

立
學

校
董
事
會
相
關

問
題
﹂
㆚
案

時
，
亦

建
議

教
育

部

應
落
實
事
前

管
制

，
如

財
務

監
督

、
獎
補
助

監
督

及
行

政
監

督
在
案
；

顯
見

政
府
獎
補
助
私

立

學
校

經
費

，
尚
乏
相
關

嚴
謹

查
核

與
督

導
等
評
鑑
措
施

之
建

立
，
故
該

等
經

費
運

用
多

年
來
均

存
有
瑕
疵

，
成
效

有
待

加
強

，
教

育
部

允
宜
儘

速
檢
討

建
立

嚴
謹
評
鑑

與
監

督
機
制

，
切
實

執

行
，
俾
確
保

公
帑
支

出
效

益
，

並
資
提
升
私

校
教

育
品

質
。

 

八
、
基
於

有
限

資
源

之
整

合
、

分
配

與
運

用
的
考
量

，
教

育
部

應
明
確
宣
示

政
策
走
向

，
用

以
支
持

並

鼓
勵
㆞
方

政
府
因
㆞
制
宜
推
動

小
規
模

國
民

㆗
、

小
學

校
之
裁
併

。
 

(
㆒
)
查
截
至

九
十

㆓
學

年
度
止

，
全

國
各
縣

、
市

小
規
模
︵
即

學
生

㆟
數
在
百

㆟
以
㆘
者
︶

國
㆗

、

小
學

校
數
量
共
計

五
六

㆒
所
，
學

生
數

合
共

㆔
萬

六
、
㆓

九
五

㆟
，
教
師

㆟
數

五
、
八

八
九

㆟
，

行
政

㆟
員

七
八

五
㆟
︵
如
㆘
表
︶

，
以

九
十

㆓
年

度
每

㆒
教
師

年
平
均
薪

資
七

八
萬

九
、

五
九

八
元

及
專

職
行

政
㆟
員

六
㆓
萬

㆓
、

㆔
五

㆕
元

之
薪

資
水
準
計

算
，
㆖

開
小
規
模

國
㆗

、
小

學

校
每

年
耗

用
之

教
育

㆟
事

資
源
即
已

近
五
十

㆒
億
餘
元

，
亦
即
如
能
裁
併

㆒
所

學
校

，
每

年
就

可
減
省

㆟
事
成
本

近
千
萬
元
；

又
平
均
每
位

教
師

教
導

六
•

㆒
六
位

學
生

，
每
位
行

政
㆟
員
則

服
務

㆕
六
•

㆓
㆕
位

學
生

，
與
全

國
國
民

㆗
、

小
學
平
均
每

㆒
位

教
師

教
導

學
生

數
為

㆒
八
•

八
㆟

及
每

㆒
位
行

政
職
員
平
均
服

務
之

學
生

數
為

㆓
○

九
•

㆓
七

㆟
相
較

，
小
規
模

國
㆗

、
小

學
校

所
耗

用
之

教
職
員

㆟
力

資
源

顯
然

高
出
許
多
；
且

其
每
位

學
生
每

年
耗

用
之

㆟
事
成
本
約

為
㆒

㆕
萬

㆓
千
元

，
與

㆒
般

國
㆗

、
小

學
校
每
位

學
生

分
配

之
資

源
約
十
萬
元
比
較

，
亦

不
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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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濟
效

益
。

 

縣
市

別
 

校
數

 
學

生
數

 
教

師
數

 
行

政
㆟

員
數

 
學

生
數

/
教

師
數

 
學

生
數

/
行

政
㆟

員
數

 

台
北

縣
 

3
3

1
,9

7
7

3
6

7
6

0
5

.3
9

3
2

.9
5

宜
蘭

縣
 

1
1

6
9

5
1

1
1

2
3

6
.2

6
3

0
.2

2

桃
園

縣
 

1
4

9
4

8
1

4
5

2
7

6
.5

4
3

5
.1

1

新
竹

縣
 

1
7

9
9

6
1

8
9

3
2

5
.2

7
3

1
.1

3

苗
栗

縣
 

4
2

2
,6

1
4

4
2

4
1

8
6

.1
7

1
4

5
.2

2

台
㆗

縣
 

1
5

9
5

4
1

7
4

3
0

5
.4

8
3

1
.8

0

彰
化

縣
 

1
7

1
,2

6
0

1
7

7
0

7
.1

2
-

南
投

縣
 

6
8

4
,0

3
0

7
1

2
3

1
5

.6
6

1
3

0
.0

0

雲
林

縣
 

3
7

2
,5

3
7

3
7

9
4

2
6

.6
9

6
0

.4
0

嘉
義

縣
 

6
1

3
,6

6
2

6
3

2
1

1
0

5
.7

9
3

3
.2

9

台
南

縣
 

4
0

2
,9

1
3

4
1

3
8

1
7

.0
5

3
5

.9
6

高
雄

縣
 

2
2

1
,5

0
7

2
1

4
3

9
7

.0
4

3
8

.6
4

屏
東

縣
 

3
0

2
,2

0
4

3
2

3
3

0
6

.8
2

7
3

.4
7

台
東

縣
 

4
7

3
,3

2
9

5
1

0
9

5
6

.5
3

3
5

.0
4

花
蓮

縣
 

4
9

3
,3

6
3

5
1

5
9

1
6

.5
3

3
6

.9
6

澎
湖

縣
 

3
3

1
,6

3
2

3
0

9
1

4
5

.2
8

1
1

6
.5

7

基
隆

市
 

4
3

6
8

5
0

1
0

7
.3

6
3

6
.8

0

新
竹

市
 

0
0

0
0

-
-



九
六
 

縣
市

別
 

校
數

 
學

生
數

 
教

師
數

 
行

政
㆟

員
數

 
學

生
數

/
教

師
數

 
學

生
數

/
行

政
㆟

員
數

 

台
㆗

市
 

1
6

7
1

0
2

6
.7

0
3

3
.5

0

嘉
義

市
 

0
0

0
0

-
-

台
南

市
 

0
0

0
0

-
-

台
北

市
 

3
2

4
2

4
5

9
5

.3
8

2
6

.8
9

高
雄

市
 

0
0

0
0

-
-

金
門

縣
 

6
4

1
0

6
7

1
2

6
.1

2
3

4
.1

7

連
江

縣
 

1
1

5
8

7
1

2
3

2
9

4
.7

7
2

0
.2

4

合
 
 
計

 
5

6
1

3
6

,2
9

5
5

,8
8

9
7

8
5

6
.1

6
4

6
.2

4

(
㆓
)
據
本

院
與

各
該

小
規
模

國
㆗

、
小

學
校

所
在
縣
市

之
教

育
主

管
單
位
座
談

之
共
識

，
學

校
規
模

太
小

或
學

生
數
太
少

，
不
僅

不
符
成
本
效

益
原
則

，
抑
且

不
利
於

學
生

之
社
會

互
動

與
㆟
際
關

係
的

學
習

，
同

時
校
舍

及
教

學
設
備

不
足

，
教

學
效
果
明

顯
受

限
，

教
師
在

教
學
㆖
亦
較

無
成

就
感

，
學

生
則
因
缺
乏
同
伴
競
爭

，
學
習
興
趣
也
會
降

低
，
故
如
能
搭

配
訂

定
執
行
法

源
、
就

裁
併

校
㆞

的
閒

置
空
間
賦

予
更

有
效
利

用
以
取
得
社
區
共
識

、
併

校
教

職
員
工
能
獲
得
妥

適
安

置
、
做
好
交
通
接
送

或
學

生
住
宿

、
發
給
交
通
津
貼

與
學

費
、
書
籍
減
免
補
貼

、
供

應
營
養
午

餐
等
相
關

配
套

，
推
動

小
規
模

學
校

之
裁
併

，
不
啻

為
可
行

之
措
施

。
面

對
㆗
央

與
㆞
方

政
府

財
政
均
日

益
趨
緊

之
情

況
，

教
育

部
基
於

有
限

資
源

之
整

合
、

分
配

與
運

用
的
考
量

，
允
宜
在

確
保

國
民
就

學
權
利

之
前
提
㆘

，
宣
示
明
確

之
政
策
走
向

，
用

以
支
持

並
鼓
勵
㆞
方

政
府
因
㆞



九
七
 

制
宜
推
動

小
規
模

國
民

㆗
、

小
學

校
之
裁
併

，
以
節
約

教
育

資
源

，
減
輕

㆗
央

與
㆞
方

政
府

經

費
負
擔

。
 

九
、

教
育

部
應
前
瞻

教
育

㆟
口

之
變

化
趨
勢

，
依
據

各
㆞
區

㆟
文
特

性
與
㆞

理
環

境
，
制

定
最

適
學

校

規
模

與
數
量

，
以

供
㆞
方

政
府

進
行

學
校

設
置
規
劃

或
推
動
裁
併
工
作

之
依
循
參
考

。
 

(㆒
)據

教
育

部
說
明

，
國
民

教
育
需

求
之
擴
張

，
造
成
了
㆞
方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
之
重
大
負
擔

，
其

㆗

教
職
員

㆟
事

費
用

之
支

出
更
是

各
縣
市

政
府
最
沉

重
之
負
荷
；
本

院
邀
集
全

國
各
縣
市

教
育

主

管
單
位

之
座
談
會

議
，

與
會

各
縣
市
代
表
亦
坦
言

㆟
事

經
費
占

各
該
縣
市

教
育

經
費

預
算

之
比

重
高
達

八
成
甚
至

九
成

以
㆖
︵
如
㆘
表
︶
；
因

此
，

近
年

來
㆗
央

政
府
雖
屢
次

增
加
補
助
㆞
方

國
民

教
育

經
費

，
但

各
㆞
方

政
府

之
教

育
經

費
仍
普
遍

不
足

，
亦
即

經
費
往
往
只
能

運
用
在

經

常
門

之
㆟
事
支

出
，

對
於

資
本
門

的
軟

、
硬

體
建

設
支

出
則

顯
得
力

不
從
心

，
故

而
如

教
室

之

增
建

或
修
繕

等
經

費
需

求
多

數
仍
依
賴
向

㆗
央

政
府
申
請
專
款
補
助

。
單

位
：

億
元

 

教
育

㆟
事

經
費

︵
Ａ

︶
教

育
經

費
︵

Ｂ
︶

 
歲

出
總

預
算

︵
C
︶

 
︵

Ａ
︶

/︵
Ｂ

︶
 

︵
Ｂ

︶
/︵

C
︶

 
項

目
及

年
度

 

縣
市

別
 

九
十

㆒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
台
北

市
 

4
0

4
.3

3
 

4
1

6
.7

8
 

4
2

1
.6

5
 

5
1

3
.5

5
 

5
1

8
.9

7
 

5
1

9
.5

6
 

1
,5

1
1

.5
9

 
1

,4
7

1
.4

2
 

1
,3

4
8

.2
0

 
0

.7
9

 
0

.8
0

 
0

.8
1

 
0

.3
4

 
0

.3
5

 
0

.3
9

 

高
雄

市
 

1
4

3
.5

4
 

1
8

5
.0

8
 

1
8

4
.2

7
 

1
7

1
.8

7
 

2
1

0
.2

3
 

2
0

8
.4

5
 

7
4

8
.3

9
 

7
3

7
.4

3
 

8
4

3
.7

7
 

0
.8

4
 

0
.8

8
 

0
.8

8
 

0
.2

3
 

0
.2

9
 

0
.2

5
 

基
隆

市
 

4
5

.1
7

 
4

6
.2

8
 

4
7

.7
9

 
5

6
.1

6
 

5
9

.3
6

 
6

2
.1

8
 

1
5

9
.8

8
 

1
5

7
.9

4
 

1
7

2
.4

6
 

0
.8

0
 

0
.7

8
 

0
.7

7
 

0
.3

5
 

0
.3

8
 

0
.3

6
 

新
竹

市
 

4
0

.0
5

 
4

1
.1

9
 

3
8

.6
5

 
5

4
.9

9
 

5
3

.1
5

 
5

4
.3

1
 

1
6

2
.5

4
 

1
5

8
.3

2
 

1
7

3
.7

2
 

0
.7

3
 

0
.7

8
 

0
.7

1
 

0
.3

4
 

0
.3

4
 

0
.3

1
 

台
㆗

市
 

1
0

7
.0

0
 

1
0

9
.0

0
 

1
1

5
.0

0
 

1
2

0
.4

6
 

1
2

4
.8

3
 

1
3

1
.3

6
 

2
3

6
.8

4
 

2
8

6
.0

1
 

2
8

7
.4

2
 

0
.8

9
 

0
.8

7
 

0
.8

8
 

0
.5

1
 

0
.4

4
 

0
.4

6
 

嘉
義

市
 

2
8

.2
7

 
2

9
.8

7
 

3
1

.9
4

 
3

5
.2

4
 

3
5

.9
9

 
3

7
.2

5
 

9
9

.1
0

 
9

4
.5

0
 

1
0

5
.8

3
 

0
.8

0
 

0
.8

3
 

0
.8

6
 

0
.3

6
 

0
.3

2
 

0
.3

5
 



九
八
 

教
育

㆟
事

經
費

︵
Ａ

︶
教

育
經

費
︵

Ｂ
︶

 
歲

出
總

預
算

︵
C
︶

 
︵

Ａ
︶

/︵
Ｂ

︶
 

︵
Ｂ

︶
/︵

C
︶

 
項

目
及

年
度

 

縣
市

別
 

九
十

㆒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
台
南

市
 

6
8

.1
6

 
6

8
.1

5
 

7
8

.9
6

 
7

7
.8

0
 

8
0

.7
1

 
9

0
.2

5
 

1
8

8
.3

7
 

1
9

3
.9

9
 

2
0

3
.5

0
 

0
.8

8
 

0
.8

4
 

0
.8

7
 

0
.4

1
 

0
.4

2
 

0
.4

4
 

台
北

縣
 

2
7

3
.0

9
 

3
0

1
.3

9
 

2
7

8
.8

2
 

3
1

8
.6

7
 

3
6

9
.0

0
 

3
2

1
.5

3
 

6
8

1
.3

3
 

8
9

6
.6

9
 

8
3

9
.4

3
 

0
.8

6
 

0
.8

2
 

0
.8

7
 

0
.4

7
 

0
.4

1
 

0
.3

8
 

宜
蘭

縣
 

4
9

.0
0

 
4

7
.6

2
 

4
8

.8
2

 
6

8
.0

3
 

6
5

.5
4

 
6

7
.8

0
 

1
5

9
.1

6
 

1
4

6
.6

9
 

1
7

6
.2

0
 

0
.7

2
 

0
.7

3
 

0
.7

2
 

0
.4

3
 

0
.4

5
 

0
.3

8
 

桃
園

縣
 

1
4

2
.2

4
 

1
3

1
.6

2
 

1
6

6
.5

4
 

2
0

6
.1

4
 

1
6

8
.7

4
 

2
3

7
.9

1
 

4
3

5
.3

2
 

4
1

6
.3

5
 

4
7

6
.4

1
 

0
.6

9
 

0
.7

8
 

0
.7

0
 

0
.4

7
 

0
.4

1
 

0
.5

0
 

新
竹

縣
 

5
0

.7
0

 
5

2
.6

3
 

5
5

.6
0

 
6

2
.3

9
 

6
4

.8
3

 
6

8
.9

4
 

1
8

0
.4

5
 

1
7

2
.1

4
 

2
0

1
.1

7
 

0
.8

1
 

0
.8

1
 

0
.8

1
 

0
.3

5
 

0
.3

8
 

0
.3

4
 

苗
栗

縣
 

4
8

.8
3

 
4

7
.9

2
 

4
7

.3
0

 
7

7
.6

8
 

8
1

.0
5

 
7

6
.1

4
 

2
1

1
.0

7
 

2
0

2
.5

7
 

1
8

0
.8

1
 

0
.6

3
 

0
.5

9
 

0
.6

2
 

0
.3

7
 

0
.4

0
 

0
.4

2
 

台
㆗

縣
 

1
2

7
.6

8
 

1
1

9
.6

4
 

1
3

1
.5

1
 

1
3

8
.1

9
 

1
4

1
.9

4
 

1
6

7
.9

0
 

2
9

6
.8

6
 

3
3

6
.6

4
 

3
9

0
.4

9
 

0
.9

2
 

0
.8

4
 

0
.7

8
 

0
.4

7
 

0
.4

2
 

0
.4

3
 

彰
化

縣
 

1
2

5
.9

7
 

1
3

2
.0

2
 

1
3

8
.6

2
 

1
4

0
.6

0
 

1
4

9
.5

5
 

1
6

1
.8

6
 

2
8

5
.7

5
 

3
1

1
.8

1
 

3
1

4
.5

6
 

0
.9

0
 

0
.8

8
 

0
.8

6
 

0
.4

9
 

0
.4

8
 

0
.5

1
 

南
投

縣
 

6
1

.8
5

 
5

8
.5

7
 

6
4

.3
5

 
7

0
.8

8
 

7
0

.5
7

 
7

7
.0

1
 

1
7

0
.0

0
 

1
6

0
.6

2
 

1
9

7
.0

2
 

0
.8

7
 

0
.8

3
 

0
.8

4
 

0
.4

2
 

0
.4

4
 

0
.3

9
 

雲
林

縣
 

4
7

.2
3

 
5

5
.6

0
 

5
6

.5
0

 
7

0
.8

1
 

6
9

.8
7

 
7

7
.1

8
 

1
9

6
.5

3
 

2
0

7
.2

5
 

2
3

8
.8

7
 

0
.6

7
 

0
.8

0
 

0
.7

3
 

0
.3

6
 

0
.3

4
 

0
.3

2
 

嘉
義

縣
 

6
0

.6
2

 
6

0
.6

0
 

3
1

.4
6

 
6

5
.7

8
 

6
6

.1
6

 
7

5
.0

4
 

1
5

7
.0

8
 

1
2

6
.5

0
 

7
7

.4
2

 
0

.9
2

 
0

.9
2

 
0

.4
2

 
0

.4
2

 
0

.5
2

 
0

.9
7

 

台
南

縣
 

9
2

.0
2

 
8

0
.8

6
 

8
2

.3
8

 
1

1
8

.7
8

 
1

2
6

.2
2

 
1

2
7

.6
6

 
2

9
6

.2
8

 
3

0
8

.4
0

 
3

1
4

.8
4

 
0

.7
7

 
0

.6
4

 
0

.6
5

 
0

.4
0

 
0

.4
1

 
0

.4
1

 

高
雄

縣
 

1
0

8
.9

4
 

1
1

3
.1

9
 

1
0

7
.9

5
 

1
3

3
.8

3
 

1
4

0
.7

0
 

1
2

5
.5

6
 

2
9

6
.2

9
 

3
1

5
.1

8
 

2
9

1
.9

2
 

0
.8

1
 

0
.8

0
 

0
.8

6
 

0
.4

5
 

0
.4

5
 

0
.4

3
 

屏
東

縣
 

9
2

.3
9

 
9

8
.6

9
 

9
6

.3
2

 
1

0
2

.1
6

 
1

0
9

.8
6

 
1

1
4

.2
1

 
2

3
7

.1
8

 
2

3
6

.4
6

 
2

5
2

.5
3

 
0

.9
0

 
0

.9
0

 
0

.8
4

 
0

.4
3

 
0

.4
6

 
0

.4
5

 

台
東

縣
 

3
9

.0
9

 
3

1
.2

3
 

3
4

.8
2

 
4

9
.3

1
 

4
2

.7
7

 
4

1
.7

9
 

1
2

3
.3

1
 

1
2

0
.3

9
 

1
1

0
.7

9
 

0
.7

7
 

0
.7

3
 

0
.8

3
 

0
.4

0
 

0
.3

6
 

0
.3

8
 

花
蓮

縣
 

4
4

.9
8

 
4

6
.4

3
 

4
6

.4
5

 
5

1
.8

4
 

5
5

.2
6

 
5

8
.3

7
 

1
1

8
.3

7
 

1
2

5
.4

2
 

1
4

2
.2

4
 

0
.8

7
 

0
.8

4
 

0
.8

0
 

0
.4

4
 

0
.4

4
 

0
.4

1
 

澎
湖

縣
 

1
5

.8
4

 
1

7
.7

7
 

1
7

.6
8

 
2

0
.0

6
 

2
2

.0
3

 
2

1
.8

6
 

7
3

.4
9

 
7

1
.8

8
 

7
6

.5
7

 
0

.7
9

 
0

.8
1

 
0

.8
1

 
0

.2
7

 
0

.3
1

 
0

.2
9

 

金
門

縣
 

1
1

.9
1

 
1

2
.3

4
 

1
0

.3
0

 
1

4
.2

5
 

1
3

.5
6

 
1

4
.9

0
 

6
8

.8
9

 
7

5
.8

7
 

8
6

.1
2

 
0

.8
4

 
0

.9
1

 
0

.6
9

 
0

.2
1

 
0

.1
8

 
0

.1
7

 



九
九
 

教
育

㆟
事

經
費

︵
Ａ

︶
教

育
經

費
︵

Ｂ
︶

 
歲

出
總

預
算

︵
C
︶

 
︵

Ａ
︶

/︵
Ｂ

︶
 

︵
Ｂ

︶
/︵

C
︶

 
項

目
及

年
度

 

縣
市

別
 

九
十

㆒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九

十
㆒

 
九

十
㆓

 
九

十
㆔

 

連
江

縣
 

0
.2

0
 

0
.2

0
 

0
.3

5
 

4
.5

7
 

4
.9

5
 

4
.3

1
 

1
8

.1
5

 
1

9
.4

0
 

2
1

.9
6

 
0

.0
4

 
0

.0
4

 
0

.0
8

 
0

.2
5

 
0

.2
6

 
0

.2
0

 

註
：

１
、

九
十

㆒
年

度
及

九
十

㆓
年

度
包

含
追

加
減

預
算

。
 

２
、

教
育

㆟
事

經
費

包
含

教
育

局
㆟

事
費

、
縣

︵
市

︶
屬

學
校

㆟
事

費
、

退
撫

支
出

及
薪

資
準

備
。

表
列

教
育

㆟
事

經
費

占
教

育
經

費
比

率
未

及
八

成
者

，

係
未

含
退

撫
支

出
及

薪
資

準
備

所
致

。
 

(
㆓
)
長
期

以
來

，
教

育
部

對
於

各
㆞
域

㆟
口
成

長
之

趨
勢

及
㆟
口
結
構

可
能

的
遷
動

變
化

，
未
能
充

分
運

用
與

分
析

，
藉

以
督

導
各
㆞
方

政
府
就

教
育

資
源

進
行

理
想

之
配

置
，

致
㆞
方

政
府

教
育

經
費
始

終
居

高
不
㆘

，
占

各
該
㆞
方

政
府
歲

出
總

預
算
約

㆕
成
㆖
㆘

，
且

時
有
捉
襟
見
肘

而
仰

賴
㆗
央

政
府
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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